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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内容包括独资及合资企业设立、人

员派遣、荷兰劳动法、商业合同的订立

和违约应对以及争议解决等与国内企业

在荷兰开展业务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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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写作背景及本书结构 

近年来，中国与荷兰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中

国企业在荷兰投资并拓展业务。据荷兰外商投资局7统计数据，截至

2018 年底，中国企业在荷兰已设立近 700 家直接投资企业，投资领

域从传统的贸易、运输等领域拓宽至电信、机械制造、农产品加工、

银行、保险、专业商业服务等诸多行业。8 
荷兰是法制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国内企业到荷兰投资往往

会遇到机构设立、人员派遣、商业合同和争议解决等各方面法律问

题。为帮助国内企业了解与荷兰投资经商相关的一些基本法律知识，

笔者撰写了此书。 
本书将介绍八个专题，前三个专题将介绍国内企业在荷兰设立

分支机构的三种常见情形，即设立分公司（第 2 章）、子公司（第 3
章）和合资企业（第 4 章）。后五个专题与国内企业在荷分支机构的

人事和运营有关，包括向荷兰派遣国内人员（第 5 章）、雇佣当地员

工（第 6 章）、商业合同的成立及违约应对（第 7 章）、荷兰全资或

合资子公司董事义务和责任（第 8 章）以及商事纠纷解决方式（第 9
章）。 

1.2. 内容取舍及其它说明 

如上文所述，本书旨在帮助国内企业了解与荷兰投资经商相关

的一些基本法律知识，因此内容安排上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些实务

中不常见的问题原则上不会提及。而且有些问题即使提到，也不可

能详细说明各种细节。在具体筹划和实施对荷投资方案时，建议读

者向相关专业人士进行咨询。 

 
7  英语名称为 Netherlands Foreign Investment Agency，简称 NFIA。荷兰外商投资

局及荷兰其它主要外商投资促进机构名称及网址见附录 1。 
8  见 https://china.investinholland.com/2018 年荷兰获得更多外国企业的青睐 /及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jlyd/202001/202001029292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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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术语使用上，如涉及荷兰法律术语，本书会在脚注中注明荷

语原文及常用英语译文。为便于读者查询，笔者对书中所用主要荷

语术语及专有名词进行了整理并作为附件 2 附于正文后。 
虽然本书并非针对法律专业人士而写的学术著作，但在脚注中

笔者还是标明了相关法律条款和案例，并以荷兰法律界通用的方式

在脚注中标明了相关参考文献。9这样做一方面是为符合律师言之有

据的基本写作要求，同时也是为了便于专业人士核实、验证本书内

容。对于此类法律技术性脚注，一般读者可不必深究，理解正文及

解释说明类脚注内容即可。 
在内容时效性上，本书系对 2019 年 7 月首版的修订版，结稿时

间为 2020 年 1 月 12 日，融入了至该日为止变更的相关法律。建议

读者在阅读时注意本书的时效性，并在筹划和实施对荷投资方案时

向相关专业人士进行咨询。  
最后，虽然作者尽了最大努力，但本书内容仍难免有不足之处。

衷心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9  脚注中参考文献的援引使用的是荷兰通用的作者加年代的简略引用方式，完整的

文献出处见本书最后所附参考文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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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公司 

2.1. 简介 

国内企业如拟在荷兰组建分支或代表机构并开展实质业务，从

设立的法律要求和手续来看，组建分公司一般会是相对简便的方式。

本章首先将介绍分公司在法律上的基本特点（第 2.2 节），然后将介

绍在荷兰进行分公司工商登记的基本程序和需要提供的主要材料

（第 2.3 节）。最后一节还将介绍分公司名称、商会注册号使用及违

反荷兰工商登记法律法规的主要法律责任等若干主要注意事项。 

2.2. 分公司基本法律特点 

分公司与下一章将讲到的子公司相比有一个根本特点，即分公

司不是独立于总公司的法律实体。分公司可以有自己的名称，但从

法律上看，分公司只是总公司的一部分，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其

活动引发的法律后果均由总公司承担。 
举例来说，假设国内有一家企业名为北京恒电太阳能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恒电公司），其业务为制造、销售、安装和维护各

种太阳能发电设备。假设该企业希向荷兰派遣销售和技术人员，在

荷兰开展太阳能发电设备的销售、安装和维护业务。在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设立分公司，另一种是根据荷兰有关法

律设立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 
假设恒电公司在荷兰设立一家分公司，而分公司技术人员在维

护设备时因工作不当给荷兰客户造成一百万欧元的损失，且根据合

同必须向客户作出赔偿。在这种情况下，这笔赔偿金要由恒电公司

来付。如果恒电公司财务状况不佳，无法支付这笔赔偿，则整个公

司可能会因这笔赔偿而面临破产。 
但如果恒电公司选择在荷兰设立一家具有荷兰法人资格的子公

司，并向子公司注资五十万欧元，则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人员工作

失误造成的损失原则上由荷兰子公司来承担。10如果子公司的资产不

 
10  《荷兰民法典》2: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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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支付赔偿，那么子公司可能会因此破产，但遭受损害的客户原

则上无权向恒电公司要求赔偿。11 
上述区别可用图简单表示如下： 

 

 

 

 

 

 

 

 

图 1 分公司与子公司法律地位简单示意图 

分公司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从法律上看，设立分公司与设立子公

司相比既有一定优点，也有一些不利之处。由于分公司从实质上看

只是总公司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法人，因此在荷兰设立分公司

不需要履行《荷兰民法典》12规定的公司法人设立手续，13原则上只

需按《荷兰工商登记簿法》14有关规定履行登记手续即可，15因此组

建手续相对简单。16此外，由于分公司不是荷兰法人，因此不需要遵

守《荷兰民法典》关于荷兰公司组织结构及公司内部机构权限分配

等方面的规定，所以在这方面分公司受到的约束也相对少一些。 

分公司一个比较大的不利之处在于，国内的总公司必须承担分

公司的全部债务和法律责任。相比之下，对于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荷

兰子公司，国内的母公司原则上不承担其债务和法律责任。因此如

 
11  《荷兰民法典》2:64 条第 1 款及 2:175 条第 1 款。 
12  荷语为 Burgerlijk Wetboek，英语一般译为 Dutch Civil Code。 
13  详见第 3 章第 3.3 及 3.4 节。 
14  荷语名为 Handelsregisterwet，英语一般译为 Trade Register Act。 
15  如拟开展银行、保险等受特殊监管的业务，则还需向荷兰或欧盟有关监管机构申

请相关许可。此外，根据企业拟开展的业务和雇员等情况，可能还要办理税务、

环保和劳动法等方面的手续。鉴于篇幅，本章原则上仅简介工商登记的基本情况。 
16  设立荷兰子公司既要按《荷兰民法典》规定完成设立手续，也要按《荷兰工商登

记簿法》相关规定履行登记手续，详见第 3 章第 3.3 节。 

北京恒电太阳能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法人） 

北京恒电太阳能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法人） 

北京恒电太阳能荷兰子

公司（荷兰法人） 
荷兰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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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选择设立荷兰子公司，则国内企业可将在荷兰开展业务的风险限

制在对其对子公司出资的范围之内。万一荷兰子公司因亏损而破产，

则国内企业的损失原则上不会超过其对子公司的出资额。 

此外，通过分公司在荷兰开展业务可能还会引发一个法律上的

不利之处，即由于分公司实际上是中国法人，而荷兰的企业和消费

者对中国法人往往不太了解，因此与分公司开展业务时可能会有一

定顾虑。例如从合同关系上看，荷兰企业或消费者如果与中国企业

在荷兰设立的分公司签订合同，则会形成一种跨国合同关系。这是

因为合同的一方是荷兰法律主体，而另一方是中国法律主体。而如

果荷兰企业或消费者与中国企业在荷兰设立的子公司签订合同，则

合同双方均为荷兰法律主体，因此原则上不涉及跨国因素，合同关

系也就相对简单一些。 

以上只是从法律角度简单比较了在荷兰组建分公司与设立具有

荷兰法人资格的子公司这两种选项之间的一些主要异同。最终选择

哪种形式更好，这往往还取决于税务17以及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审批报

备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建议国内企业在筹划对荷投资时，就驻

荷企业法律形式的选择征询多方面专业人士的意见，综合考虑各个

方面的有关情况来作出决策。 

2.3. 分公司工商登记基本程序和所需主要材料  

2.3.1. 简介 

从荷兰法角度来看，除拟开展银行、保险等受到特殊监管的业

务外，中国企业如拟在荷兰组建分公司，最主要的法定手续是按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及《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18的有关要求进行

工商登记。荷兰工商登记簿19是记载荷兰及与荷兰相关的外国企业和

 
17  分公司在税务上的基本特点可参看普华永道 2018 第 21 页及玛泽 2018 第 27 至 28

页。 
18  荷语名为 Handelsregisterbesluit，英语一般译为 Trade Register Decree，是基于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制定的行政法规，对工商登记的一些具体事项做出了比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更细的进一步规定。 
19  荷语称为 handelsregister，英语一般译为 trade register，见《荷兰工商登记簿法》

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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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的基本信息，并可供公众查询的登记簿。主管荷兰工商登记的

机关是荷兰商会。20 

根据《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5 条第 d 款规定，外国法人如在

荷兰通过常设机构21开展业务，22则必须将有关信息登记于工商登记

簿。具体来说，需要登记的信息主要包括： 

一、开设荷兰分公司的外国法人的基本信息23，如名称、法律形

式、住所、成立日期、该外国法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工商登记簿名

称及该法人在登记簿中的注册号、该外国法人董事、监事等人员的

姓名、出生日期、上任日期、代表权限、住址和签名等。24 

二、荷兰分公司及其业务的基本信息，如分公司名称25、地址、

业务活动内容、开业日期、员工人数、荷兰分公司负责人26姓名、出

生日期、住址、代表权限和签名等。27  

2.3.2. 基本程序 

国内企业如拟组建荷兰分公司，既可直接向荷兰商会递交登记

表和相关辅助证明材料，也可授权荷兰律师事务所等服务机构代为

 
20 荷兰商会的荷语名称为 Kamer van Koophandel，简称 KvK，英语一般译为 Cham-

ber of Commerce。荷兰商会对工商登记的主管权系基于《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3 条。 
21  “ 常 设 机 构 ” 是 荷 语 vestiging 一 词 的 翻 译 ， 英 语 一 般 译 为 branch 或

establishment，具体定义见《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1 条第 j 款。 
22  “业务”是荷语 onderneming 一词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business，具体定义见

《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第 2 条。  
23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9 条第 d 款。 
24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10 条第 1 款、第 12 条及《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第 1

条第 f 款、第 10 条、第 25 条第 2 款及第 26 条第 2 款等。 
25  见本章第 2.4.2 节。 
26  “负责人”是荷语 beheerder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administrator。《荷兰工商

登记簿法》和《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对“负责人”一词未进行明确定义，但从

上述法律、法规相关条文内容来看，“负责人”是指由总公司授权管理荷兰分公

司事务，并基于总公司授权可全权或在一定权限范围内在法律意义上代表总公司

的人。 
27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9 条第 b、c、e 款、第 11 条及《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

第 1 条第 f 款、第 11 条、第 25 条第 3 款及第 26 条第 3 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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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不论自行办理还是委托代办，分公司登记流程一般会包括以

下主要步骤： 

一、准备相关证明材料（见本章第 2.3.3 节）； 

二、填写并签署相关登记表； 

三、直接递交或委托服务机构代为递交登记表和辅助证明材料； 

四、商会审查登记表和辅助证明材料；28及 

五、审查合格、予以登记。29 

对于商会审查的期限，荷兰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做出具体规定。

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商会审查一般可在二至四个工作日内完成。 

虽然荷兰商会对登记信息的审查耗时一般并不太长，但国内企

业准备相关文件可能至少需要三至四周时间。这主要是因为有些辅

助证明材料需要翻译，而且有些材料还要在国内进行公证和双认证。 

2.3.3. 所需基本材料 

如上文所述，除商会规定的登记表外，30申请分公司登记时还需

提交一些辅助证明材料。根据笔者工作经验，中国企业申请荷兰分

公司登记主要需提供下文将进一步介绍的两类材料，一类是需要公

证和双认证的材料，另一类是无需公证和双认证的材料。所谓公证

和双认证是指材料原件必须首先送往国内公证处进行复印件与原件

相符或文件签字属实等公证，然后再将公证书先后送至中国外交部

及荷兰驻华大使馆或领事馆分别进行认证。 
需指出的是，下文所述材料是国内企业不派人来荷兰办理登记

手续，而全程委托荷兰律师及公证人事务所代办，并由在该所执业

的荷兰公证人31代为递交登记申请时一般需提供的主要材料。32如直

 
28  《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第 4 条第 1 款。如有必要，商会还可要求申请人提交进一

步证明材料，见《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第 4 条第 2 款。若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合

要求，商会可不予登记，见《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第 5 条。  
29  《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第 4 条第 3 款。 
30  具体所需表格见荷兰商会网站 https://www.kvk.nl/english/registration/foreign-

company-registration/。 
31  在荷兰，律师和公证人联合组建事务所开展法律业务的情况相当普遍。 
32  根据具体情况不同，可能还需提供其它材料。例如，若国内公司在荷兰有授权商

业代理人（荷语为 gevolmachtigde handelsagent，英语一般译为 author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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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向荷兰商会递交申请，最好提前与商会核实辅助证明材料的具体

要求。 
需要公证和双认证的材料一般主要包括： 
1. 国内公司章程复印件33（中文及翻译34）； 
2. 国内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中文及翻译）； 
3. 国内公司董事和监事护照复印件35；及 
4. 荷兰分公司负责人护照复印件等。  
以下文件一般不需要进行公证和双认证： 
1. 国内公司董事和监事填写并签名的个人资料卡；36 
2. 荷兰分公司负责人填写并签名的个人资料卡； 
3. 国内总公司授予荷兰分公司负责人的授权书；37及 
4. 分公司有权使用在荷兰办公场地的证明（一般为办公场所

租赁合同复印件）等。 
如上节所述，在国内办理公证和双认证可能需要至少三至四周

时间。因此对需要办理公证和双认证的材料宜尽早准备。 

2.4. 若干主要注意事项 

2.4.1. 申请登记的期限 

根据《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20 条第 1 款的规定，分公司登记

 
commercial agent），则还需提供商业代理人的有关材料，见《荷兰工商登记簿

规定》第 12 条第 1 款。 
33  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和有关人员护照只需提供复印件，但经过双认证的公证书必

须提供原件。 
34  荷、英、德、法四种译文均可，见《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第 24 条第 4 款、第 25

条第 5 款和第 26 条第 4 款。实务操作中，国内企业一般会提供英语译文。 
35  原则上只需提供记载有个人基本信息的照片页及签名页复印件即可，无需提供整

本护照复印件。 
36  个人资料卡的作用主要是为登记相关人员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地址等基本信息。 
37  授权范围可以是全权代表公司，也可限定代表权限，例如只能代表公司签署某些

类型或不超过一定金额的商业合同等。《荷兰工商登记簿法》和《工商登记簿规

定》没有明确要求授权书必须经公证认证。据笔者工作经验，如果授权荷兰律所

代办登记，则律所可能要求国内公司提供一定材料证明授权书签署人有权代表公

司作出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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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必须在分公司开展业务活动前一星期至开展业务活动后一星期

这段期限内向荷兰商会递交。 

2.4.2. 分公司名称 

在申请登记时，除必须登记国内总公司的正式名称38外，还可以

登记分公司开展业务时使用的名称。分公司的名称不一定要写明

“分公司”，也可根据业务需要称为代表处、办事处、分行等。 
分公司的名称必须遵守《荷兰商号法》39有关规定。40《荷兰商

号法》中较重要的一项规定是，分公司名称不得与其它企业已有商

号41或商标相同或相似，以致可能引起公众对两家企业产生混淆。42 
违反《荷兰商号法》的规定而使用商号的行为构成犯罪，43可处

最高四千一百五十欧元的罚款，44对惯犯还可处最高十四天的刑事拘

留。45如果分公司名称侵犯到他人商号或商标权，还可能引发民事纠

纷和诉讼。46鉴于以上原因，进行分公司登记前最好先核查拟使用的

分公司名称是否符合《荷兰商号法》的有关规定。 

2.4.3. 注册号 

登记完成后，分公司会取得一个八位数的荷兰商会注册号。47分

公司发出的信件、订单、报价、账单等都必须注明该注册号。48违反

 
38  正式名称是指公司章程里规定的名称。 
39  荷语名为 Handelsnaamwet，英语一般译为 Trade Name Act。 
40  详见 Van der Kooij & Mulder 2013 第六章。  
41  “商号”是荷语“handelsnaam”一词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trade name。商号

是指企业在开展业务时使用的名称，见《荷兰商号法》第 1条。一家企业除正式名

称外，还可以有多个商号。 
42  《荷兰商号法》第 5 及 5a 条。 
43  《荷兰商号法》第 7 条第 2 款。 
44  《荷兰商号法》第 7 条第 1 款。 
45  《荷兰商号法》第 7 条第 3 款。 
46  《荷兰商号法》第 6 条第 1 款。 
47  荷语一般简称为 KvK-nummer，英语一般译为 registration number。  
48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27 条第 1 及第 2 款。基于其它法律规定，分公司可能还

需在对外发出的信函和发票等文件中注明增值税号等其它有关信息。由于篇幅原

因，对其它法律规定在此不详述。 



2 分公司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10 

该规定构成经济犯罪，相关法律责任详见本章第 2.4.7 节。 

2.4.4. 税务登记 

完成工商登记后，荷兰商会会将申请人提供的信息与荷兰税务

局49共享，因此原则上来说不需要再向荷兰税务局进行登记。50荷兰

税务局在收到荷兰商会转发的企业登记信息后，一般会自动为分公

司分配一个增值税号。51 
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分公司拟在荷兰雇佣员工，则必须在荷

兰税务局进行雇主登记。与增值税登记不同，雇主登记不是自动完

成的，而是要在荷兰税务局另外履行专门的登记手续。52 

2.4.5. 登记费用 

分公司登记需向荷兰商会缴纳五十欧元的一次性登记费，登记

完成后不需要缴纳年费。53荷兰商会不向企业颁发营业执照，如果国

内企业的荷兰分公司需向第三方证明已在荷兰合法注册，则可向荷

兰商会索取分公司在荷兰工商登记簿注册信息的副本54，每份副本需

缴纳十五欧元手续费。55 

2.4.6. 信息更新 

荷兰没有企业注册信息年检制度。如果工商登记信息发生变化，

则必须在变化发生后一周内向荷兰商会递交变更登记。56 

 
49  荷语名称为 Belastingdienst，英语一般译为 Dutch Tax and Customs Administra-

tion。 
50  https://www.kvk.nl/english/registration/commercial-register-and-tax-administra-

tion/。 
51  https://business.gov.nl/regulation/registering-with-dutch-tax-and-customs-ad-

ministration/。 
52  https://business.gov.nl/regulation/payroll-tax/。 
53  https://www.kvk.nl/inschrijven-en-wijzigen/inschrijven-bij-de-kamer-van-koop-

handel/inschrijfvergoeding/。 
54  荷语称为 uittreksel，英语一般译为 extract。 
55  https://www.kvk.nl/inschrijven-en-wijzigen/inschrijven-bij-de-kamer-van-koop-

handel/inschrijfvergoeding/。 
56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20 条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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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法律责任 

违反《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27 条关于注明商会注册号的规定，

以及违反该法及《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关于递交企业信息登记相

关要求的行为57构成经济犯罪，58最高可处六个月刑事拘留59、二百

四十小时公益劳动刑60或二万一千七百五十欧元刑事罚款。61除以上

主刑外，还可处以停业等附加刑。62 
荷兰检察院63是否会对违反工商登记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提起公

诉并追究刑事责任，这取决于检察院执法重点和违法行为情节轻重

等多方面因素。为防范风险，国内企业在荷兰组建并运营分公司或

通过其它法律形式开展业务时宜注意遵守荷兰关于工商登记的相关

法律规定。

 
57  例如对必须登记的信息不递交登记申请、递交的信息不实或不按时递交变更申请

等行为，见《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18 条第 1 款、第 20 条及第 47 条等。 
58  《荷兰经济犯罪法》第 1 条第 4 款。《荷兰经济犯罪法》荷语名称为 Wet op de 

economische delicten，英语一般译为 Economic Offences Act。 
59  荷语术语为 hechtenis，英语一般译为 detention。 
60  荷语术语为 taakstraf，英语一般译为 community punishment。 
61  《荷兰经济犯罪法》第 6 条第 1 款第 5 项及《荷兰刑法典》第 22c 条第 1、2 款及

第 23 条第 4 款。《荷兰刑法典》荷语名称为 Wetboek van Strafrecht，英语一般

译为 Dutch Penal Code 或 Dutch Criminal Code。  
62  《荷兰经济犯罪法》第 6 条第 2 款及第 7 和第 8 条。 
63  荷语名称为 Openbaar Ministerie，英语一般译为 Public Prosecu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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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子公司 

3.1. 简介 

除上章所述分公司外，国内企业如拟在荷兰组建分支或代表机

构，还可根据《荷兰民法典》有关规定在荷兰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

法律实体。虽然《荷兰民法典》规定了多种法人形式，64但如果在荷

兰设立独资企业，那么荷兰有限责任公司是最常用的法人形式。 
本章将首先介绍荷兰有限责任公司与分公司及荷兰股份有限公

司相比的一些基本特点（第 3.2 节）。第 3.3 节和 3.4 节将先后介绍

设立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致程序和所需基本材料。第 3.5 节和 3.6
节将分别介绍荷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公证书及公司章程的基本内容。

最后一节还将简单说明与子公司相关的若干主要注意事项。 

3.2. 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特点 

3.2.1. 与分公司相比的基本特点 

与国内企业在荷兰组建的分公司相比，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一

个基本特点是其具有法人资格，拥有独立于其股东的财产，并以其

自身财产对外承担法律责任。65基于这一特点，设立荷兰有限责任公

司作为子公司有利于国内企业将其在荷兰的业务风险限制在对子公

司注资的范围内。66 
 作为基于荷兰法律成立的法人，荷兰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内企业

在荷兰组建的分公司相比还有一个特点，即在公司机构设置和各机

构权限、会计年度、财务报表制作规范等方面，荷兰有限责任公司

受荷兰法律管辖，必须遵守荷兰相关法律规定。而分公司作为国内

 
64  荷兰的法人形式主要有协会（荷语称为 vereniging，英语一般译为 association）、

合作社（荷语称为 coöperatie，英语一般译为 cooperative）、基金会（荷语称为

stichting，英语一般译为 foundation）、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见《荷

兰民法典》2:3 条。 
65  《荷兰民法典》2:5 条。 
66  《荷兰民法典》2:175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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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的一部分，在这些方面受国内《公司法》、《会计法》等相

关法律管辖。67 

3.2.2.  与荷兰股份有限公司相比的基本特点 

荷兰有两种股份制公司形式，一种是 besloten vennootschap 
met beperkte aansprakelijkheid，68简称 B.V.，69英语一般译为 pri-
vate limited company，一些中文材料将这种公司形式依英语译文直

译为“私人有限公司”。另一种荷兰股份制公司是 naamloze ven-
nootschap，70简称 N.V.，71英语一般译为 public limited company，
一些中文材料将这种公司形式依英语译文直译为“公共有限公司”。 

“私人有限公司”和“公共有限公司”这样的译法当然并非不

可，但如果对荷兰相关法律不作说明，那么这种译法可能在一定程

度上引起歧义。“公共”和“私人”的字样容易让人以为这两种公

司形式的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即“私人有限公司”为私人所有，

而“公共有限公司”为国家或集体所有。实际上这两种公司的区别

不在于所有制。政府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设立 B.V.和 N.V.，
也就是说 B.V.和 N.V.既可以是公有制企业、也可以是私有制企业。 

为避免出现以上歧义，同时考虑到我国《公司法》也规定了两

种不同形式的股份制公司形式，即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72，

而且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这两种公司形式与荷兰的 B.V.和 N.V.两
种公司形式分别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相似性，所以本书将荷兰 B.V.这
种公司形式译为“荷兰有限责任公司”，而将 N.V.公司形式译为

“荷兰股份有限公司”。 
在最初设计这两种公司形式时，荷兰股份有限公司是作为可上

市公司形式设计，而荷兰有限责任公司是作为人合性比较强的封闭

型公司来设计的。这种设计思路的体现形式之一是荷兰股份有限公

 
67  关于分公司和子公司的其它一些异同见第 2 章第 2.2 节。 
68  《荷兰民法典》2:3 条及 2:175 条第 1 款。 
69  《荷兰民法典》2:177 条第 2 款。 
70  《荷兰民法典》2:3 条及 2:64 条第 1 款。 
71  《荷兰民法典》2:66 条第 2 款。 
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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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既可发行记名股票，也可发行转让交付手续简单的不记名股票，73

而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都必须是记名的。74上述设计思路的另一

体现在于，荷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原则上可自由转让，75而荷兰有

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转让曾一度需经公司特定机构（如股东大会）批

准76或受到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限制77，直到 2012 年 10 月 1 日

《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简化法》78实施后才允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股份转让不受任何限制。79 
《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简化法》2012 年 10 月 1 日实施后，能否

上市已经不再是这两种公司形式的区别。802016 年 5 月 23 日，Fast-
ned BV 的股票存托凭证81在荷兰 Nx'change 证券交易平台上市，成

为了第一家上市的荷兰有限责任公司。82 
现在这两种公司形式的主要区别在于，荷兰法律对荷兰股份有

限公司在资本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强制规定相对多一些，而对荷兰有

限责任公司的强制规定较少。这使得荷兰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门槛

更低，而且机构设置和运作也更灵活，因此荷兰有限责任公司比荷

兰股份有限公司更为常见。83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相对于荷兰股份有限

公司灵活性的一些例子见下表： 

 
73  《荷兰民法典》2:82 条第 1 款。 
74  《荷兰民法典》2:175 条第 1 款。 
75  《荷兰民法典》2:87 条第 1 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可对记名股票转让进行一

定限制，这意味着如果章程无特殊规则，则股份有限公司的记名股票可自由转让。 
76  《荷兰民法典》原 2:195 条第 4 款。 
77  《荷兰民法典》原 2:195 条第 5 款。 
78  荷语名称为 Wet vereenvoudiging en flexibilisering bv-recht，简称 Wet Flex BV,

英语一般译为 Private Company Law Simplification and Flexibilization Act。  
79  《荷兰民法典》2:195 条第 1 款。 
80   Lumeij-Dorenbos 2012 第 413 至 414 页及 De Serière 2018 第 137 节。 
81   荷语称为 certificaten van aandelen，英语一般译为 depositary receipts for sha-

res。 
82  Bootsma, Hijink & In ’t Veld 2016 第 555 页。 
83  具体数据可见荷兰中央统计局网站 https://opendata.cbs.nl/#/CBS/ 
     nl/dataset/81588NED/table?ts=1535028503196。荷兰统计局荷语名称为 Cen-

traal Bureau voor de Statistiek，英语一般译为 Statistics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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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股份有限公司 荷兰有限责任公司 

最低资本 四万五千欧元84 

无（原一万八千欧

元的最低资本规定

于 2012年 10月 1日

取消）85 

股票面值币种 必须是欧元86 
可为欧元之外其它

币种87 
设立时如以货币缴

纳股款，是否需银

行出具缴款证明 
需要88 不需要89  

设立时如以实物出

资，是否需会计师

出具验资证明 
需要90 不需要91 

可否发行无投票权

的股票 
不可以92 可以93 

可否发行无分红权

的股票 
不可以94 可以95 

 
84  《荷兰民法典》2:67 条第 2 及第 3 款。 
85 《荷兰民法典》原 2:178 条第 2 及第 3 款以及《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简化法》第 I 条。

更多说明见 Van Solinge & Nieuwe Weme 2013 第 136 节。 
86  《荷兰民法典》2:67 条第 1 款。 
87  《荷兰民法典》2:178 条第 2 款。 
88  《荷兰民法典》2:93a 条第 3 款。 
89  《荷兰民法典》原 2:203a 条关于银行出具缴纳股款证明的规定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被取消，见《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简化法》第 I 条。 
90  《荷兰民法典》第 2:94a 条第 2 款。 
91  《荷兰民法典》原 2:204a 条第 2 款关于会计师出具验资证明的规定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被取消，见《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简化法》第 I 条。 
92  《荷兰民法典》2:118 条及 Van Solinge & Nieuwe Weme 2013 第 307 节。 
93  《荷兰民法典》2:228 条第 5 款。需要注意的是，荷兰有限责任公司不能发行既无

投票权、又无分红权的股票，见《荷兰民法典》2:190 条。 
94  《荷兰民法典》2:105 条第 9 款及 Van Solinge & Nieuwe Weme 2013 第 306 节。 
95  《荷兰民法典》2:216 条第 7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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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股份有限公司 荷兰有限责任公司 
持特定种类股份的

股东可否不经股东

大会而自行通过决

议任命公司董事 

不可以96 可以97 

表 1 两种荷兰股份制公司灵活性若干对比 

3.3. 设立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致程序  

荷兰有限责任公司必须通过成立公证书98的方式设立，成立公证

书必须由一个或多个发起人99以及成立时的初始股东100（或由发起人

或股东授权的代理人）在荷兰公证人101面前与公证人共同签署。102

成立公证书签署之后公司即告成立，成为独立的法人。成立公证书

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将在本章第 3.5 节介绍。  
 公司成立后一周内，必须向荷兰商会递交登记申请。103需要登

记的信息主要包括公司名称和商号、104成立日期、地址、业务活动

内容、公司注册资本及实缴资本、公司董事及监事105姓名、出生日

期、地址及董事代表公司的权限等。106此外，如果公司只有一个股

 
96  《荷兰民法典》2:132 条第 1 款。 
97  《荷兰民法典》2:242 条第 1 款。 
98  荷语称为 notariële akte van oprichting，英语一般译为 notarial deed of incorpo-

ration。成立公证书通常简称为成立书，荷语为 akte van oprichting，英语一般译

为 deed of incorporation。 
99  荷语称为 oprichter，英语一般译为 incorporator。发起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

人，国籍不限。 
100  发起人不一定必须认购公司股份，因此发起人不一定是第一批股东。详见 Van 

Solinge & Nieuwe Weme 2013 第 46 节。 
101  “公证人”荷语称为 notaris，英语一般译为 civil-law notary。 
102  《荷兰民法典》2:4 条第 1 款及 2:175 条第 2 款。 
103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5条第 a款、第 6条第 a款、第 7条以及第 20条第 1款。 
104  名称和商号的区别与联系见第 2 章第 2.4.2 节。 
105  如果公司不设监事会则无需登记监事信息。 
106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9 条、第 10 条、第 11 条、第 12 条及《荷兰工商登记簿

规定》第 11 条、第 15 条和第 2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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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则还必须登记该股东的姓名（如股东是自然人）或名称（如股

东是法人）、出生或成立日期、地址等信息。107如果公司在荷兰有

授权商业代理人，则还需向商会提交商业代理人的相关信息及授权

内容并进行登记。108如果公司还向其他人授予了在法律上代表公司

的权利，虽然荷兰法律未规定这些被授权人的信息必须在工商登记

簿登记，但为便于外界了解这些被授权人的权限，公司一般也会向

荷兰商会递交这些被授权人的相关信息及授权内容并进行登记。109

除登记以上信息外，公司成立公证书的副本还需报商会存档。110 
 虽然在荷兰工商登记簿进行注册登记不是荷兰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的法定条件，但登记的这道程序还是不能忽略。违反《荷兰工商

登记簿法》和《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关于公司登记相关要求的行

为构成经济犯罪，111相关法律责任见第 2 章第 2.4.7 节。此外，在商

会注册和成立公证书副本存档完成之前，公司所有董事对公司法律

行为必须承担连带责任。112 
 由上述内容可见，如果说组建分公司可完全不需要通过荷兰公

证人或其他服务机构而由国内企业自行完成，那么设立荷兰子公司

则至少需要通过荷兰公证人办理公司成立公证书的签署手续。而在

实际操作中，国内企业经常会授权一家荷兰公证人事务所或荷兰律

师事务所113办理起草、签署公司成立公证书以及公司登记和成立公

证书存档手续。而新公司银行开户和股东缴纳股款114的手续经常在

 
107  《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第 1 条第 f 项及第 22 条第 1 款第 e 项。 
108  《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第 12 条第 1 款。 
109  《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第 12 条第 2 款及第 14 条。 
110  《荷兰民法典》2:180 条第 1 款。 
111  《荷兰经济犯罪法》第 1 条第 4 款。 
112  《荷兰民法典》2:180 条第 2 款。 
113  如上章第 2.3.3 节所述，荷兰律师和公证人联合组建事务所开展法律业务的情况相

当普遍。 
114  缴纳股款的手续不是荷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的法定条件，股东可在公司成立后缴

纳股款，见《荷兰民法典》2:191 条第 1 款。原则上股东既可用货币，也可用实物

履行缴纳股款的义务，详见《荷兰民法典》2:191a 条及 2:191b 条。在实务操作中

以货币缴纳股款的形式更为常见，因此本书不进一步讲述实物缴纳股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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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之后办理。据笔者工作经验，整个流程基本步骤大致如下：115 

 
图 2 设立荷兰子公司基本步骤流程 

       整个过程中耗时比较长的一般是国内企业准备相关材料的步骤，

这主要是因为母公司营业执照等材料需要经过翻译并在国内办理公

证和双认证手续，往往至少需要三至四周时间。公证人或律师事务

所起草公司成立公证书和其它相关文件等工作，只要国内企业提供

的问卷信息及相关文件准确充分，一般可在几个工作日内完成。至

于荷兰商会对新公司提交的登记信息进行审理的期限，荷兰相关法

律法规没有具体规定。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商会审查登记一般可

在二至四个工作日内完成。 

 
115  以下仅是基于笔者工作经验总结的大致步骤，不同的公证人或律师事务所的具体

操作程序和要求在某些方面可能与此有所不同。 

与荷兰公证人或律师事务所签聘用合同

公证人或律师事务所提供所需文件清单、子公司设立问卷等材料

客户填写并返还子公司设立问卷、准备相关材料

公证人或律师事务所起草成立公证书（包括章程）及授权书等文件

客户签署授权书、确认同意成立公证书、提供所有必备材料

公证人签署成立公证书、办理新公司工商登记等手续

新公司开银行账户

股东缴纳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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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设立荷兰有限责任公司所需基本材料  

国内企业在荷兰设立荷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全资子公司所需准

备的材料与上章所述在荷兰进行分公司工商登记所需材料116有一定

相似性，也需要准备两类材料，即需经公证及双认证的材料和无需

公证认证的材料。下文所述材料系根据笔者工作经验117整理的基本

材料，118且系基于以下假设： 
一、国内母公司不派人来荷兰办理设立和登记手续，而是全程

委托荷兰公证人或律师事务所并由在该所执业的荷兰公证人代为办

理签署成立公证书及子公司工商登记和成立公证书副本存档等手续。 
二、国内母公司给荷兰公证人或律师事务所的授权书由母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署。 
三、子公司董事职务由在国内居住的中国籍自然人担任。 
四、子公司未授予任何人在法律上代表公司的权利。  
需要公证和双认证的材料一般主要包括： 
1. 国内母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19（中文及翻译120）； 
2. 国内母公司法定代表人护照个人信息和签名页复印件； 
3. 国内母公司委托荷兰公证人或律师事务所代办荷兰子公司

设立及工商登记事宜授权书；121 
4. 担任子公司董事职务人员的护照个人信息和签名页复印件；

及 
5. 如子公司拟设监事会：担任子公司监事职务人员的护照个

人信息和签名页复印件。 
以下文件一般不需要进行公证和双认证： 
1. 子公司董事填写并签名的个人资料卡； 

 
116  见第 2 章第 2.3.3 节。 
117 不同公证人和律师事务所对文件的具体要求可能有所不同。 
118  根据实际情况可能还需准备其他材料。例如，如果子公司在荷兰有授权商业代理

人，则还需提供这些商业代理人的有关材料以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119 营业执照和有关人员护照只需提供复印件，但经过双认证的公证书必须提供原件。 
120  一般提供英语翻译即可，荷兰法律未规定必须提供荷文翻译。 
121  有的公证人或律师事务所可能不要求对授权书进行公证和双认证，但会要求国内

知名律所证明授权书签署人签字属实，并声明签署人有权代表母公司签署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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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子公司拟设监事会：子公司监事签名的个人资料卡；及 
3. 公司有权使用在荷兰办公场地的证明（一般为办公场所租

赁合同复印件）等。 

3.5. 子公司成立公证书主要内容 

荷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公证书必须以荷语写成。122办理设立事

宜的荷兰公证人或律师事务所一般会向中国客户提供一份成立书的

英文翻译，但英语译文仅供参考，不具有法律效力。 
 成立公证书一般由荷兰公证人起草，并由公司发起人、成立时

的初始股东123与公证人共同签署。124如果发起人或初始股东不能在

公证人面前当面签署成立公证书，也可通过授权书125委托他人代为

在公证人面前签署成立公证书。 
成立公证书以公证人口吻用第一人称写成，可理解为公证人对

发起人拟成立公司这一意思表示的见证词。成立公证书一般包括以

下几个部分和主要内容。 
一、公司成立日期、发起人基本信息等 
成立公证书开头一般为几段格式化文字。该部分行文一般是某

年某月某日某人（此处写入发起人名称等信息，如有代理人则还需

写入代理人姓名等信息）在我，公证人某某（此处为公证人姓名）

面前宣布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如下。 
二、公司章程 
成立公证书必须包含公司章程。126本章第3.6节将简要介绍公司

章程主要内容。 
三、其它信息 
章程之后一般还会有几段文字规定诸如以下一些内容： 
1. 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的自然人姓名或法人名称、地址等基本

 
122  《荷兰民法典》2:176 条。 
123  发起人不一定必须认购公司股份，因此发起人不一定是第一批股东。详见 Van 

Solinge & Nieuwe Weme 2013 第 46 节。 
124  《荷兰民法典》2:175 条第 2 款。 
125  《荷兰民法典》2:176 条。 
126  《荷兰民法典》2:177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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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127 
2. 公司若设监事会：担任监事职务人员的姓名、地址等基本

信息；128 
3. 成立时发行的股份种类、数量及发行资本总额；129 
4. 初始股东姓名或名称、认购股份数量等基本信息；130及 
5. 股款缴纳期限等。131 

3.6. 公司章程主要内容 

独资子公司的章程一般比合资企业公司章程简单一些。132有经

验的荷兰公证人或律师事务所一般会有独资子公司章程模板，国内

母公司可根据实际需要对章程模板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如有必要，子公司设立之后，股东大会133还可对公司章程进行

修改，134但修改公司章程必须经荷兰公证人公证方才有效，135因此

公司设立后修改章程会导致一定的公证费用，而且必须符合相关法

定程序要求。136基于以上原因，设立荷兰子公司时宜认真考虑章程

中的重要规定，尽量避免因设立时考虑不周而在子公司成立后频繁

修改章程。本节将简要介绍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几项主要内容供

读者参考。 

3.6.1.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的开头或结尾必须注明“Besloten Vennootschap met 
beperkte aansprakelijkheid”或注明简称“B.V.”。137此外，公司

 
127  《荷兰民法典》2:242 条第 1 款。 
128  《荷兰民法典》2:250 条第 1 款及 2:252 条第 1 款。 
129  《荷兰民法典》2:178 条第 1 款。 
130  《荷兰民法典》2:178 条第 1 款。 
131  《荷兰民法典》2:191 条第 1 款。 
132  关于合资企业主要注意事项见第 4 章第 4.4 节。 
133  荷语为 algemene vergadering，英语一般译为 general meeting。 
134  《荷兰民法典》2:231 条。 
135  《荷兰民法典》2:234 条。 
136  《荷兰民法典》2:231 至 2:236 条。 
137  《荷兰民法典》2:177 条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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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不得违反《荷兰商号法》有关规定，详见上章第 2.4.2 节。 

3.6.2. 公司住所 

 公司章程必须规定公司住所。公司住所138与公司地址不是同一

个概念。公司地址是个事实概念，一般是指公司办公地的实际地址。

公司住所是个法律概念，章程可自由规定公司住所，既可以是公司

实际办公地所在的市139，也可以是荷兰其它市，只要住所规定在荷

兰境内即可。140 
 公司住所的主要法律意义之一是，某些涉及公司的诉讼必须由

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141此外，《荷兰民法典》2:226 条第 1 款规定，

股东大会原则上必须在公司住所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它地点召开。

也就是说，股东大会只要在公司住所地召开，就符合荷兰法律关于

股东大会召开地的规定。 

3.6.3. 经营范围 

公司章程必须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142“经营范围”是《荷兰

民法典》2:177 条第 1 款中“doel”一词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objects”或“objectives”。从字面意思看，“doel”可理解为

“目标”或“目的”。但在上述法条中，该词不是指“盈利”或

“实现股东投资收益最大化”等发起人设立公司的主观目的，而是

指章程规定的公司拟开展业务活动的范围。143 
章程规定的公司经营范围不得违反公共秩序144，否则荷兰检察

 
138  《荷兰民法典》2:177 条第 1 款。“住所”一词是荷语 zetel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

为 statutory seat，有些资料将该词译为 corporate domicile 或 registered office。 
139  这里所说的“市”是荷语 gemeente 的译文，英语一般译为 municipality。 
140  《荷兰民法典》2:177 条第 3 款。 
141  例如，公司与公司董事签定的合同引起的诉讼，如果诉讼标的超过一定额度，就

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见《荷兰民法典》2:241 条及 1:10 条第 2 款。 
142  《荷兰民法典》2:177 条第 1 款。 
143  Van Solinge & Nieuwe Weme 2013 第 57 节。 
144  荷语为 openbare orde，英语一般译为 public order，见《荷兰民法典》2:20 条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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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可要求法院解散公司。145除此之外，荷兰法律对于章程中关于

公司经营范围的规定基本上没有太多限制。146在实务操作中一般是

将子公司拟从事的业务写入经营范围，此外公证人一般还会建议加

入一些相对宽泛的规定，如为其它企业提供融资、为集团企业债务

提供担保等。加入这些常见的宽泛性经营范围主要是为公司将来正

常运营和发展提供一定余地。  

3.6.4. 股份面值 

 公司章程必须规定每股面值。如果公司有不同种类的股份，章

程还必须规定每类股份的面值。147 
 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面值不一定要是欧元，也可是其它币

种。148荷兰法律对每股最大和最小面值没有明确规定，只要面值不

为零即可，149因此国内企业可根据自身需要灵活选择子公司股份面

值。  
 如本章 3.2.2 节表 1 所述，《荷兰民法典》原本对于有限责任公

司一万八千欧元的最低资本规定已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取消。根据

现行法律，荷兰有限责任公司至少必须有一支股份，150而且股份面

值不得为零。因此从理论上说，设立荷兰有限责任公司仅需一欧分、

一美分或一分钱人民币作为已发行资本151即可。因此在子公司资本

发行额上灵活性也很大，国内企业可根据需要作出合适的选择。 

3.6.5. 股份转让限制152 

 如果公司章程对于股东可否自由转让公司股份的问题不作任何

规定，那么根据《荷兰民法典》2:195 条第 1 款，股东在拟转让股份

时，其他股东原则上对拟转让的股份有优先购买权。在设立荷兰子

 
145  《荷兰民法典》2:20 条第 2 款。  
146  详见 Van Solinge & Nieuwe Weme 2013 第 57 节。 
147  《荷兰民法典》2:178 条第 1 款。 
148  《荷兰民法典》2:178 条第 2 款。 
149  Huizink 2018 关于《荷兰民法典》2:178 条第 5.1 项注释。 
150  《荷兰民法典》2:175 条第 1 款。 
151  “已发行资本”是荷语 geplaatst kapitaal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issued capital。 
152  荷语称为 blokkeringsregeling，英语一般译为 share transfer rest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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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时，国内母公司可对子公司股份转让的限制条件根据自身需要

作出具体规定。153例如可规定子公司股份可自由转让，不受任何限

制，也可设定不同于《荷兰民法典》2:195 条第 1 款（即其他股东有

优先购买权）的限制条件，如规定股份转让必须得到股东大会批准

等。但章程不能永久禁止公司股份转让，或设定非常苛刻的限制条

件以导致公司股份转让极为困难。154 

3.6.6. 董事会 

 董事会155是荷兰有限责任公司必须设置的公司机构，其核心职

责是管理公司。156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董事会有权在法律上代表公

司。157 
 董事会成员称为董事158。董事会至少要有一名董事，但荷兰法

律没有对董事会人数规定上限，所以国内母公司可根据实际需要灵

活规定荷兰子公司董事会人数。董事职务既可以由自然人担任，也

可以由法人担任，159而且不限国籍。160 
 如果国内母公司拟为荷兰子公司任命两名或两名以上董事，则

需考虑各个董事是否均有权单独代表子公司。如果章程对该问题不

作规定，那么每名董事都有权单独在法律上代表公司。161如果有必

要，章程可规定某一名或几名董事无权代表公司，或只能与其他一

名或几名董事共同代表公司。162 

 
153  《荷兰民法典》2:195 条第 4 款。 
154  《荷兰民法典》2:195 条第 5 款。 
155  荷语为 bestuur，英语一般译为 board of directors 或 management board 等。 
156  《荷兰民法典》2:239 条第 1 款。 
157  《荷兰民法典》2:240 条第 1 款。 
158  “董事”是荷语 bestuurder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director。 
159  《荷兰民法典》2:11 条，详见 Huizink 2018 关于《荷兰民法典》2:242 条第 7.1

项注释。 
160  如果仅在荷兰设立控股公司而不开展实质业务，则需要注意荷兰税法对于公司实

质性方面的要求，董事是否在荷兰常驻是其中一项相关内容，具体可咨询税法专

业人士。 
161  《荷兰民法典》2:240 条第 2 款。 
162  《荷兰民法典》2:240 条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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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监事会 

 监事会163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一样，是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公

司机构164之一。监事会有两项基本职能，一是监督董事会工作，二

是向董事会提出建议。165 
一般来说，监事会不是法定必须设置的公司机构，国内母公司

原则上可根据需要选择是否为荷兰子公司设置监事会。166如果选择

设置监事会，则公司章程必须规定公司设有监事会，并对监事167人

数等作出规定。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子公司设立时没有设置监事会，

但若子公司设立后经营规模较大，在已发行资本加公积金168总额169

及在荷兰雇佣员工人数170等方面连续三年超过相关法定标准且符合

其它一些相关法定条件，则子公司必须设置监事会171或设置下文将

讲到的董监合一型董事会。172 
监事职务必须由自然人担任，国籍不限。173监事会最少要有一

名监事，但荷兰法律对监事会人数未设上限，所以国内母公司可根

据需要自行决定荷兰子公司监事人数。174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国内母公司认为有必要在荷兰子公

 
163  荷语称为 raad van commissarissen，英语一般译为 supervisory board。 
164  《荷兰民法典》2:189a 条。“公司机构”是荷语 orgaan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corporate body。 
165  《荷兰民法典》2:250 条第 2 款。 
166  《荷兰民法典》2:250 条第 1 款。 
167  荷语称为 commissaris，英语一般译为 supervisory director 或 supervisory board 

member。 
168  “公积金”荷语和英语均称为 reserve。 
169  只有在已发行资本与公司公积金总额连续三年至少达到一千六百万欧元时才有可

能引发必须设置监事会或董监合一型董事会的义务，见《荷兰民法典》2:263 条第

2 款第 a 项及 2:264 条第 1 款。 
170  在荷兰雇佣员工人数连续三年至少达到一百人才有可能引发必须设置监事会或董

监合一型董事会的义务，见《荷兰民法典》2:263 条第 2 款第 c 项。  
171  《荷兰民法典》2:262 至 2:266 条及 2:268 条。 
172  《荷兰民法典》2:274a 条第 1 款。 
173  《荷兰民法典》2:250 条第 1 款。 
174  如设立后子公司经营规模达到相关法定标准而必须依据《荷兰民法典》2:268 条第

1 款设置监事会，则必须至少任命三名监事，见《荷兰民法典》2:268 条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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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指派人员监督董事会工作，除可选择设置监事会之外，也可选择

设置董监合一型董事会。175董监合一型董事会的重要特点是董事会

由两类董事组成，一类是执行董事176，另一类是非执行董事177，而

传统型的董事会没有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的区别。 
 简单来说，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的主要区别在于，执行董事

一般负责管理公司，而非执行董事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监督执行董事

工作。178非执行董事只能是自然人，不能是法人，而执行董事既可

是自然人，也可是法人。179此外，如果选择设置董监合一型董事会，

则董事长必须由非执行董事担任。180 

3.7. 若干主要注意事项 

3.7.1. 一人公司 

荷兰法律允许成立只有一个股东181的公司，这类公司通常称为

一人公司。182我国《公司法》第二章第三节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有

一些特殊规定。根据我国《公司法》，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

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

人有限责任公司。183而荷兰法律不限制自然人或法人设立一人公司

 
175  《荷兰民法典》2:239a 条第 1 款。“董监合一型董事会”是英语 one tier board 的

翻译。荷兰法律文献中也广泛使用 one tier board 这一术语，一般不对此词作荷兰

语翻译。 
176  荷语称为 uitvoerende bestuurder，英语一般译为 executive director。 
177  荷语称为 niet uitvoerende bestuurder，英语一般译为 non-executive director。 
178  《荷兰民法典》2:239a 条第 1 款。详见 Huizink 2018 关于《荷兰民法典》2:239a

条第 2.2 项注释。理论上说，非执行董事的职责还包括监督其他非执行董事的工作，

见 Huizink 2018 关于《荷兰民法典》2:239a 条第 5.2 项注释。 
179  《荷兰民法典》2:239a 条第 1 款。 
180  《荷兰民法典》2:239a 条第 1 款。 
181  如果公司所有股份由一个自然人及与其有共同婚姻财产的配偶或与其有共同财产

且履行了登记手续的同居伴侣共同拥有，虽然严格来说公司有两个自然人股东，

但仍视为一人公司。见《荷兰民法典》2:247 条第 1 款及 Huizink 2018 关于该法

条第 2.1 项注释。 
182 荷语为 eenpersoonsvennootschap，英语一般译为 single-shareholder company。

见 Van Solinge & Nieuwe Weme 2013 第 28 节。 
18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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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 
荷兰法律对一人公司也有少量特殊规定。例如一人公司股东的

姓名或名称、地址等信息必须在荷兰工商登记簿进行登记。184此外，

如果一人公司的股东代表该公司进行针对股东本人的法律行为（例

如一人公司免除股东债务或与股东签订合同等），则相关法律行为

原则上必须有书面记录，否则公司可撤销该法律行为。185 

3.7.2. 最终受益所有人登记 

为实施欧盟 2018/843 号关于反洗钱及反恐怖主义融资的指令，

荷兰政府拟修改《荷兰反洗钱及反恐怖主义融资法》186及《荷兰工

商登记簿法》等法律，要求荷兰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将公司最终受益

所有人187（例如直接或间接持股超过 25%的自然人）的姓名和持股

比例等信息登记于荷兰工商登记簿。188 至本书结稿时为止，荷兰议

会上院189仍在审议相关法律草案，具体实施日期仍待确定。190 

3.7.3. 股东名册 

荷兰有限责任公司必须设股东名册以记录股东和公司资本有关

信息，如股东姓名或名称、地址、持股数量及缴纳股款额等。191在

设立公司时，负责签署公司成立公证书的公证人一般会准备股东名

册并填写公司成立时的相关资本及股东信息。 
公司成立后，如果公司资本和股东情况发生变化，则董事会必

 
184  《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第 22 条第 1 款第 e 项。 
185  《荷兰民法典》2:247 条第 1 款，例外情形见该条第 2 款。该规定主要是为防止一

人公司的股东与公司进行不利于公司的法律行为从而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见

Huizink 2018 关于《荷兰民法典》2:247 条第 3 项注释。 
186  荷语名称为 Wet ter voorkoming van witwassen en financieren van terrorisme，

英语一般译为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Anti-Terrorist Financing Act。 
187  荷兰语和英语一般都称为 the 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简称 UBO。 
188  https://www.rijksoverheid.nl/onderwerpen/financiele-sector/ubo-register。 
189  荷语名称为 de Eerste Kamer，英语一般译为 the Senate。 
190  https://www.eerstekamer.nl/wetsvoorstel/35179_implementatiewet_registra-

tie?zoekrol=vgh5mt4dsdk1。 
191  《荷兰民法典》2:194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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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及时更新股东名册相关信息。192违反《荷兰民法典》2:194 条关于

股东名册的规定构成经济犯罪，193相关法律责任见上章第 2.4.7 节，

关于股东名册的进一步信息见第 8 章第 8.8 节。 

3.7.4. 公司函件等必须注明的信息 

与上章所述分公司一样，作为子公司的荷兰有限责任公司在荷

兰工商登记簿注册后也会取得一个八位数的荷兰商会注册号。子公

司发出的信件、订单、报价、账单及其它文件上除注明该注册号之

外，194还必须注明公司名称的全称及公司住所。195至于子公司资本

额，这并非法定必须在公司信件、订单等文件上必须注明的信息，

但如果公司自愿注明资本信息，则至少必须注明已发行的资本额和

实缴资本额。196违反《荷兰民法典》2:186 条关于必须注明信息的规

定也构成经济犯罪，197相关法律责任见上章第 2.4.7 节。  

3.7.5. 其它事项  

上章所述公司商号、198税务登记、199工商登记费用、200信息更

新201及违反相关规定的法律责任202也适用于以荷兰有限责任公司形

式设立的荷兰子公司，对这些内容本章不再重复。 
 

 
192  《荷兰民法典》2:194 条第 2 款。 
193  《荷兰经济犯罪法》第 1 条第 4 款。 
194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27 条第 1 及第 2 款。 
195 《荷兰民法典》2:186 条第 1 款。 
196  《荷兰民法典》2:186 条第 2 款。基于其它法律规定，分公司可能还需在对外发出

的信函和发票等文件中注明增值税号等其它有关信息。由于篇幅原因，对于其它

法律规定在此不详述。 
197  《荷兰经济犯罪法》第 1 条第 4 款。 
198  第 2 章第 2.4.2 节。 
199 第 2 章第 2.4.4 节。 
200  第 2 章第 2.4.5 节。 
201  第 2 章第 2.4.6 节。 
202  第 2 章第 2.4.7 节。 



 

 



荷兰经商投资主要法律问题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31 

4. 合资企业 

4.1. 简介 

本书第 2 章和第 3 章讲述了在荷兰设立独资企业的情况，本章

将介绍在荷兰设立合资企业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法律问题。如无特殊

说明，本章讲述的是一家国内企业与一家荷兰企业在荷兰设立合资

企业并运营实质业务时可能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203  
本章首先将简要介绍设立合资企业可能涉及到的反垄断审查问

题。接下来的第 4.3 节将简要对比几种较为适合作为合资企业的法律

形式，包括不具有法人资格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几种主要法律形式。

最后一节将简要介绍合资公司股东合同的一些主要内容。 

4.2. 反垄断审查 

为防止企业通过合资方式来垄断市场或取得市场支配地位从而

影响市场竞争，目前全球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关于设立合资企业反

垄断审查的立法。204为避免违反有关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律规定，在

具体实施合资企业设立前宜先调查清楚设立合资企业的计划是否需

在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反垄断申报并接受相关审查。 
至于哪些合资企业设立计划需要申报，哪些不需要申报，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可能有不同的规定和标准。但总的来说，许

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一般会用两类标准来界定是否需要进行反垄断

审查申报，一类是以营业额作为标准，另一种做法是以市场份额作

为标准，也有一些国家会综合考虑营业额和市场份额两类标准来界

 
203  在实务操作中，当然也可能出现其它情况，例如一家国内企业与几家荷兰企业或

几家其它国家的企业在荷兰设立合资企业。此外也可能出现一家国内企业与一家

或多家其它企业在荷兰设立没有实质业务、仅作为控股平台的合资企业。为便于

入门读者了解在荷兰设立合资企业所涉及的基本法律问题，本书将只讨论较为简

单常见的情形。 
204  Whish & Bailey 2018 第 1 至 4 页及第 5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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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哪些合资企业设立要接受反垄断审查。205至于营业额和市场份额

具体怎样计算，这涉及很多具体的技术细节问题，在此不详述。 
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当然不可能在本书中一一讲到，

由于篇幅原因，接下来只简单介绍《荷兰反垄断法》最基本的一些

规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荷兰设立合资企业就只需要考虑《荷兰

反垄断法》的规定。实际上，如果合资企业所在地是荷兰，但合资

双方的业务范围涉及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也有可能会要在这些其它

国家和地区进行反垄断审查申报。具体可能要在哪些国家和地区进

行申报，这需要事先进行调查。 
《荷兰反垄断法》206原则上是以营业额作为界定标准。一般来

说，设立合资企业是否要在荷兰进行反垄断审查申报，这主要取决

于合资双方的营业额207是否超过了两个法定标准。第一个法定标准

是合资双方208在合资企业拟设立前一年209的全球营业总额超过一亿

五千万欧元。210第二个法定标准是在上述全球营业总额中，合资双

方211在荷兰的营业额分别都超过了三千万欧元。212如果同时符合这

两项法定条件，则合资方原则上必须就合资企业的设立向荷兰反垄

断局213进行申报。以上规则也有例外。一个重要的例外情况就是，

如果相关营业额不仅超过了《荷兰反垄断法》规定的标准，而且也

 
205  Fanoy & Raats 2013 第 66 至 67 页。 
206  荷语名为 Mededingingswet，英语一般译为 Competitive Trading Act。 
207 对于一些特殊行业的企业，比如银行和保险公司，营业额的计算方法与其它行业

有所不同，见《荷兰反垄断法》第 31 条。  
208  如本章简介所述，本章讲述的是一家国内企业与一家荷兰企业在荷兰设立合资企

业并运营实质业务时可能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因此此处提到的是“合资双方”。

如果实际操作中有多个合资方，则要看所有合资各方的营业额。 
209  此处的年是指日历年，即拟设立合资企业前一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见

《荷兰反垄断法》第 29 条第 1 款。 
210  《荷兰反垄断法》第 29 条第 1 款。 
211  如果有多家合资方，则要看其中是否至少有两家合资方在荷兰的营业额分别都超

过了三千万欧元，见《荷兰反垄断法》第 29 条第 1 款。 
212  《荷兰反垄断法》第 29 条第 1 款。 
213  荷语名称：Autoriteit Consument en Markt，简称：ACM，英语一般译为 Nether-

lands Authority for Consumer and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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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欧盟颁布的反垄断审查申报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无需

在荷兰申报，而是要向欧盟委员会进行申报。214 
至于具体的申报和审查程序等细节，由于篇幅原因在此不详述。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笔者所著《荷兰企业并购主要法律问题》一书

第 8 章关于反垄断审查的相关内容。 

4.3. 合资企业法律形式的选择 

除反垄断审查外，在荷兰设立合资企业还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

法律问题是，合资企业将采用什么样的法律形式。在这个问题上，

荷兰法律没有强制规定合资企业必须采用某种特定的法律形式，因

此合资方可根据自身需要，从商业运作及税务、法律责任等角度考

虑选择合适的法律形式。 
一般来说，国内企业如拟在荷兰与荷兰合作伙伴设立合资企业，

在法律形式上基本有两类选择。一是选择依据荷兰法律设立不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伙企业，另一种是选择设立具有荷兰法人资格的

合资企业。本节将简要介绍这两类基本选择的主要相关情况。 

4.3.1.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法律形式 

4.3.1.1  三种不同类型合伙企业的基本特点 

荷兰法律规定了三种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伙企业形式，分别为

普通合伙企业215、有限合伙企业216及特殊普通合伙企业。217参与合

 
214 《欧盟委员会企业集中控制条例》（英语名称为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
takings）第 1 条第 1、2 款及第 4 条第 1 款。 

215   《荷兰商法典》第 16 条。“普通合伙企业”是荷语 vennootschap onder firma 的

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general partnership。《荷兰商法典》的荷语名称为 Wet-
boek van Koophandel，英语一般译为 Dutch Commercial Code。 

216  《荷兰商法典》第 19条。“有限合伙企业”是荷语 commanditaire vennootschap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limited partnership。 

217  《荷兰民法典》7A:1655 条。“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是荷语 maatschap 的翻译，

英语一般译为 professional partnership。“特殊普通合伙企业”这一译法参考了

我国《合伙企业法》第二章第六节有关术语，但需要注意的是，荷兰法律对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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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的主体称为合伙人，218合伙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

人，而且国籍不限。219在上述三种合伙企业形式中，普通合伙企业

最为常见，其余两种均比较少见。220 
这三类合伙企业都可以有自己的名称并以合伙企业名义参与经

济活动、签订合同、参与诉讼221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类企业

都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22这意味着合伙企业的财产属全体合伙人

共有，223而且合伙人必须以个人财产为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至

于合伙人在多大限度上必须以自身财产为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荷兰法律对不同形式的合伙企业有不同规定，下文将进一步说明。 
荷兰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原则上承担无限

连带责任。224假设一家有五个合伙人的荷兰普通合伙企业采购一批

价值五十万欧元的货物，但交货后该合伙企业财务状况急剧恶化，

无力支付货款。在这种情况下，供货商可要求任何一个合伙人225向

其支付五十万欧元的货款。226 
荷兰特殊普通合伙企业这种法律形式最初设计的意图是作为律

 
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与我国《合伙企业法》第二章第六节的规

定并不完全一样。 
218  荷语为 vennoot，英语一般译为 partner。 
219  法人作为合伙人的例子见荷兰最高法院在比克控股公司案中的判决 HR 15 maart 

2013, NJ 2013, 290 (Biek Holdings)。 
220  具体数据详见荷兰中央统计局网站 https://opendata.cbs.nl/#/CBS/nl/dataset/ 
 81588NED/table?ts=1535028503196。 
221  见荷兰最高法院在摩勒特·古德·布林克曼案中的判决 HR 5 november 1976, NJ 

1977, 586 (Moret Gudde Brinkman)。 
222  详见 Maeijer & Van Olffen 2017 第 13 节。 
223 《荷兰民法典》7A:1655 条，详见 Maeijer & Van Olffen 2017 第 162 节及 Kroeze, 

Timmerman & Wezeman 2013 第 72 至 73 页。 
224  《荷兰商法典》第 18 条。 
225  在本例中，供货商向全体合伙人的求偿权以五十万欧元货款为限，即只要一个或

几个合伙人向供货商支付了全部五十万欧元货款，则供货商便无权再要求其他合

伙人向其支付任何款项。 
226  假设某个合伙人应供货商要求支付了全部五十万欧元货款，则可就超出其依据合

伙企业合同应承担额度的部分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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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合作的法律形式。227与普通合伙企业的重要

区别之一是，荷兰特殊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原则

上不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是按同等份额承担责任。228在上述例子

中，如果无力偿付货款的是一家荷兰特殊普通合伙企业，那么供货

商原则上无权要求任一合伙人向其支付五十万欧元的货款，而只能

要求五个合伙人分别承担五分之一的货款偿付责任，即只能要求每

个合伙人向其支付十万欧元。229 
有限合伙企业其实是普通合伙企业的一种特殊形式，230其根本

特点在于，有限合伙企业有两类合伙人，一类是普通合伙人，231另

一类是有限合伙人。232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而有限合伙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233但

需要注意的是，有限合伙人不得管理234合伙企业或代表合伙企业对

外进行商业活动，235其姓名或名称原则上不得出现在合伙企业名称

 
227  这种设计初衷现在已经有些过时，实际上现在荷兰律师、会计师等采用公司制进

行合作的情况已非常普遍，而特殊普通合伙的应用越来越少，详见 Kroeze, 
Timmerman & Wezeman 2013 第 10 至 11 页。 

228  《荷兰民法典》7A:1680 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例如因服务合同履行瑕疵而引

发的责任），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对企业债务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详见

荷兰最高法院在比克控股公司案中的判决 HR 12 maart 2013, NJ 2013, 290 (Biek 
Holdings)以及 Bartman 2013 第 665 页及 Tervoort 2017 第 3.4.1 项注释对此案的

分析。 
229  即使五个合伙人的出资比例不同，依据《荷兰民法典》7A:1680 条的规定，每个

合伙人原则上都必须承担同等份额的责任，除非合伙企业在签订合同时与供货商

就合伙人承担合伙企业债务比例明确作出了其它约定。 
230  《荷兰商法典》第 19 条。 
231  荷语为 beherende vennoot，英语一般译为 general partner。 
232  荷语为 commanditaire vennoot，英语一般译为 limited partner。 
233  《荷兰商法典》第 20 条第 3 款。 
234  此处的“管理”一词是《荷兰商法典》第 20 条中荷语 daad van beheer 的翻译。

至于什么行为构成“管理”行为，荷兰法律和相关法院判决并没有作出十分明确

的规定。一般观点认为，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事务可有一定发言权，但对合伙

企业经营决策等没有决定权。详见 Fernández 2018 关于《荷兰商法典》第 20 条

第 2 项注释及 Kroeze, Timmerman & Wezeman 2013 第 14 页。 
235  《荷兰商法典》第 20 条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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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36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则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也必须承

担无限连带责任。237 

4.3.1.2  合伙企业的基本成立要件和手续 

荷兰合伙企业成立的法定要求比较简单，不需要象成立法人那

样由公证人签署成立公证书，原则上只要合伙人就成立合伙企业达

成合同即可。238而且荷兰法律不要求合伙企业成立合同必须以书面

形式签订，所以从理论上说，只要合伙人就合伙企业成立口头达成

一致，合伙企业就告成立。239但是在实务操作中，出于防止合伙人

之间对合伙企业是否有效成立或就成立合同内容发生纠纷时出现举

证问题等考虑，240合伙企业成立合同一般都会以书面形式签订，有

时合伙人还会对合伙企业成立合同进行公证。241 
对于合伙企业成立合同的具体内容和语言等方面，荷兰法律没

有特别规定，因此合伙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商定，只要不违反《荷

兰民法典》关于合同有效性的一些基本规定即可。242但需要注意的

是，如果想成立荷兰合伙企业，则成立合同必须受荷兰法管辖，这

一点最好在书面合同里写明，以防将来出现不必要的误解和纠纷。 

 
236  《荷兰商法典》第 20 条第 1 款及第 30 条第 2 款。 
237  《荷兰商法典》第 21 条。 
238  《荷兰民法典》7A:1655 条及《荷兰商法典》第 15 条、16 条和 19 条。 
239  详见 Kroeze, Timmerman & Wezeman 2013 第 44 页及 Fernández 2018 对《荷

兰商法典》第 22 条第 1 及第 2 项注释。 
240  《荷兰商法典》第 22 条规定，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的有效成立必须通过

书面合同来证明。这并不意味着书面合同是普通合伙企业或有限合伙企业有效成

立的法定条件。如果各合伙人及相关第三方都承认合伙企业的存在，则即使没有

书面成立合同也不影响合伙企业的合法有效性。详见 Maeijer & Van Olffen 2017
第 40 节。 

241  虽然成立公证书不是荷兰合伙企业成立的必须法定条件，但合伙人可以自愿选择

对合伙企业合同进行公证。进行公证的主要好处在于，从证据法角度看，公证后

的合同内容具有比未经公证的合同更高的证据效力，详见《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57 条。 
242  例如合同内容不得违反公序良俗，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详见《荷兰民法

典》3:4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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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成立后还必须履行工商登记手续，243向荷兰商会递交

工商登记申请的时间不得晚于合伙企业开展业务活动后一周。244需

要登记的信息主要包括合伙企业的名称和商号、成立日期、地址、

合伙人245姓名或名称、出生日期等。246如本书第 3 章第 3.7.2 节所述

法律修订案通过，则还要登记最终受益所有人的相关信息。原则上

每个合伙人都有义务履行合伙企业工商登记义务，247违反《荷兰工

商登记簿法》及《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关于合伙企业信息登记相

关要求的行为构成经济犯罪，248相关刑罚详见本书第 2 章第 2.4.7 节。 

4.3.2. 具有法人资格的法律形式 

4.3.2.1 较适合合资企业的三种荷兰法人形式 

在荷兰的各种法人形式中，比较适合合资企业的法人形式主要

有三种，分别为荷兰有限责任公司、荷兰股份有限公司和荷兰合作

社249。对于荷兰有限责任公司和荷兰股份有限公司这两种法律形式，

本书第 3 章第 3.2.2 节已经作过介绍，下文将简要介绍荷兰合作社的

基本特点，并说明为什么荷兰有限责任公司是在荷兰设立合资企业

最为常见的法律形式。 
荷兰合作社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协会，250其与荷兰有限责

任公司和荷兰股份有限公司相比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荷兰合作社

是社员制法人，而不是股份制法人。荷兰合作社由至少两名社员联

合发起成立，原则上没有股份资本。251根据荷兰法律规定，荷兰合

 
243  《荷兰商法典》第 23 条及《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5 条第 a 款。 
244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20 条第 1 款。 
245 有限合伙企业不需登记有限合伙人姓名或名称等具体信息，但需要登记有限合伙

人数量及有限合伙人出资总额，详见《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第 18 条。 
246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9 条和第 10 条及《荷兰工商登记簿规定》第 17 至 19 条。 
247  《荷兰商法典》第 23 条及《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18 条第 1 款。有限合伙企业

的登记由普通合伙人负责，详见 Fernández 2018 关于《荷兰商法典》第 23 条第

2 项注释。 
248  《荷兰经济犯罪法》第 1 条第 4 款。 
249  荷语为 coöperatie，英语一般译为 cooperative。 
250  《荷兰民法典》2:53 条第 1 款。 
251  《荷兰民法典》2:54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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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必须设置两个内部机构，一是社员大会，252另一个是负责管理

合作社的董事会。253对于合作社的成立目的、经营范围和内部管理

等，荷兰法律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强制性要求，只是比较笼统地规定

合作社的目的应是满足社员的物质需要并为实现该目的而从事业务

活动。254此外，对于社员对合作社债务应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责任的

问题，荷兰法律作出了一些规定，要求社员承担一定责任。255但荷

兰法律允许发起人在设立合作社时对社员责任作出与法律规定不同

的安排，例如既可在合作社章程中规定社员对合作社债务不需以个

人财产承担任何责任，256也可规定社员个人责任的上限额度，从而

将社员个人责任限定在该额度内。257基于以上原因，合作社发起人

 
252  《荷兰民法典》2:40 条及 2:53a 条第 1 款。 
253  《荷兰民法典》2:37 条、2:44 条及 2:53a 条第 1 款。一般来说，监事会不是法定

必须设立的荷兰合作社内部机构，因此发起人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是否设立监事

会。但如果合作社经营规模较大，在已发行资本及公积金总额及在荷雇员人数等

方面连续三年超过相关法定标准且符合其它一些法定条件，则必须设置监事会，

详见《荷兰民法典》2:63b 条、2:63c 条及 2:63f 条第 1 款。 
254  《荷兰民法典》2:53 条第 1 款。 
255  《荷兰民法典》2:55 条。从法律技术层面来看，社员对合作社债务的承担不是由

社员直接向合作社债权人支付债务，而是在合作社解散之后，如果合作社资产不

足以偿还其债务，除章程另有规定外，合作社社员及满足法定条件的前社员必须 
依《荷兰民法典》2:55 条的规定，按照一定比例向合作社补足资不抵债的缺口。

《荷兰民法典》2:56 条允许章程作出与 2:55 条不同的规定，但这也是指对于社员

在合作社解散后补足资不抵债缺口的责任作出不同于 2:55 条的规定。 
256  根据《荷兰民法典》2:56 条第 1 款，如果选择这种社员责任形式，则必须在合作

社名称后注明 U.A.字样。U.A.是荷语 uitsluiting van aansprakelijkheid 的缩写，

英语一般译为 exclusion of liability 或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中文直译可译为排

除责任，实际是指社员对合作社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 
257  根据《荷兰民法典》2:56 条第 1 款，如果选择这种社员责任形式，则必须在合作

社名称后注明 B.A.字样。B.A.是荷语 beperkte aansprakelijkheid 的缩写，英语一

般译为 limited liability，意为有限责任。如果合作社章程对社员责任不作出不同于

《荷兰民法典》2:55 条的规定，则必须按《荷兰民法典》2:56 条第 1 款的要求在

合作社名称后注明 W.A.字样。W.A.是荷语 wettelijke aansprakelijkheid 的缩写，

英语一般译为 statutory liability，意为法定责任。除电报和广告外，荷兰合作社必

须使用带有 W.A，U.A.或 B.A.字样的全称，否则构成经济犯罪，见《荷兰民法典》

2:56 条第 2 款及《荷兰经济犯罪法》第 1 条第 4 款。违反上述规定可能被处的刑

罚与违反《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27条的刑罚相同，详见本书第 2章第 2.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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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员在合作社内部管理规定、社员权利和权限分配以及社员对合

作社债务担责范围等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可根据具体情况和自

身需要灵活安排，而这种灵活性一般被视为荷兰合作社作为法人形

式的重要优势之一。 
根据笔者执业经验，在上述三种法人形式中，荷兰有限责任公

司是在荷兰设立合资企业最为常见的法律形式。与荷兰股份有限公

司相比，荷兰法律对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强制性规定要少很多，这

使得在公司设立和股东权限分配等方面，荷兰有限责任公司都更简

便灵活，258因此在荷兰两种股份制法人类型之间，合资企业的合作

伙伴往往会选择设立荷兰有限责任公司。 
至于荷兰合作社，这种法人形式虽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

资者在荷兰设立合资企业时也有所使用，但经常是作为大中型企业

跨国税务构架的一个环节，设立的主要目的之一通常是为节税。259

合作社的税务优势主要是因为合作社不是股份制企业，因此向社员

分派的企业利润从表面上看不算股息红利，所以原则上不象荷兰股

份有限公司向股东分派利润时那样要扣缴荷兰股息预扣税。260但跨

国企业利用荷兰较为优惠的税收制度进行避税的问题近年来引起了

荷兰社会舆论和政界关注，261因此荷兰政府正在采取相应措施填补

税收立法漏洞。262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控股型合作社在满足法定

条件的情况下也必须象荷兰有限责任公司一样扣缴股息预扣税，合

作社的税收优势因此也受到一定影响。263 
至于灵活性方面，2012 年 10 月 1 日《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简化

法》实施后，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门槛已大为降低，在公司资

本结构、股东权限分配等方面公司发起人都有很大自由度，因此荷

兰合作社在灵活性方面的优势也已经不再那么明显。而且股份制法

 
258  关于这两种公司形式主要特点的比较详见本书第 3 章第 3.2.2 节。 
259  普华永道 2018 第 20 页。  
260  普华永道 2018 第 62 页及玛泽 2018 第 33 页。 
261  例如 Berentsen 2018 及 Cats 2018 等媒体报道。 
262  例如荷兰财政部国务秘书于 2018 年 2 月 23 日向荷兰议会下院递交了《反逃税避

税计划书》，详见 Snel 2018。 
263  普华永道 2018 第 61 页及玛泽 2018 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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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比荷兰合作社这样的社员制法人常见，外国投

资者对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机构设置和基本运作规则一般比对荷兰

合作社更容易理解。基于以上分析和其他一些原因，在本节所述的

三种荷兰法人形式中，荷兰有限责任公司往往更容易成为包括中国

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在荷兰设立合资企业时选择的法律形式。 

4.3.2.2  与无法人资格合伙企业相比的基本特点 

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伙企业相比，上述三种荷兰法人形式在

控制合资方法律责任和风险方面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如本章第 4.3.1
节所述，如果选择组建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伙企业，除非作为有限

合伙人，否则合资方原则上都必须以自身财产为合伙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264或与其它合伙人平均分配承担责任。265这样一来，

如果合伙企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则合伙企业的债权人可向合资

方要求偿付债务，这可能导致合资方财务困难，严重时甚至可能导

致合资方破产。 
而如果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合资企业，则合资方对合资企业的

投资以及合资企业经营所得将构成合资企业自身财产，合资企业原

则上266以自身财产为其债务承担责任。267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合资

企业无力偿还债务，则债权人原则上无权要求作为合资企业股东268

或社员269的合资方为合资企业偿还债务。这样一来，合资方原则上

 
264  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以及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原则上以个人财产对合伙企

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见《荷兰商法典》第 18 条及本章 4.3.1 节所述例子。 
265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原则上按平均分配方式以个人财产为合伙企业债务承

担责任，见《荷兰民法典》7A:1680 条及本章 4.3.1 节所述例子。 
266  如上文所述，如果组建荷兰合作社，则根据《荷兰民法典》2:55 条的规定，作为

合作社社员的合资方必须以自身财产为合作社债务承担一定程度上的责任。但合

资方可根据《荷兰民法典》2:56 条的规定，在合作社章程中规定社员对合作社债

务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从而将风险限制在对合作社的出资范围内。 
267  《荷兰民法典》2:5 条。 
268  《荷兰民法典》2:64 条第 1 款及 2:175 条第 1 款。 
269  如上文所述，如果合作社章程未规定社员对合作社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则社员

必须根据《荷兰民法典》2:55 条规定以自身财产在一定限度内为合作社债务承担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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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合资企业经营风险控制在其对合资企业出资的范围内。270 
当然，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伙企业在某些方面比设立有法

人资格的合资企业会有一定优势。例如从设立程序和费用上来看，

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伙企业往往比较简单，而且费用一般会稍

低一些。这是因为合伙企业的成立只需要合资方就合伙企业的设立

达成合同即可，原则上不需要经过公证程序。271但设立具有荷兰法

人资格的合资企业则必须由荷兰公证人签署法人成立公证书，而公

证人提供起草公证书等服务要收取一定费用。272此外，合伙企业设

立后，如果合伙人希对设立时双方的某些约定进行更改，则只需在

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修改合伙企业合同即可。但如果设立了具有荷兰

法人资格的合资企业，而合资方在设立后想更改的约定属于法人章

程规定的内容（例如合资企业正式名称），则更改这些约定需要按

法律规定履行法人章程修订程序，而且法人章程修订必须经过荷兰

公证人公证，修订后的章程副本还必须报荷兰商会存档。273  
由以上分析可见，很难说哪种法律形式绝对优于其它形式。因

此国内企业在规划设立荷兰合资企业时，宜综合考虑自身需要、税

务构架、合资企业规模和复杂程度等各方面因素，权衡利弊，与荷

兰合作方共同选择合适的法律形式。 
不过基于笔者执业经验，近年来不少国内企业设立荷兰合资企

业时往往比较倾向于选择荷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合资企业的法律形

式。这可能是因为这种法律形式比较有利于风险控制，在经营管理

权限分配方面合资方自主安排的余地较大，而且国内企业对股份制

法人比较熟悉等原因。鉴于荷兰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企业较为优先

考虑的合资企业法律形式，而设立荷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合资企业

 
270  当然这并不是说如果选择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伙企业，合资方就没有办法控

制其风险。例如，合资方可专门成立一家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子公司，然后由子

公司作为合伙人参加合伙企业，这样一来，合伙企业的经营风险可以控制在合资

方对子公司的投资范围内。不过这样做可能会使投资构架复杂化。 
271  详见本章第 4.3.1 节。 
272  《荷兰民法典》2:4 条第 1 款、2:53 条第 1 款、2:64 条第 2 款及 2:175 条第 2 款。 
273  《荷兰民法典》2:42 条、2:43 条第 1 款、2:53a 条第 1 款、2:121 至 2:126 条及

2:231 至 2:23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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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双方一般都会签订股东合同，因此下一节将简要介绍股东合同的

一些基本内容。 

4.4. 股东合同主要内容 

如果选择荷兰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合资企业的法律形式，那么合

资企业设立的程序与第 3 章第 3.3 节讲述的程序基本上是一样的。也

就是说原则上只要由作为公司发起人的合资方或其授权的代理人在

荷兰公证人面前与公证人共同签署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公证书，合资

公司即告成立。274合资公司成立后一周内，向荷兰商会办理工商登

记及公司成立公证书副本的存档手续后，最基本的法律手续就履行

完毕了。275 
由上述内容可见，签订股东合同并非以荷兰有限责任公司形式

组建合资企业的法定必备条件。但在实践中，合资方往往还是会签

订股东合同。276这一方面是为了以合同形式明确规定合资双方权利

义务等重要事宜，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保密考虑。原则上说，合资双

方关于相互权利义务及合资企业内部权限分配等方面的约定其实有

很多也可以写入公司章程中，从而对作为股东的合资方以及合资企

业董事会及其成员都有约束力。但是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必须

在荷兰商会存档，277外界可通过荷兰商会查阅公司章程。合资方对

于涉及商业考虑的约定一般不太愿对外披露，因此往往会签订无需

对外公开的股东合同来规定合资企业的相关事宜，而只将不涉及商

业敏感信息的有关约定写入公司章程。 

 
274  《荷兰民法典》2:4 条第 1 款及 2:175 条第 2 款。 
275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5 条第 a 款、第 6 条第 a 款、第 7 条、第 20 条第 1 款及

《荷兰民法典》2:180 条第 1 款。 
276  在实践操作中，除作为股东的合资方外，合资公司本身一般也会作为合同方而签

署股东合同。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股东合同的有些规定不仅对股东适用，

而且也赋予合资公司一定权利（例如合资公司有权要求股东在特定情况下增加对

合资公司的投资），或对合资公司规定一定义务（例如定期向股东报告公司经营

和财务状况等）。如果合资公司不签署股东合同，则原则上不受股东合同约束，

因此既无权主张股东合同里赋予合资公司的权利，也不承担股东合同规定的合资

公司义务。 
277  《荷兰民法典》2:180 条第 1 款及 2:23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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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股东合同到底要规定哪些内容，这要依据合资双方的具体

需要和愿望，通过协商谈判来确定。不过总的来说，股东合同的基

本目的是为保证合资方能“好聚好散”而对相关重要事宜提前约法

三章，以避免合资企业设立后出现不必要的误会和纠纷。所谓“好

聚”，是指对双方合作的主要方面通过合同形式作出适当约定，以

尽量保证合资方能顺利合作。而所谓“好散”，是指将来由于各种

原因，合资一方或双方不愿或不能再继续合作时，双方应该遵循怎

样的规则和程序来结束合作，且合作结束之后双方还应遵守哪些规

定。 
接下来本节将简要介绍股东合同中常见的几项主要内容。第

4.4.1 节至 4.4.4 节基本上可算是“好聚”型约定，第 4.4.5 节和第

4.4.6节基本上是“好散”型约定，而第4.4.7节的内容基本上对“好

聚”和“好散”都适用。  

4.4.1. 名称住所等基本事项 

基本上每份股东合同都会规定合资企业的名称、278住所、279经

营范围、280会计年度281等基本事项。一般来说合资方对这些基本事

项争议不会太大，所以在此不详述。 

4.4.2. 对合资企业的投入 

国内企业在荷兰之所以创办合资企业而非独资企业，这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往往是荷兰合作方与中方在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或销

售网络等方面各有优势和不足，因此双方希相互取长补短，通过创

办合资企业实现共赢。基于这一原因，双方各自对合资企业作出什

么样的投入（例如资金、设备、知识产权和技术等）、各自投入的

 
278  见第 3 章第 3.6.1 节。 
279  见第 3 章第 3.6.2 节。 
280  见第 3 章第 3.6.3 节。 
281  根据《荷兰民法典》2:10a 条规定，荷兰法人的会计年度原则上与日历年相同，即

从每年 1 月 1 日开始至 12 月 31 日结束，但法人章程可以作出不同的规定，例如

公司会计年度从 4 月 1 日开始至次年 3 月 31 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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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是多少、非现金投入如何估值等就是在成立合资企业前双方都

需认真考虑的问题，对这方面细节的约定一般都会写入股东合同中。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除考虑合资企业设立时合资方各自投入的

现金数额和资产类型及价值外，一般还需要考虑合资企业将来在发

展过程中如果需要进一步资金，合资双方及合资企业本身应怎样处

理融资问题。这个问题怎样约定才好，这当然取决于合资方和合资

企业本身的具体情况、融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等。例如，如果合

资双方自身资金并不宽裕，则一般会约定股东无义务进一步为合资

企业提供资金，因此合资企业未来如有资金需要则必须通过银行等

外部债务融资来解决。而如果合资方自有资金比较充足，则可能会

在股东合同里约定，合资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如有进一步资金需求，

则股东必须认缴合资公司新发行的股份或为合资公司提供股东贷款

等。 

4.4.3. 合资企业控制权  

合资企业运营过程中哪些事情由谁说了算，这往往是合资方关

注的重要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对合资企业控制权的分配一般主要

会反映在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各机构之间的权限分配、各机构的运

作和决策规则以及公司董事和监事等关键职位的任免权等方面。总

的来说，荷兰法律对于荷兰有限责任公司这些方面的强制性规定不

是很多，因此合资方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灵活安排，并将协商一致

的约定写入股东合同。 
关于公司机构设置的问题，荷兰法律对荷兰有限责任公司仅规

定了两个法定必设的公司机构，即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至于监事会，

原则上可由公司章程自主规定是否设立。282此外，在公司机构设置

方面还值得注意的是，荷兰法律允许荷兰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不同种

类或不同名称的股份（例如 A 股和 B 股），283持有特定种类或名称

股份的股东分别构成特定股份股东会（例如 A 股股东会和 B 股股东

 
282 《荷兰民法典》2:250 条第 1 款。但如果公司设立后经营规模较大，在已发行资本

加公司公积金总额及在荷雇员人数等方面连续三年超过相关法定标准且符合其它

一些法定条件，则必须设置监事会或董监合一型董事会，详见第 3 章第 3.6.7 节。 
283  《荷兰民法典》2:201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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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荷兰法体系下，特定股份股东会属于公司机构之一。284作

为公司机构，特定股份股东会可以依据荷兰法律和章程的规定行使

特定职权，例如任免董事或批准董事会决议等。285 
下文将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两方面简要介绍合资方通过这两个

公司机构分配合资企业控制权的一些主要方面。为避免篇幅过长且

内容过于复杂，对于监事会及董监合一型董事会的职权及人员任免

等问题本章原则上将不作进一步介绍，读者可参看第 3 章第 3.6.7 节

对监事会和董监合一型董事会的简介。此外，对于经营规模较大、

按法律规定必须设置监事会的公司，荷兰法律在董事、监事任免及

董事会特定决议批准权方面有一些特殊规定。286由于篇幅原因，除

少量简要说明外，对这些特殊规定本书原则上也不作介绍。  

4.4.3.1.  董事会 

 在讲董事会职权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公司的根本属

性和定位，荷兰及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的态度和认识与美国有所不

同。287总的来说，美国的理论和实务界传统上一般比较倾向于将公

司视为股东的财产，而在这种定位下，公司的终极目的往往被认为

是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288然而荷兰当今的主流观点则认为，公

司是独立于股东之外的实体，是股东与其他参与者合作的平台，有

不同于股东利益的公司利益。289 
在荷兰对公司的这种认知模式下，董事会的根本职责不是为实

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必须服务于公司本身的利益。290因此董事

 
284  荷语为 vergadering van houders van aandelen van een bepaalde soort of aan-

duiding，英语一般译为 meeting of holders of shares of a certain class or indica-
tion， 见《荷兰民法典》2:189a 条。 

285  《荷兰民法典》2:189a 条、2:239 条第 3 款和第 4 款、2:242 条第 1 款及 2:244 条

第 1 款等。 
286  《荷兰民法典》2:262 至 2:274a 条。 
287  Block & Gerstner 2016 第 17 至 19 页及 42 至 44 页。 
288  Ho 2010 第 71 至 76 页。 
289 参见 Assink & Slagter 2013 第 935 页。“公司利益”是荷语 vennootschappelijk 

belang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company interests。 
290  《荷兰民法典》2:239 条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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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行使职权时不能只顾股东利益，不能对股东“唯命是从”，291

而应综合考虑并权衡包括股东利益在内的各相关方的利益，例如职

工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等。292 
 由于上述这种对公司独立性的基本定位，在荷兰法律体系下，

原则上董事会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有比较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29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国公司法体系下，股东大会的重要职权之

一是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294然而在荷兰法律体系下，

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决定权原则上由董事会独立行使，股东

或股东大会不得干涉。295 
       由上述内容可见，董事会对于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要作用。

不过在实务操作中，作为股东的合资方还是可以通过荷兰法律允许

的各种方式对董事会的人员组成和决策等方面施加影响，从而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把握并分配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下文将简单介绍

合资方在股东合同中值得考虑的几项关于董事会的基本安排。 
一、董事会人数及董事任免 

 如本书第 3 章第 3.6.6 节所述，荷兰法律没有规定董事会人数上

限，因此合资方可通过协商决定董事会人数。董事职务既可由自然

人担任，也可由法人担任，296且国籍不限。至于董事的任免，荷兰

法律有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总体来说，作为股东的合资方可以根据

 
291  荷兰最高法院在坎昆控股公司案中明确指出，在合资公司里，即使某名董事由某

一合资方通过特定股份股东会提名或任命，也不能仅听命于提名或任命的股东，

而应以公司利益为重行使职权，详见 HR 4 april 2014, NJ 2014, 286 (Cancun Hol-
ding I)判决第 4.2.3 及 4.3 节。 

292  参看 Stienstra 2005 第 22 至 23 页、Assink & Slagter 2013 第 939 至 941 页及

Tol 2014 中引用的文献和案例。  
293   参看 Van Schilfgaarde e.a. 2017 第 185 至 186 页及 Van Veen 2015 第 444 至

446 页。 
2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 
295  参看荷兰最高法院在荷兰银行案 HR 13 juli 2007, NJ 2007, 434 (ABN AMRO)及

ASMI 公司案 HR 9 juli 2010, NJ 2010, 544 (ASMI II)中的判决。 
296  《荷兰民法典》2:11 条，详见 Huizink 2018 关于《荷兰民法典》2:242 条第 7.1

项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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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规定通过适当的安排来掌握和行使董事的任免权。297 
任命自己信赖的人或者由自己直接担任合资公司董事，这是合

资方把握合资企业经营管理控制权的常见做法之一。而控制权的分

配，则往往通过在股东合同中规定董事会席位及各合资方分别可任

命的董事人数来实现。298至于怎样保证各合资方有权任命“自己的”

董事，在法律技术层面有各种操作方式。例如可以在股东合同中规

定各合资方分别有权提名一定人数的董事，其他合资方在股东大会

作出董事任命决议时，必须对提名的董事候选人投赞成票，而且如

果提名该董事的合资方日后希撤销该董事职务，则其余合资方对股

东大会撤销该董事职务的决议必须投赞成票。此外，股东合同也可

以规定公司将发行两种299不同类型的股份（例如 A 股和 B 股），合

资双方各持一类股份，且持每类股份的股东分别有权任命一定人数

的董事。300这种法律技术层面的不同安排会有各自不同的优劣和风

险，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最好与律师就各种选项进行沟通，根据具体

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方式。 
二、董事会重要决定须经批准 

 荷兰法律允许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决议必须获得公司其它机构

批准。301在实践中，合资方经常会在股东合同中规定董事会的某些

重要决定必须经股东大会或特定股份股东会的批准。这些须经批准

的董事会决议的具体内容可以写入公司章程，但有时合资方出于保

密考虑，只在章程中规定股东大会或特定股份股东会有权要求董事

会某些决议必须经其批准，而不列出须经批准决议的具体内容。 
 

 
297 《荷兰民法典》2:242 条。 
298  除董事会席位分配外，也还有其它方式在合资方之间分配董事会控制权。例如可

以规定不同的董事有不同的投票权，但要注意某一个董事的投票权不得超过其他

董事投票权的总和，详见《荷兰民法典》2:239 条第 2 款。 
299  如果合资企业有两名以上股东，则可按股东人数发行不同类型的股份，以保证每

个股东都持有一类股份。 
300  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保证每个股东有权参加至少一名董事的任命决策，见《荷兰

民法典》2:242 条第 1 款。 
301  《荷兰民法典》2:239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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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董事代表权 
 根据《荷兰民法典》2:240 条第 1 款，除法律另有规定外，302董

事会有权代表303公司。而且如果公司章程没有特殊规定，那么每个

董事都有权单独代表公司。304假设一家中荷合资公司的董事会由一

名中方董事和一名荷方董事组成。在公司章程对董事代表权没有特

殊规定的情况下，公司如果想对外签订一份合同，那么既可以由中

方董事与荷方董事共同代表公司来签订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由

整个董事会代表），也可以由中方董事或荷方董事单独代表公司签

订合同。 
 董事的这种独立代表权有其便利之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需要

每个董事都在相关法律文件上签字才能使文件生效。但董事单独代

表权也可能带来一定风险，例如一合资方任命的董事可以利用其独

立代表权绕过另一合资方任命的董事而单独代表公司对外进行法律

行为，而其法律行为引发的后果将由整个合资公司来承担。为防范

这种风险，合资方经常会在股东合同里对董事独立代表权进行一定

的限制，例如将董事分为 A 类董事和 B 类董事，合资双方分别有权

任免一类董事，并在股东合同中规定只有两名不同类别的董事联合

才能代表公司。  
如果合资方在股东合同里作出限制董事独立代表权的规定，那

么要注意将规定写入公司章程中。如果仅在股东合同里305规定限制

董事代表权而不将限制性规定写入章程，或者即使写入章程但未对

 
302  例如公司依据《荷兰民法典》2:242 条第 1 款任命董事或依据《荷兰民法典》

2:244 条第 1 款对董事进行停职或解职时，公司不由董事会代表，而由作出任命、

停职或解职决定的公司机构，即由股东大会或特定股份股东会代表。  
303  这里所说的代表，是指从法律意义上代表公司进行法律行为，例如代表公司签订

合同、免除公司债务人债务、签署授权书等。  
304  《荷兰民法典》2:240 条第 2 款。董事的这种单独代表权当然不能超过董事会代表

权的范围，也就是说如果荷兰法律规定在某些事项上董事会无权代表公司，那么

单独的董事也无权代表公司。 
305  股东合同原则上仅对签订股东合同的各方有约束力，而对其他人原则上没有约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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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代表权限制性规定进行工商登记，306那么即使某个董事违反代

表权限制规定而单独代表合资公司与对此不知情的第三方签订合同，

合资公司原则上也不能向第三方主张合同无效。307  

4.4.3.2.  股东大会 

 对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荷兰法律的基本规定是，在法律和章程

允许的范围内，凡是未规定由董事会或其他公司机构行使的职权都

由股东大会行使。308此外，《荷兰民法典》对股东大会职权还有一

些具体规定，例如股东大会有权： 
1. 修改公司章程；309 
2. 决定减少公司已发行资本；310 
3. 决定发行公司股份；311 
4. 批准公司年度财务报表；312 
5. 决定公司利润分配及股息分派方案；313 

 
306  即使公司章程已在荷兰商会存档，但只要对董事代表权的限制性规定没有进行工

商登记，那么公司就不能向不知情的第三方主张董事越权代表公司进行的法律行

为无效，见 Snijder-Kuipers 2018 对《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25 条的第 3 项注释。 
307  《荷兰工商登记簿法》第 25 条。 
308  《荷兰民法典》2:217 条第 1 款。 
309 《荷兰民法典》2:231 条。 
310 《荷兰民法典》2:208 条第 1 款。 
311 公司章程可规定股份发行决定权不由股东大会，而由公司其它机构行使，详见

《荷兰民法典》2:206 条第 1 款。  
312  《荷兰民法典》2:210 条第 3 款。 
313  公司章程可规定该决定权不由股东大会，而由公司其它机构行使，详见《荷兰民

法典》2:216 条第 1 款。此外，股东大会关于股息分派的决定必须经董事会批准才

生效，见《荷兰民法典》2:216 条第 2 款及本章第 4.4.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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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任免董事314并决定董事停职315及报酬316； 
7. 任免监事317并决定监事停职318及报酬319；及 
8. 决定公司分立、320合并、321解散322或变更公司法律形式（例

如将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合作社或股份有限公司）等。323 
在合资企业中，合资方作为股东在股东大会的投票权以及股东

大会有效决策时所需票数比例及最低股份比例，324对于合资方对合

资企业的控制权分配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这也是签订股东合同时需

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在这方面荷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较少，原则上

 
314  章程也可规定董事不由股东大会，而由特定股份股东会任命，但必须保证每个股

东能参与至少一名董事的任命决策，见《荷兰民法典》2:242 条第 1 款。此外，如

果公司已发行资本加公司公积金总额及在荷雇员人数等连续三年超过法定标准并

符合其它法定条件，那么董事任免及停职决定权由监事会行使，见《荷兰民法典》

2:263 至 2:272 条。 
315  《荷兰民法典》2:242 条第 1 款及 2:244 条第 1 款。“停职”是荷语 schorsing 的

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suspension，是指不解除董事职务，但在一定期间内禁止其

行使董事职权。 
316  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董事报酬不由股东大会决定，详见《荷兰民法典》2:245 条及

Lennarts 2018 关于该法条的第 2 项注释。 
317  章程也可规定监事不由股东大会，而由特定股份股东会任命，但必须保证每个股

东能参与至少一名监事的任命决策，见《荷兰民法典》2:252 条第 1 款。此外，如

果公司已发行资本加公司公积金总额及在荷兰雇员人数等连续三年超过法定标准

并符合其它法定条件，则监事任免及停职等必须适用《荷兰民法典》2:263 至

2:271a 条的特殊规定。 
318  《荷兰民法典》2:252 条第 1 款及 2:254 条第 1 款。 
319  《荷兰民法典》2:255 条。 
320  《荷兰民法典》2:334m 条第 1 款。但在某些法定情况下，董事会可以作出公司分

立决定，详见《荷兰民法典》2:334ff 条。 
321  《荷兰民法典》2:317 条第 1 款，但在某些法定情况下，董事会可以作出公司合并

决定，详见《荷兰民法典》2:331 条。 
322  《荷兰民法典》2:19 条第 1 款第 a 项。 
323  《荷兰民法典》2:18 条第 2 款第 a 项。 
324 这里所说的最低股份比例是指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占公司已发

行资本的比例。《荷兰民法典》2:24d 条规定，计算最低股份比例时原则上不考虑

无投票权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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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面值相同的股份实行一股一票制，325赞成票超过投票总数一

半，股东大会决议即通过，326而且荷兰法律对于股东大会有效通过

决议一般没有最低股份比例要求。327 
也就是说，除某些法定特殊决议外，328荷兰法律允许公司章程

自由规定公司股份的投票权、329股东大会通过决议的表决多数比例

要求330及最低资本比例要求，331只要遵守股东在同等情况下受到同

等对待的基本原则即可。332这实际上就为合资方在股东大会决策层

面分配控制权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合资方可根据双方出资比例等

具体情况作出各种符合双方共同愿望的安排。例如可以规定公司发

行具有特殊投票权333或对某些事项有特殊决定权的股份，334也可以

规定公司发行无投票权的股份，335还可以规定某些重要决议必须超

过四分之三的多数票赞成甚至必须全票赞成方可通过。一般来说，

小股东为保护自身利益，一般会要求变更公司章程、公司解散、合

并、分立等重要股东大会决议必须以超过其它股东投票权总比重的

 
325  《荷兰民法典》2:228 条第 2 款。不同面值股份的投票权适用《荷兰民法典》

2:228 条第 3 款规定，但上述法条第 4 款允许公司章程可作出不同的规定。 
326  《荷兰民法典》2:230 条第 1 款。 
327  《荷兰民法典》2:230 条第 2 款。  
328  例如《荷兰民法典》2:244 条第 2 款规定，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股东大会有权停止或

免除董事职务，而且还可以规定股东大会关于董事停职或免职的决议不能仅以超

过半数的简单多数通过，而必须以超过总投票数特定多数通过，且可以要求参与

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全部已发资本的比例（即最低股份比例）必须超过

一定百分比，但章程规定的多数赞成票标准不得超过总投票数的三分之二，而且

对最低股份比例的规定不得高于百分之五十。其它例子包括《荷兰民法典》2:18
条第 2 款第 a 项、2:226 条第 2 款、2:228 条第 4 款、2:231 条第 1 款及第 3 款、

2:243 条第 2 款及 2:330 条第 1 款等规定的情形。 
329  《荷兰民法典》2:201 条第 1 款和第 3 款及 2:228 条第 4 及第 5 款。 
330  《荷兰民法典》2:230 条第 1 款。 
331  《荷兰民法典》2:230 条第 2 款。 
332  《荷兰民法典》2:201 条第 2 款。 
333  《荷兰民法典》2:201 条第 1 款及 2:228 条第 4 款。 
334  《荷兰民法典》2:201 条第 3 款。 
335  《荷兰民法典》2:228 条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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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比例，甚至必须全票赞成才可通过，这样一来小股东对于这些

重要决议实际上就有了否决权，而不会处于“任人处置”的地位。 

4.4.4. 股息分派 

对于股息分派，荷兰法律没有太多强制性规定，比较硬性的规

定是只有在股东权益336大于法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公积金总额时公

司才能向股东分派股息。337此外，在公司股息分派的程序上，荷兰

法律有“两步走”的规定，下文将对此作简要说明。 
“两步走”的第一步是由有权决定股息分派的公司机构作出分

派股息决议。338原则上股东大会有权决定股息分派，但公司章程可

规定股息分派决议不由股东大会，而由公司其它机构作出（例如由

持有特定股份的特定股东会决定股息分派）。需要注意的是，第一

步完成后，股息分派决议并不马上生效，而是要等第二步，即由董

事会对股息分派决议作出批准后才能生效。339而董事会在考虑是否

批准股息分派决议时必须考虑，如果公司按股息分派决议支付股息，

那么公司在一定期限内（一般为一年）是否还有能力继续支付到期

债务。340如果董事会明知或应该预见到公司在分派股息后的一定期

限内将无力继续支付到期债务，则不得批准股息分派决议，否则相

关董事原则上必须对此承担赔偿责任。341 
只要不违反上述及其它相关法律规定和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确立

的规则，342合资方原则上可在股东合同中作出双方认为合适的关于

 
336  荷语为 eigen vermogen，英语一般译为 shareholders’ equity。 
337  《荷兰民法典》2:216 条第 1 款。 
338  《荷兰民法典》2:216 条第 1 款。 
339  《荷兰民法典》2:216 条第 2 款。 
340  《荷兰民法典》2:216 条第 2 款，详见 Van Solinge & Nieuwe Weme 2013 第 207

至 210 节。 
341  《荷兰民法典》2:216 条第 3 款，详见 Van Solinge & Nieuwe Weme 2013 第 211

至 213 节及本书第 8 章第 8.3 节。 
342  如果一个或几个股东滥用股息分派权，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长期不分派股息

或仅分配少额股息，则分不到股息或不能足额分到股息的股东可以依据荷兰法院

的有关案例提起诉讼，要求分派适额股息，详见荷兰最高法院在斯洛斯案中的判

决 HR 9 juli 1990, NJ 1991, 51 (Sluis)及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在克尔斯腾公司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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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分派的各种安排。例如为了保证合资公司在成立后的一段时期

内有足够资金拓展业务，有时合资方会在股东合同中规定合资公司

在成立后一段时间内（例如三年）不分派股息。此外，为了防范财

务风险，有时合资方会约定只有在公司负债比率保持在一定范围之

内的情况下才可以分派股息。 

4.4.5. 股份转让 

本书第 3 章第 3.6.5 节曾讲到，《荷兰民法典》2:195 条第 1 款

对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转让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但荷兰法

律允许公司章程作出不同的安排，既可规定公司股份转让完全不受

限制，也可以作出不同于《荷兰民法典》2:195 条第 1 款的限制性规

定。也就是说，合资方对于合资公司股份转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

主作出规定，只要不永久禁止公司股份转让，或设定非常苛刻的限

制条件以导致股份转让极为困难即可。343 
在实务操作中，股东合同一般都会对合资公司股份转让作出一

些限制性规定。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合资方之所以共办合资

企业，往往是看中了对方在某些方面的特定优势，希望通过优势互

补达到双方的商业目的。从这个角度看，合资公司一般具有较强的

人合性。如果合资公司的股份转让不受任何限制，那么一方在达成

其商业目的后，或因各种原因不愿再继续合作时，就可将股份转让

给其选定的第三方，而受让方不一定具有另一合资方所需要的优势，

因此这样的股份转让可能不利于合资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也可能损

害到另一合资方的利益。 
对于股份转让，股东合同一般会作出至少两项总体规定。第一

是股份转让必须遵守股东合同中确定的规则，第二是受让方必须加

入股东合同，受合同约束。除了这样的总体规定外，股东合同一般

还会对转让的条件和程序等作出各种具体规定，以防止“外人”轻

易成为合资公司股东。由于篇幅关系，对这些具体规定不可能逐一

 
的判决 Hof Amsterdam (Ondernemingskamer) 15 september 1994, NJ 1995, 
540 (Schoonmaakbedrijf Kerstens)。 

343  《荷兰民法典》2:195 条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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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接下来本小节将简要介绍几类常见的股份转让规定。 

4.4.5.1. 锁定期 

有些合资企业从创建到完善并实现设计产能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更换股东（即合资方）可能不利于合资企业发展，因

此合资方往往会在股东合同中约定一个锁定期，344即规定公司股份

在公司设立后一定期间内（例如三年）不得转让。锁定期具体定在

多久，这需要合资方根据合资公司业务特点及双方的具体商业战略

设想等因素共同商定。 

4.4.5.2. 优先购买权 

 优先购买权是股东合同中常见的一种股份转让限制机制，这种

机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细化规定，但总体来说，优先购买权的核心

内容是，合资方拟将其股份转让给第三方时，在同等转让条件下，

出让方应将股份优先转让给另一合资方。例如股东合同可以规定，

合资方如拟将其股份转让给第三方，则必须先给另一合资方购买其

股份的机会，并且向另一合资方说明其要价和其它转让条件。如果

另一合资方接受其提出的价格和其它转让条件，则股份应转让给该

合资方。只有在另一合资方不愿接受其提出的价格和其它转让条件

时，拟转让股份的合资方才可将其股份以同等价格和条件转让给第

三方。 

4.4.5.3. 领售权 

领售权条款345是股东合同中一类常见条款。此类条款可能有不

同表述方式，但核心内容一般是，当一合资方拟将全部股份转让给

第三方时，有权请求另一合资方以同等条件将其所有股份同时转让

给第三方。 

 
344  英语术语一般为 lock-up period，荷兰法律实务和理论界对锁定期这一概念一般直

接使用英语术语，不作荷语翻译。 
345  英语为 drag along，荷兰法律实务和理论界对领售权条款这一概念一般直接使用

英语术语，不作荷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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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4. 拖售权 

股东合同如果有领售权条款，则一般还会有拖售权条款。346这

类条款也可能有不同表述，但其核心内容一般是，如果一合资方拟

将股份全部转让给第三方，则另一合资方有权要求拟转让股份的合

资方必须保证第三方将以同等条件同时购买其全部股份，否则拟转

让股份的合资方不得与第三方进行股份转让。 

4.4.6. 股东合同的终止 

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合资企业亦是如此，因此股东合

同一般都会有关于合同终止的规定，而且一般可能有两类规定。第

一种可能性是，如果合资方明确约定了合资企业经营存续期限，那

么股东合同会规定合同到期即自行终止，除非双方均同意延期。如

果合资方没有明确约定合资企业经营存续期限，则股东合同一般会

规定在两种情况下，股东合同才会终止。第一种情况是合资方均同

意终止合同，第二种情况是当合资公司的全部股份都为一个股东持

有时，股东合同自行终止。  

4.4.7. 保密、竞业限制、准据法和争议解决条款 

除上述内容外，股东合同一般还会有保密、竞业限制、347准据

法和争议解决条款。这些条款不仅在合资企业存续期间有效，而且

一般合资方会约定，即使股东合同被解除或终止，这些条款仍然有

效。从这个角度看，这些条款既是“好聚”，也是“好散”类条款。

由于篇幅原因，本节仅对竞业限制和准据法条款最基本的方面作简

要说明。关于争议解决条款需要注意的一些基本方面，读者可参看

本书第 9 章。 
 
 

 
346  英语为 tag along，荷兰法律实务和理论界对拖售权条款这一概念一般直接使用英

语术语，不作荷语翻译。 
347  荷语为 non-concurrentiebeding，英语术语一般为 non-compete clause。 



4 合资企业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56 

4.4.7.1. 竞业限制条款 

为了防止合资方“脚踏两只船”（即一方面共营合资企业，另

一方面却自行或与他人共同开展与合资企业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或利用共营合资企业期间掌握的信息和技术等资源在合作结

束后从事与原合作方或合资企业相竞争的业务，股东合同经常会有

一项竞业限制条款。竞业限制条款的核心内容是规定合资方在合资

企业存续期间以及合作结束后一定期限内，一方或双方不得在一定

地域内从事与原合资企业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在竞业限制条款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竞业限

制的期限过长，或竞业限制的地域过大，则可能会违反荷兰及其他

相关国家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这可能会导致整个竞业限制条款无

效。为防范这一风险，在起草股东合同时，最好就竞业限制条款的

内容咨询对反垄断法有经验的律师，在竞业限制期间和地域等方面

作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安排。 

4.4.7.2. 准据法条款 

跨国股东合同一般都会有准据法条款，其规定的基本内容是股

东合同应受哪个国家或地区法律的管辖。准据法条款的重要目的之

一在于明确一个问题，即如果发生股东合同纠纷，应适用哪个国家

或地区的法律来解决纠纷。这里所说的不是诉讼法层面上的程序类

法律规定，而是合同法层面上的实质性法律规定，例如应该怎样解

释合同内容等。 
荷兰法律并不要求关于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合同必须适用

荷兰法，所以原则上说合资方可以自由选择适用其它有关国家或地

区的法律。但是由于股东合同的许多内容是关于荷兰有限责任公司

的机构设置、权限分配等，而这些内容与荷兰法律的相关规定会有

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在实践中合资方一般都会选择荷兰法作为荷

兰合资公司股东合同的准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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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员派遣 

5.1. 简介 

国内企业如果在荷兰设立分公司、子公司或合资企业，通常会

向荷兰派遣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这就会涉及申请签证、居留证348

和工作许可等移民法方面的问题。理论上说，国内企业可通过多种

方式向荷兰派遣人员，例如通过申请普通工作许可、349集团内部人

员派遣350或申请欧洲蓝卡351等。但在实践中，相对便捷高效且常被

国内企业采用的方式，是通过荷兰关于高技术移民352的相关规定进

行人员派遣。 
由于篇幅原因，本书无法对人员派遣的各种方式逐一介绍。考

虑到实用性和复杂度，本章仅简要介绍通过高技术移民方式向荷兰

派遣人员的主要方面。为避免内容过于复杂，本章介绍的内容系针

对国内企业在荷兰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向子公司派遣无家属员工的

情形。分公司和合资企业也可以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通过高技术移

民方式向荷兰派遣员工，而且高技术移民员工的家属在满足条件的

情况下也可以比较便捷地取得荷兰居留证，但鉴于篇幅有限，对这

些情形本书不展开讲述。此外，本章内容假定国内企业拟派至荷兰

的雇员拥有中国国籍，派至荷兰前在国内定居，且在派遣前未取得

 
348  荷语为 verblijfsvergunning，英语一般译为 residence permit。 
349  普通工作许可荷语称为 tewerkstellingsvergunning，英语一般译为 work permit。  
350  荷语称为 overplaatsing binnen een onderneming，英语一般译为 intra corporate 

transferees，详见欧盟第 2014/66/EU 号指令及荷兰政府 2016 年 10 月 13 日为实

施该欧盟指令而修改相关法规的决定，载于《荷兰国家公报》2016 年 408 号。

《荷兰国家公报》是荷语 Staatsblad 的翻译，荷语全称为 Staatsblad van het Ko-
ninkrijk van Nederlanden，英语一般译为 Bulletin of Acts and Decrees of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系荷兰政府公布法律和行政法规等重要政府文件的

公报。 
351  荷语称为 Europese blauwe kaart，英语一般译为 EU blue card，详见欧盟第

2009/50/EU 号指令及荷兰政府 2010 年 7 月 24 日为实施该欧盟指令而修改相关法

规的决定，载于《荷兰国家公报》2010 年 307 号。 
352  高技术移民是荷语 kennismigrant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highly skilled mi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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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他类型的荷兰居留证或工作许可。做出这一假定是因为这种情

况比较普遍，而且也是为了避免本章涉及的内容过于宽泛而致使篇

幅过长、不易理解。  
荷兰高技术移民相关规定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第一是雇主必

须通过荷兰移民局353审查，取得“认可保荐人”354资格。355具体到

国内企业在荷兰设立子公司的情形，上述要求意味着荷兰子公司必

须作为雇主与拟派遣至荷兰的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而且荷兰子

公司必须向移民局申请并取得认可保荐人资格。本章第 5.2 节将简要

介绍荷兰子公司申请认可保荐人资格需要满足的主要条件及基本申

请手续。本章第 5.4 节将简要介绍认可保荐人的基本义务及违反相关

义务可能受到的主要处罚。 
第二项基本要求是拟派遣员工的工资必须达到高技术移民最低

工资标准，此外还必须满足一些其他法定要求。本章第 5.3 节将简要

介绍国内工作人员申请荷兰高技术移民签证和居留证所需满足的主

要条件和基本申请手续。  

5.2. 认可保荐人资格申请  

5.2.1. 背景简介 

如上文所述，通过高技术移民方式向荷兰派遣员工的第一步是

荷兰子公司向移民局申请并获得认可保荐人资格，这是荷兰 2013 年

 
353  荷语为 Immigratie- en Naturalisatiedienst，英语译为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

sation Service。为使行文简洁，下文对荷兰移民局将简称移民局。 
354  “认可保荐人”是荷语 erkend referent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recognised spon-

sor。“保荐人”是荷兰移民法中的重要概念。根据是否通过移民局的资格审查，

可将保荐人分为两类，即通过审查的认可保荐人和未通过审查的一般保荐人。 
355  《荷兰移民法》第 2c 条及《荷兰移民规定》第 1.9 条第 1 款。《荷兰移民法》是

荷语 Vreemdelingenwet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Aliens Act。如果从字面直译，该

法律应译为《外国人法》，但考虑到中文使用习惯，本书将该法律译为《移民

法》。《荷兰移民规定》的荷语名称为 Vreemdelingenbesluit，英语一般译为

Aliens Decree。《荷兰移民规定》是基于《荷兰移民法》颁布的行政法规，效力

低于《荷兰移民法》，内容主要是对《荷兰移民法》相关规定进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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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对移民法进行改革时提出的新要求。356此次移民法改革的重

要举措之一是将高技术移民资格审查由原来的移民局事前审查模式

改为原则上由雇主事前审查、移民局事后监督的模式。357也就是说，

在为其雇员向移民局递交高技术移民签证和居留证申请之前，雇主

必须负责审查雇员是否符合法定条件。358如果符合条件，则雇主必

须在递交申请时声明雇员符合高技术移民条件，移民局对雇主声明

的事项原则上不进行审查，在正常情况下会基于雇主声明而批准签

证和居留证申请。359 
 这种雇主事前审查、移民局事后监督的新模式有一个明显的优

点，即移民局审批时间大为缩短。2013 年移民法改革后，移民局一

般会在收到申请及申请费后两周内完成审批。360但这一模式也意味

着雇主承担着重要职责，移民局必须能够信任雇主会认真、诚信地

履行其职责。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修改后的《荷兰移民法》要求高

技术移民雇主必须事先经移民局审查并获得认可保荐人资格。361此

外，修改后的《移民法》还对认可保荐人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和法律

 
356  荷兰于 2010 年 7 月 7 日通过了《移民法》及相关法规修改法案，法案简称为 Wet 

modern migratiebeleid，中文可译为《荷兰现代移民政策法》，英语一般译为

Modern Migration Policy Act，见《荷兰国家公报》2010 年 290 号。该法案中与

高技术移民相关的条款于 2013年 6月 1日生效，见Groeneweg & Van der Winden 
2016 就相关条款的说明。  

357  参看荷兰司法大臣对《现代移民政策法》草案的说明（Kamerstukken II 2008-
2009, 32 052, nr. 3）第 21 至 23 页及 Zwaan e.a. 2018 第 300 页。 

358  参看荷兰司法大臣对《现代移民政策法》草案的说明（Kamerstukken II 2008-
2009, 32 052, nr. 3）第 85 至 86 页。 

359  该模式并不意味着移民局在申请过程中不进行任何审查。对于一些基本要求，例

如申请人身份以及申请人是否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移民局还是会审查，而且如

果申请材料或程序有疑点，移民局也可能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详细审查。参看荷

兰司法大臣对《现代移民政策法》草案的说明（Kamerstukken II 2008-2009, 32 
052, nr. 3）第 21 至 22 页及 Groen 2013b 第 186 至 187 页。 

360  参看荷兰司法大臣对《现代移民政策法》草案的说明（Kamerstukken II 2008-
2009, 32 052, nr. 3）第 21 页及第 86 页。 

361  参看荷兰司法大臣对《现代移民政策法》草案的说明（Kamerstukken II 2008-
2009, 32 052, nr. 3）第 22 至 23 页及 Groen 2011 第 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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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对于违反法定义务的认可保荐人，移民局可给予行政处罚，

严重时可取消其认可保荐人资格。362  

5.2.2. 主要条件 

5.2.2.1. 荷兰工商登记 

《荷兰移民法》对认可保荐人提出了一些要求和条件。363对于

国内企业在荷兰设立的子公司来说，要满足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必须

在荷兰工商登记簿进行登记。364也就是说应该在子公司设立并履行

工商登记手续后再向移民局递交认可保荐人资格申请。 

5.2.2.2. 企业存续和偿付能力 

另一项重要条件是申请人必须有足够的存续和偿付能力。365至

于如何评判申请人366是否具备足够的存续和偿付能力，荷兰相关法

律法规对存续和运营时间不同的企业作出了不同的规定。367总的来

说，存续及运营时间达到或超过一年半的企业需提供的证明材料比

 
362  《荷兰移民法》第 2g 条。详见本章第 5.4 节。 
363  《荷兰移民法》第 2e 条。由于篇幅原因，本书仅介绍三项主要条件。 
364  《荷兰移民法》第 2e 条第 1 款第 a 项。 
365  《荷兰移民法》第 2e 条第 1 款第 b 项、《荷兰移民规定》第 1.18 条及荷兰司法 

部《移民条例》第 1.13 条。“存续和偿付能力”是上述法条中荷语 continuïteit en 
solvabiliteit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continuity and solvability。《移民条例》的荷

语名为 Voorschrift Vreemdelingen，英语一般译为 Aliens Regulations。《移民条

例》是荷兰司法部联合荷兰外交部、国防部和财政部依据《荷兰移民规定》制定

的部门规章，其效力低于《移民规定》，内容主要是对《移民规定》相关条款的

细化。 
366  考虑到中文使用习惯，此处用了“申请人”一词，系指递交申请的主体。但需要

注意的是，自然人不能作为荷兰高技术移民的认可保荐人，因此对于自然人递交

的申请，移民局不予批准，见《荷兰移民法》第 2e 条第 2 款。 
367  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1.1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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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简单，原则上只需要提供荷兰税务局368出具的缴税纪录证明369即

可。370 
存续或运营时间不足一年半的企业一般会面临比较复杂的审查。

作为存续和偿付能力证明材料，这类企业（以下简称新设企业）原

则上必须提供企业的商业计划书，371而且对这类企业存续和偿付能

力的审查实际上不由移民局来做，而是由荷兰企业局372根据一系列

标准以计分制方式来评判，而移民局则依照企业局的意见来决定申

请人是否具有足够的存续和偿付能力。373由于这套审查程序涉及到

两个荷兰政府部门，而且计分制评估涉及的内容较多，所以新设企

业申请认可保荐人的时间一般会比较长。 
国内企业在荷兰设立子公司后一般不会等一年半再派遣人员，

而通常会希望在设立后尽快完成派遣，所以原则上来说，国内企业

的荷兰子公司申请认可保荐人资格时必须经过上述比较复杂且耗时

较长的新设企业存续和偿付能力审查。但是如果国内企业在荷兰设

立子公司是通过荷兰外商投资局374介绍或帮助完成的，则可申请荷

兰外商投资局出具推荐信。375这是因为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1.13 条第 3 款规定，如果申请人是外国企业分支机构且成立或运营

时间不足一年半，则可向移民局提交荷兰外商投资局出具的推荐信

 
368  荷兰税务局的荷语名称为 Belastingdienst，英语一般译为 the Dutch Tax and 

Customs Administration。 
369  荷语为 verklaring van betalingsgedrag，英语一般译为 statement of payment be-

haviour。 
370  申请人也可不提交缴税纪录证明，而提交一份授权移民局向荷兰税务局索取申请

人缴税纪录证明的授权书，详见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1.13 条第 1 款。 
371  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1.13 条第 2 款。 
372  荷语名称为 Rijksdienst voor Ondernemend Nederland，英语一般译为 Nether-

lands Enterprise Agency。 
373  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1.13 条第 5 款及移民局《移民法律法规实施细则》第

B1 章第 2.3 节。《移民法律法规实施细则》的荷语名为 Vreemdelingencirculaire，
英语一般译为 Aliens Act and Regulations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系移民局

根据《荷兰移民法》、《荷兰移民规定》和《移民条例》制定的实施细则。 
374  英语名称为 Netherlands Foreign Investment Agency，简称 NFIA。 
375  “推荐信”是荷语 verklaring van bekendheid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declaration 

of famili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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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其存续和偿付能力，而无需走常规的新设企业审批程序。 
如希取得荷兰外商投资局推荐信，一般需要在子公司设立筹备

前期即与荷兰外商投资局就相关事宜取得联系，此外一般还需要向

荷兰外商投资局提供一些书面材料，例如子公司商业计划书376以及

国内母公司过去三年的财务报表等。虽然取得荷兰外商投资局推荐

信与新设企业常规审批程序一样需要提供子公司商业计划书，但申

请推荐信一般还是会比新设企业常规审批程序便捷一些。这其中的

重要原因之一是荷兰外商投资局在国内设有办事机构，其驻华人员

对国内经济和企业情况一般比荷兰企业局普通工作人员更为了解。

而且如果有必要，荷兰外商投资局驻华人员还可赴国内母公司实地

了解情况，沟通起来一般会比荷兰企业局更加便捷，取得推荐信也

可能会比通过新设企业常规程序获得批准更快一些。   

5.2.2.3. 可信度 

还有一项基本条件是申请人及与其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自然人、

法人或企业必须可信。377一般来说申请人不需要就其可信度提供证

明材料，移民局原则上会根据自身及其它政府机构掌握的信息来评

估。378在评估可信度时移民局会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例如申请人

本身及与其相关的自然人或法人379的犯罪记录以及违反移民、税务

和劳动法相关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等。380 
如果移民局认为有必要，则可要求申请人提交品行证明。381品

 
376  商业计划书内容应包括子公司设立目的、市场分析、未来经营预期、母公司拟对

子公司提供的人员和资金支持等，对于具体要求可向荷兰外商投资局咨询。 
377  “可信”是荷语 betrouwbaarheid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trustworthiness，见

《荷兰移民法》第 2e 条第 1 款第 c 项。 
378  参看荷兰司法大臣对《现代移民政策法》草案的说明（Kamerstukken II 2008-

2009, 32 052, nr. 3）第 23 页。 
379  例如申请人的董事。 
380  《荷兰移民规定》第 1.19 条及荷兰司法大臣对《现代移民政策法》草案的说明

（Kamerstukken II 2008-2009, 32 052, nr. 3）第 23 至 24 页。 
381  《荷兰移民法》第 2e 条第 3 款。“品行证明”是荷语 verklaring omtrent het ge-

drag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certificate of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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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证明是由荷兰司法部依据《荷兰司法数据及犯罪记录法》382，应

申请人请求并就申请的特定目的383而出具的证明。384 

5.2.3. 基本申请手续 

正常情况下，取得认可保荐人资格需要经过以下四个基本步骤： 

 
图 3 认可保荐人资格申请基本步骤 

认可保荐人资格申请表可以从移民局网站下载，申请表中注明

了需提供的辅助材料，例如商业计划书或荷兰外商投资局出具的推

荐信等。385国内企业可根据申请表的要求准备材料，填写、签署申

请表并连同辅助材料寄给移民局，这些工作原则上都可在国内自行

完成。尽管如此，为确保表格填写准确、辅助材料符合要求，且在

移民局提出后续问题时能与移民局便捷有效地进行沟通，不少国内

企业还是会聘请有经验的荷兰律师事务所或其它服务机构，代为办

理认可保荐人资格及员工高技术移民签证和居留证申请。如国内企

业聘请律师事务所或其他服务机构代办申请，则递交申请时还要附

上相关授权书。 
移民局在收到申请后会给申请人或其代理人发函确认申请材料

收悉，同时会要求申请人支付申请费。386申请费分两档，本书结稿

 
382  荷语名称为 Wet justitiële en strafvorderlijke gegevens，英语一般译为 Judicial 

Data and Criminal Records Act。 
383 例如从事律师等职业或申请成为认可保荐人等目的。 
384  详见《荷兰司法数据及犯罪记录法》第 28 至 39 条。 
385  https://ind.nl/en/work/Pages/Recognition-as-a-sponsor.aspx。 
386  《荷兰移民法》第 2c 条第 5 款。 

准备材料

填写并递交申请表及辅助材料

缴纳申请费

移民局审查并批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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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一般申请费为 4017 欧元，387但如果申请人及其所属集团的雇员

总数不超过五十人，则申请费可减半，只需缴纳 2008 欧元。388如果

申请人属于申请费减半的情形，则需在递交申请时提供相应证明材

料。无论申请最终是否成功，申请费都必须缴纳，移民局不会因不

批准申请而退还申请费。 
收到申请费后，移民局会对申请进行审查。移民局的法定审批

期限是收到申请及申请费后三个月，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389移民局

可延长审批期限，最长可延六个月。390在实务操作中，移民局的实

际审批时间取决于申请材料质量、申请人是否有违法记录以及移民

局工作量等多方面因素。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审批一般可能在三至

五周内完成，有时甚至更快。 
 如果移民局批准授予认可保荐人资格，则会将申请人名称录入

认可保荐人登记簿，391该登记簿在移民局网站上公布，可供公众查

询。392认可保荐人资格一经授予即长期有效，没有期限限制。393但

如果授予后发现雇主在申请过程中提供的信息不完整或不准确，或

者雇主不遵守认可保荐人法定义务或在可信度或存续及偿付能力等

方面不再符合条件，则移民局可取消其认可保荐人资格。394此外，

 
387 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1.11 条第 1 款。 
388  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1.11 条第 2 款第 b 项。除上述雇员人数不超过五十人

的情况外，还有其它几种情况下申请人只需缴纳 1963 欧元，但国内企业在荷兰新

设的子公司一般不属于这些情况，详见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1.11 条第 2 款

第 a 和 c 项。 
389  例如移民局认为有必要征求检察院或其它第三方机构意见或移民局要求申请人提

交品行证明等情况，详见《荷兰移民法》第 2c 条第 4 款。 
390  《荷兰移民法》第 2c 条第 4 款， 
391  荷 语 名 称 为 openbaar register erkende referenten arbeid regulier en 

kennismigranten，英语一般译为 public register of recognised sponsors for 
regular labour and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392  该做法系基于《荷兰移民法》第 2c 条第 6 款的要求。 
393  《荷兰移民法》第 2c 条第 3 款。 
394  《荷兰移民法》第 2g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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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可保荐人长期395不雇佣高技术移民，则移民局也可取消其认

可保荐人资格。  

5.3. 高技术移民签证及居留证申请 

国内企业如拟通过高技术移民方式从国内派遣中国籍员工至荷

兰子公司工作，则员工必须取得荷兰临时居留签证396（以下简称签

证）和居留证，但作为高技术移民，员工不需要工作许可。3972013
年荷兰移民法改革后，签证和居留证不再需要分别申请，而是由取

得认可保荐人资格的雇主398代员工递交一份申请即可，员工获取签

证抵荷后，即可在一定期限内在荷兰领取居留证。399 

5.3.1. 主要条件 

员工必须满足相应法定条件才能取得高技术移民签证和居留证，

例如不得对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400必须签署无犯罪及其

他严重违法行为声明、401必须与认可保荐人签订劳动合同、402抵荷

 
395  长期是指至少三年未以认可保荐人资格为高技术移民取得签证和居留证而且在上

述三年届满时没有雇佣高技术移民或三年届满后不再雇有高技术移民，详见荷兰

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1.15a 条。  
396  荷语为 machtiging tot voorlopig verblijf，缩写为 mvv，英语一般译为 authorisa-

tion for temporary stay，见《荷兰移民法》第 2p 条。  
397  《荷兰外国人工作法》第 2 条第 1 款、第 3 条第 1 款第 c 项及《荷兰外国人工作法

实施规定》第 1d 条第 1 款第 a 项。《荷兰外国人工作法》的荷语名称为 Wet ar-
beid vreemdelingen，英语一般译为 Foreign Nationals Employment Act。《荷兰

外国人工作法实施规定》的荷语名称为 Besluit uitvoering Wet arbeid vreemdelin-
gen，英语一般译为 Foreign Nationals Employment Implementation Decree，系

基于《荷兰外国人工作法》而制定的行政法规。 
398  《荷兰移民法》第 2s 条第 1 款第 b 项及第 23 条第 2 款、《荷兰移民规定》第 3.99

条第 1 款及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3.26 条第 1 款。 
399  《荷兰移民法》第 14 条第 2 款。 
400 《荷兰移民法》第 3 条第 1 款第 b 项及第 16 条第 1 款第 d 项。 
401 该声明系高技术移民签证及居留证申请表的附件之一， 其荷语名称为

antecedentenverklaring，英语一般译为 antecedents certificate。  
402  《荷兰移民规定》第 1.9 条第 1 款。 



5 人员派遣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66 

后必须以荷兰为主要居住地等。403由于篇幅原因，本节仅对两项与

工资相关的要求稍作进一步说明。 
首先，拟派遣员工的工资必须达到或超过高技术移民最低工资

标准。具体来说，一般情况下三十岁以下高技术移民的税前月工资

不得少于 3381 欧元，而三十岁及以上高技术移民的税前月工资不得

少于 4612 欧元。404 
拟派遣员工的工资除达到或超过上述标准外，还必须符合荷兰

就业市场的正常水平。405至于什么是正常水平，这是个比较模糊的

标准，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来判断，例如员工的学历、工作经

验、职位、工作内容以及完成其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等。406

该规定主要是为防止雇主滥用相对便捷的高技术移民规定，将低学

历、无特殊技能的人员引入荷兰从事相对简单的工作，但为达到高

技术移民工资标准而给员工与其学历、技能和工作性质严重不符的

高工资。407因此国内企业在通过高技术移民方式向荷兰派遣人员时

宜注意员工工资水平应与其学历、工作经验、职位和工作复杂度相

称。 

5.3.2. 基本申请手续 

正常情况下，员工取得高技术移民签证和居留证需要经过以下

几个基本步骤： 
 

 
403  《荷兰移民法》第 18 条第 1 款第 a 项及第 19 条。“主要居住地”是荷语

hoofdverblijf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principal residence。 
404  荷兰移民局《移民法律法规实施细则》第 B6 章第 2.3 节、《荷兰外国人工作法》

第 2 条第 1 款、第 3 条第 1 款第 c 项及《荷兰外国人工作法实施规定》第 1d 条第

1 款第 a 项第 1 分项。  
405  《荷兰移民规定》第 3.30a 条第 1 款及荷兰移民局《移民法律法规实施细则》第

B6 章第 2.3 节。 
406  荷兰移民局《移民法律法规实施细则》第 B6 章第 4.3 节。 
407 参看《荷兰现代移民政策规定》制定说明（Staatsblad 2010, 307）第 123 至 124

页。《荷兰现代移民政策规定》的荷语名为 Besluit modern migratiebeleid，英语

一般译为 Modern Migration Policy Decree，内容主要是对《荷兰移民规定》有关

条款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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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员工取得签证及高技术移民居留证基本步骤 

 高技术移民签证及居留证申请表可从移民局网站下载，申请表

中注明了需要提供的辅助材料，例如员工护照复印件等。408原则上

雇主也可不用申请表，而通过网上申请。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刚

完成设立并第一次派员的国内企业荷兰子公司来说，比较高效的做

法是在递交认可保荐人资格申请表时一并递交第一批拟派遣人员的

签证和居留证申请表和材料，这样有利于节约时间。为避免内容过

于复杂，下文仅就通过申请表方式进行申请的主要方面作简要说明。 
在员工准备材料的阶段，除准备申请表中注明必须提交的材料

外，至少还要办理员工的出生公证。409公证书需要有英语翻译，410

而且必须得到中国外交部及荷兰驻华使馆或领事馆的双认证。由于

公证和双认证手续一般需要几周时间，所以最好尽早准备公证书。 

 
408  https://ind.nl/Paginas/Aanvraag-kennismigrant.aspx。 
409  员工抵荷后需要在居住地市政厅办理居民登记手续，经过双认证的出生公证是办

理居民登记手续时必须出示的证明文件之一。 
410  理论上说也可译成荷语、德语或法语，但译成英语一般更简便。 

员工准备并签署有关材料

雇主向移民局递交申请

缴纳申请费

移民局审查并批准申请

员工在荷兰驻华使馆或领事馆领取签证

员工持签证抵达荷兰

员工赴移民局指定地点领取居留证

员工办理其它后续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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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移民签证及居留证申请表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雇主必

须声明其雇员符合取得高技术移民居留证的全部条件。除申请表明

确要求提交的辅助材料外，雇主在递交申请时原则上不需要411提供

其它证明材料（例如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等），但必须保存好相

关证明材料。412移民局可能在申请审批过程中进行抽查，也可能在

申请批准后进行核查，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必须应移民局要求提供有

关证明材料。413 
本书结稿时高技术移民签证及居留证申请费为 290 欧元，414只

有收到申请材料及申请费后，移民局才开始办理审批手续。415移民

局的法定审批期限原则上为九十天，416但实际上移民局一般会在两

周内批准申请，这主要是因为 2013 年移民法改革后，移民局对高技

术移民签证及居留证申请原则上不再进行事前审查，而一般会基于

对认可保荐人声明的信任而作出批准。但如果申请材料中有疑点或

申请恰好遇到移民局抽查，则移民局会向雇主索要并审查相关证明

材料，这样一来审批时间就可能比较长。417 
在申请得到批准后，只要员工根据移民局的指示操作，一般都

能顺利地领取签证，并且在抵达荷兰后一般会很快拿到居留证。居

留证的有效期原则上同高技术移民与雇主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相同，

但最长不超过五年。418如果有必要且满足条件，高技术移民可在居

 
411  虽然法律不要求雇主在递交申请时提交申请表规定辅助材料之外的证明材料，但

对于雇主主动提交证明材料的行为也不禁止，所以雇主可自由选择是否在申请时

提供申请表未明确规定的辅助证明材料。 
412  详见本章第 5.4.3 节关于认可保荐人存档义务的说明。 
413  详见荷兰司法大臣对《现代移民政策法》草案的说明（Kamerstukken II 2008-

2009, 32 052, nr. 3）第 86 页。 
414  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3.34 条。 
415  即使申请最终未获得批准，移民局也不会退还申请费。 
416  如有必要，移民局可以延长审批期，但延长的期限（即九十天之外的额外期限）

不得超过三个月，详见《荷兰移民法》第 2u 条第 1 款。 
417  详见荷兰司法大臣对《现代移民政策法》草案的说明（Kamerstukken II 2008-

2009, 32 052, nr. 3）第 83 页。 
418  《荷兰移民规定》第 3.58 条第 1 款第 d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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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证快到期前申请延期。419 
在领取居留证后，员工还必须办理一些后续手续，例如去居住

地市政厅办理居民登记、接受肺结核检查、办理医疗保险等。这些

手续一般都不复杂，所以在此不详述。 

5.4. 认可保荐人基本义务及主要处罚 

由上文可见，认可保荐人在高技术移民签证和居留证申请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则上受到荷兰移民局的高度信任，实际上承

担着对高技术移民资格进行审查的重要职责，而且也是高技术移民

与移民局之间的沟通桥梁。为能对认可保荐人进行有效监管并确保

其认真诚信地履行职责，荷兰相关立法规定认可保荐人必须履行三

项基本义务，即谨慎义务、420告知义务421和存档义务，422并规定了

违反义务的相应处罚。本节将简要介绍上述三项义务及主要处罚的

基本内容。 

5.4.1. 谨慎义务 

谨慎义务是认可保荐人对高技术移民雇员应尽的一项义务。高

技术移民雇员对于其雇主一般会有一定依赖性，处于相对弱势的地

位。423规定谨慎义务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保护高技术移民雇员的正

当权益。424 
谨慎义务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其具体要求还有待通过立法和

案例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目前荷兰的立法仅作出了比较简略的规定，

要求认可保荐人在选拔雇佣高技术移民员工时必须认真谨慎，425在

选拔时应告知雇员荷兰对高技术移民的相关规定。426例如雇主可向

 
419  《荷兰移民规定》第 3.58 条第 1 款第 d 项。 
420  荷语为 zorgplicht，英语一般译为 duty of care。 
421  荷语为 informatieplicht，英语一般译为 dut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422  荷语为 administratieplicht，英语一般译为 duty to keep records。 
423  参看 Groen 2013a 第 192 至 193 页。 
424  详见荷兰司法大臣对《现代移民政策法》草案的说明（Kamerstukken II 2008-

2009, 32 052, nr. 3）第 12 至 14 页。 
425  《荷兰移民规定》第 1.16 条第 2 款。 
426  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1.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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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提供移民局网站上公布的关于高技术移民的简介材料，或通过

邮件或其它方式向雇员解释说明高技术移民资格申请等相关规定。

为确保受到检查时便于举证，同时也为了履行存档义务，427雇主宜

妥善保存其向员工提供相关信息的信件和电子邮件等材料。 

5.4.2. 告知义务 

告知义务和下文将讲到的存档义务是认可保荐人向荷兰政府应

尽的两项基本义务。告知义务的基本要求是，如果认可保荐人得知

或应该知道其保荐的员工不再符合高技术移民居留条件，则必须在

四周之内向移民局报告有关情况。428 
需及时向移民局报告的情况包括高技术移民已不在荷兰居住而

又未及时向原居住地市政厅报告、429认可保荐人与高技术移民员工

的雇佣关系已终止430或员工的工资不再符合高技术移民最低工资标

准431等。此外，如果认可保荐人自身情况发生变化而不再符合认可

保荐人的资格条件，那也必须在四周内向移民局报告有关情况。432 

5.4.3. 存档义务 

存档义务的基本要求是认可保荐人必须妥善保存与其保荐的高

技术移民相关的信息和材料，并且在移民局进行核查时应按要求提

供相关信息和材料。433这些需要保存的信息和材料包括高技术移民

 
427  《荷兰移民规定》第 4.53 条第 2 款第 b 项及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4.35 条第

2 款。 
428  《荷兰移民法》第 54 条第 2 款第 a 项、《荷兰移民规定》第 4.44a 条、荷兰司法

部《移民条例》第 4.17 条、4.18 条及 4.23 条。 
429  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4.18 条第 1 款第 a 项。 
430  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4.23 条第 1 款第 a 项。 
431  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4.23 条第 1 款第 b 项。 
432 例如企业已停止业务活动或破产等，详见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4.17 条及

4.18 条第 2 款。 
433  《荷兰移民法》第 54 条第 2 款第 b 项、《荷兰移民规定》第 4.53 条及荷兰司法部

《移民条例》第 4.27 条及 4.35 条。对于这些信息和资料的具体保存方式，荷兰立

法没有作出特别详细的规定，所以国内企业原则上可以自由选择，例如保存纸质

文件或电子文档等，但必须保证在移民局进行检查时能在合理期限内提供相关信

息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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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护照复印件、434与高技术移民签订的劳动合同435以及高技术移民

的明细工资单436等。此外，认可保荐人还必须保存两类信息和材料，

第一类是与其认可保荐人资格相关的信息和材料437，第二类是能体

现其履行谨慎和告知义务的信息和材料。438至于保存期限，荷兰立

法规定，认可保荐人在与高技术移民之间的保荐关系结束后五年内

必须妥善保存相关信息和资料。439 

5.4.4. 主要处罚 

对于违反谨慎、告知或存档义务，或在高技术移民签证及居留

证申请过程中没有准确完整提供相关信息的认可保荐人，移民局针

对每次违规可处以最高三千欧元的行政罚款。440对于“惯犯”，即

被发现违反法定义务后二十四个月内又被发现再次违反同一法定义

务的认可保荐人，移民局可增处 50%的罚金。441情节严重的，移民

局还可取消违规企业的认可保荐人资格。442 
总之高技术移民是向荷兰派遣员工相对高效便捷的方式，而其

高效和便捷的重要基础是移民局对认可保荐人的信任。要维护这种

信任，国内企业就需要了解并遵守荷兰相关法律法规，并认真、诚

信地履行相关义务。否则不仅可能因违规而面临罚款，更重要的是

会动摇移民局对违规用人单位的信任，而且如果频繁出现中国企业

违规，这甚至可能动摇移民局对中国企业驻荷机构作为认可保荐人

的信任，从而可能导致移民局对违规用人单位甚至是对中国企业驻

荷机构的高技术移民申请进行严格的事前审查，这样一来高技术移

民人员派遣方式的高效和便捷性也很可能会因此而大打折扣。所以

 
434  《荷兰移民规定》第 4.53 条第 2 款第 a 项。 
435  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4.35 条第 1 款第 a 项。 
436  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4.35 条第 1 款第 b 项。 
437  《荷兰移民规定》第 4.53 条第 1 款第 c 项。 
438  《荷兰移民规定》第 4.53 条第 2 款第 b 项及荷兰司法部《移民条例》第 4.35 条第

2 款。 
439  《荷兰移民规定》第 4.53 条第 4 款。 
440  《荷兰移民法》第 55a 条第 1 款。 
441  《荷兰移民法》第 55a 条第 3 款。 
442  《荷兰移民法》第 2g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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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宜珍视荷兰相关法律法规给予的信任，努力维护中国企业

诚信守法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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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雇佣当地员工 

6.1. 简介 

国内企业在荷兰设立分公司、子公司或合资企业都可能会雇佣当

地员工，这就会涉及到荷兰劳动法。443总的来说，荷兰劳动法对雇

员权益的保障相当充分，违反保障雇员权益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往往

会导致相关法律行为无效或可撤销等后果。 
本章将介绍荷兰劳动法两个基本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签订劳动合

同时需要注意的几项条款，第二是解雇员工时需注意的一些基本事

项。第 6.2 至第 6.4 节构成本章的第一部分，分别介绍荷兰劳动合同

中的期限条款、试用期条款和竞业限制条款的主要内容。第 6.5 至第

6.7 节构成本章的第二部分，分别介绍主要法定解雇条件、基本解雇

程序以及解雇时雇主向雇员支付过渡补偿金这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为避免内容过于复杂且篇幅过长，本章将针对国内企业在荷兰设

立的全资子公司雇佣年满十八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荷兰当

地居民的情形。为使行文尽量简洁，下文如提到国内企业，实际上

指的是作为雇主的荷兰子公司。此外，本章仅介绍个人劳动合同的

相关情况而不涉及集体劳动合同。  

6.2. 劳动合同期限 

期限条款是劳动合同的基本条款之一。从合同期限来看，劳动

合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例如合同期限为

一年或三年等），以下简称定期劳动合同。另一类是无固定期限的

劳动合同，以下简称不定期劳动合同。 
从解雇自由度来看，定期劳动合同一般比不定期劳动合同对雇

主更有利。这是因为一旦签订或形成了不定期劳动合同，那么雇主

 
443  此处所讲的劳动法是对调整劳动雇佣关系的荷兰法律规则的总称，而不是指具体

某一部法律。实际上荷兰没有颁布名为“劳动法”的单行成文法，劳动法的法律

规范分散在《荷兰民法典》第七编第十章及其它许多特别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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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难在不具备法定理由的情况下解聘雇员。444而定期劳动合同原

则上445期满即自行终止，因此雇主一般不会受到法定解雇理由的限

制。446本节将简要介绍签订定期劳动合同时需要注意的两个主要问

题。 

6.2.1. 定期劳动合同到期前雇主的告知义务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在定期合同到期前，雇主必须告知雇员是

否愿与雇员续签劳动合同，447而如果愿意续签，则还必须向雇员说

明将基于怎样的劳动条件续签合同。448雇主的上述告知义务必须不

迟于定期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履行，而且必须以书面而不是口头方式

告知雇员。449 
上述告知义务有两种例外。第一种例外情况是，如果劳动合同

期限不足六个月，则雇主不需要承担上述告知义务。450第二种例外

情况是，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并且约定合同有固定期限，但没

有把合同的终止日固定在一个具体的日期。451例如公司一名员工因

病几个月不能上班，因此公司聘用了另一名雇员来临时代管该生病

员工的工作，双方通过书面合同约定等生病员工康复后，劳动合同

即自动终止。452这种情况下，虽然劳动合同有固定期限，但雇主和

员工都不知道劳动合同具体会在哪天终止，雇主也就不需要履行上

述告知义务。 
如果在劳动合同到期前雇主未书面通知雇员是否愿意续签合同，

则必须向雇员支付一个月工资作为补偿。453如果雇主未按时（即合

 
444  《荷兰民法典》7:669 条等，详见本章第 6.5.1 节。 
445  这一规则也有例外，例如《荷兰民法典》7:667 条第 2 款、第 4 款及第 5 款规定的

情形。 
446  《荷兰民法典》7:667 条第 1 款。 
447  《荷兰民法典》7:668 条第 1 款第 a 项。 
448  《荷兰民法典》7:668 条第 1 款第 b 项。 
449  《荷兰民法典》7:668 条第 1 款。 
450  《荷兰民法典》7:688 条第 2 款第 b 项。 
451  《荷兰民法典》7:668 条第 2 款第 a 项。 
452  见 Bouwens, Duk & Bij de Vaate 2018 第 346 页。 
453  《荷兰民法典》7:668 条第 3 款。 



荷兰经商投资主要法律问题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75 

同到期一个月前）书面告知雇员是否续签合同，则必须向雇员支付

其月工资的相应比例作为补偿。454 
基于上述原因，国内企业的荷兰子公司在与当地员工签订定期

劳动合同时应注意合同到期期限，除以上讲到的两种例外情形外，

要注意及时履行告知义务。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双方对雇主

是否按法定要求履行了告知义务发生争议，那么雇主必须承担举证

责任，即雇主必须证明其按法定要求履行了告知义务。455因此，子

公司还要注意妥善保管相关证据。例如，如果通过信件通知雇员，

则最好以挂号信方式寄出并保存好信件的复印或扫瞄件，而如果通

过电子邮件通知雇员，则宜保存好电子邮件的电子文档或打印件。 

6.2.2. 定期劳动合同的续签限制 

为防止雇主与雇员反复续签定期劳动合同以规避法律对雇员的

解雇保护，荷兰法律对定期劳动合同的续签作出了一定限制。为便

于说明相关规定，首先需要解释一下“定期劳动合同链”这个概念。 
所谓定期劳动合同链，是指同一个雇主与同一个雇员之间先后

签订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定期劳动合同。456即使这些先后签订的劳

动合同在条款和内容上不同，也仍然构成一个定期劳动合同链。457

此外，只要同一雇主与同一雇员先后签订的定期劳动合同之间的时

间间隔不超过六个月，这些合同就构成一个定期劳动合同链。458也

就是说，只有当两个不定期劳动合同之间的时间间隔长于六个月时，

合同链才会被打破。 
对于定期劳动合同链，荷兰法律从“总时间长度”和“链条环

节数”两方面作出了限制。具体来说，如果定期劳动合同链的总时

 
454  例如如果雇主在劳动合同到期前半个月才通知雇员，则必须向雇员支付半个月工

资作为补偿，见《荷兰民法典》7:668 条第 3 款。 
455  见 Bouwens, Duk & Bij de Vaate 2018 第 346 页及该书中引用的案例。 
456  荷兰法律并没有使用或定义“定期劳动合同链”这个概念。考虑到荷兰法律中关

于反复签订定期劳动合同的限制性规定写得比较复杂，不易理解，笔者根据荷兰

相关法律及学术著作归纳出这一概念，以便帮助读者理解相关法律规定。 
457  见 Verhulp 2018 对《荷兰民法典》7:668a 条的第 2 项说明。  
458  《荷兰民法典》7:668a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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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长度超过三十六个月，则从超过之时开始，最后一个定期劳动合

同自动成为不定期劳动合同。459在计算劳动合同链总时间长度时，

如果前一个合同与后一个合同之间不是马上连接起来，而是有时间

间隔，那么这些时间间隔也要算到合同链的总时间长度里。460此外，

即使定期劳动合同链的总时间长度没有超过三十六个月，但只要定

期劳动合同链的环节数，即先后签定的劳动合同数超过三个，则第

四个定期劳动合同自动成为不定期劳动合同。461 
上述关于限制反复续签定期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也有例外情况。 

例如，如果第一个定期劳动合同的期限达到或超过三十六个月，而

在第一个合同期满后双方之间签订的第二个定期劳动合同立即生效，

并且第二个定期劳动合同的期限不超过三个月，那么虽然整个合同

链的时间总长度超过了三十六个月，但第二个合同仍然是定期劳动

合同，不会自动成为不定期劳动合同。462 
此外，如上文所述，原则上只有同一个雇主与同一个雇员签订

的合同才构成定期劳动合同链，而不同雇主与同一雇员先后签订的

合同原则上不构成定期劳动合同链，因此也就不会在总时间长度或

链条环节数方面受到限制。但在荷兰法律规定的某些特定情况下，

上述关于限制反复签定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也适用于不同雇主先后

与同一雇员签订的定期劳动合同。463由于篇幅关系，对于这些例外

情况本书无法一一介绍。总之国内企业在与荷兰当地员工续签定期

劳动合同时宜注意上述规定，如果有疑问可考虑向专业人士咨询。 

6.3. 试用期 

在雇主和雇员相互还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在劳动合同里规定一

段时间的试用期，这对双方一般都有好处。荷兰法律规定，在试用

期结束前，雇主及雇员原则上均可立即终止劳动合同。464例如，如

 
459  《荷兰民法典》7:668a 条第 1 款第 a 项。 
460  《荷兰民法典》7:668a 条第 1 款第 a 项。 
461  《荷兰民法典》7:668a 条第 1 款第 b 项。 
462  《荷兰民法典》7:668a 条第 3 款。 
463  《荷兰民法典》7:668a 条第 2 款。 
464  《荷兰民法典》7:676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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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雇主在试用期间发现雇员能力不足或由于其它原因不拟继续雇佣

该员工，则原则上可立即解聘雇员。465如果雇员想知道解雇原因，

则雇主必须书面向雇员说明解雇理由。466但雇主的解雇理由不需要

得到雇员的认可或同意，467而且也不需要是法定解雇理由，468因此

原则上只要雇主应雇员请求书面说明解雇原因就符合了法定的解释

义务，而如果雇员不要求，则雇主原则上甚至不需要向雇员说明解

雇理由。469 
由于雇员在试用期间原则上可以随时被解雇，因此雇员的权利

在试用期间处于相当不确定的状态。为保护雇员正当权益，荷兰法

律对试用期作出了几项特殊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将导致雇主与雇员

间的相应约定无效或可撤销，470因此国内企业荷兰子公司在雇佣当

地员工时宜了解并遵守这些规定。 
首先，关于试用期的规定必须以书面而不是口头形式订立。471

其次，试用期期限对雇主和雇员必须相同。472此处需要说明的是，

本章所述“试用期”是荷语 proeftijd 一词的翻译。473严格来说，该

词的字面意思为“试验期”，是指雇主和雇员都有权进一步了解、

考察对方并决定是否继续劳动关系的期限。本书考虑到中文习惯使

用了“试用期”一词，但这并不意味着试用期是雇主单方面“试用”

雇员的期限。正是由于试用期期间雇主和雇员有平等的双向选择权， 
 

465  雇主在试用期结束前的解雇权并非完全不受限制，但比起试用期外的情形，雇主

在试用期结束前的解雇自由度还是相当大的。详见 Heerma van Voss 2015 第 423
节及 Bouwens, Duk & Bij de Vaate 2018 第 470 至 471 页。 

466  《荷兰民法典》7:676 条第 2 款。 
467  《荷兰民法典》7:671 条第 1 款第 b 项。 
468  《荷兰民法典》7:669 条第 7 款。 
469  虽然雇主可以基于法定解雇理由之外的原因在试用期结束前解雇员工，但这并不

意味着荷兰法律对试用期间的解雇理由完全没有任何限制。例如歧视性理由（因

雇员性别、宗教信仰等原因而解雇）是不允许的。详见 Bouwens, Duk & Bij de 
Vaate 2018 第 470 页及 Verhulp 2018 对《荷兰民法典》7:676 条的第 4 项说明。 

470  见《荷兰民法典》7:652 条第 8 款及 Van Drongelen, Fase & Jellinghaus 2015 第

27 至 29 页。 
471  《荷兰民法典》7:652 条第 2 款。 
472  《荷兰民法典》7:652 条第 1 款。 
473  英语一般译为 probationary period 或 tri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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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荷兰法律规定试用期期限对雇主和雇员必须相同。如果劳动合

同规定雇主可在合同生效后两个月内考验雇员并可随时解雇雇员，

但雇员仅可在一个月内考验雇主并有权随时辞职，则这样的规定是

无效的。474 
此外，荷兰法律对试用期的期限长度也有限制。试用期的最长

期限原则上与劳动合同期限是挂钩的，可以列表总结如下： 

劳动合同期限 试用期最长期限 
不超过六个月的定期劳动合同 不允许规定试用期475 
合同终止日未固定于特定日期

的定期劳动合同476 
一个月477 

六个月以上、两年以下的定期

劳动合同 
一个月478 

两年以上的定期劳动合同 两个月479 
不定期劳动合同 两个月480 

表 2 试用期最长期限表 

6.4. 竞业限制条款 

为保护自身商业利益，雇主往往不希望雇员在离职后到竞争对

手那里工作或自己创业并从事与雇主相竞争的业务，因此雇主一般

会希望在劳动合同里加入禁止或限制此类行为的条款，法律上将这

 
474  《荷兰民法典》7:652 条第 1 款及第 8 款。 
475  《荷兰民法典》7:652 条第 6 款第 a 项。 
476  例如雇佣的员工是为临时接管因病而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工作的雇员之工作，见

Van Drongelen, Fase & Jellinghaus 2015 第 30 页。 
477  《荷兰民法典》7:652 条第 5 款。对这类定期劳动合同，集体劳动合同或相关行政

机关可规定长于一个月的试用期最高期限，见《荷兰民法典》7:652 条第 7 款。 
478  《荷兰民法典》7:652 条第 4 款第 a 项。对这类定期劳动合同，集体劳动合同或相

关行政机关也可规定长于一个月的试用期最高期限，见《荷兰民法典》7:652 条第

7 款。 
479  《荷兰民法典》7:652 条第 4 款第 b 项。 
480 《荷兰民法典》7:652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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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条款一般称为竞业限制条款。481由于竞业限制条款会限制雇员的

劳动自由，而劳动自由又是《荷兰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482

因此荷兰法律对劳动合同的竞业限制条款作出了一些特殊规定，以

便在雇主和雇员权益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483 
有效的劳动合同竞业限制条款必须满足两项基本条件。第一项

条件是竞业限制的规定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484第二项条件是只有

与成年雇员485签订的竞业限制条款才有效。486 
此外，原则上只有不定期劳动合同才能有竞业限制条款。487如

果雇主与雇员之间达成的是定期劳动合同，而雇主又想对员工施加

竞业限制的约束，则雇主不但要与员工书面订立竞业限制条款，而

且还必须书面说明为什么有必要与该雇员订立此条款，且订立的原

因必须是基于重要的企业利益。488如果不书面说明签订理由，则定

期劳动合同中的竞业限制条款无效。而如果说明的理由不具体、不

充分，则法院可应雇员请求撤销竞业限制条款。489 
订立劳动合同时宜认真考虑竞业限制条款的内容和措辞，特别

要注意清楚、准确地写明在劳动合同结束后，雇员究竟不能从事哪

些方面的工作，而且最好写明这些限制在多长期限内以及在多大地

区范围内有效。如果把限制的范围定得太广或把限制条件定得太苛

刻，万一因此而发生纠纷，那么前雇员可能会主张竞业限制条款过

度限制了其劳动自由并损害了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前雇员可能

 
481  荷语为 concurrentiebeding，英语一般译为 non-compete clause。虽然从字面上

看，concurrentiebeding的直译是“竞争条款”，但考虑到中文习惯，本书将此术

语译为竞业限制条款。 
482  《荷兰宪法》第 19 条第 3 款。《荷兰宪法》的荷语为 Grondwet，英语一般译为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483  详见 Van Drongelen, Fase & Jellinghaus 2015 第 43 至 45 页。 
484  《荷兰民法典》7:653 条第 1 款第 b 项。 
485  一般认为成年雇员是指年满十八岁的雇员，详见 Bouwens, Duk & Bij de Vaate 

2018 第 245 页。 
486  《荷兰民法典》7:653 条第 1 条第 b 项。 
487  《荷兰民法典》7:653 条第 1 款第 a 项。 
488  《荷兰民法典》7:653 条第 2 款。 
489 《荷兰民法典》7:653 条第 3 款第 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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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诉讼请求法院完全或部分撤销竞业限制条款。490而如果竞业

限制条款措辞有错误或漏洞，则甚至可能根本起不到约束前雇员的

作用。例如在 2006 年的一起案件中，雇主起草的劳动合同竞业限制

条款中漏写了一个“不”字，雇主原本的意图是规定员工在劳动合

同结束后一年内不得为雇主的客户或与雇主有商业关系的个人或企

业工作，但因为签订的合同条款里漏写了一个关键的“不”字，条

款的字面意思就变成了前雇员可以从事雇主原本想禁止的工作。法

院认为这种竞业限制条款措辞漏洞造成的不利后果应由雇主承担，

因此判定前雇员未违反劳动合同规定。491 
由上述内容可见，竞业限制条款是比较容易引发纠纷的条款，

这是因为雇佣关系一旦结束，竞业限制条款可能会引发雇主与前雇

员之间利益的直接冲突。因此国内企业在与荷兰当地员工订立此类

条款时宜谨慎细致、考虑周全，必要时可咨询专业人士，以尽量减

少风险。 

6.5. 主要法定解雇条件 

荷兰法律对雇员权益保护的重要体现之一在于，雇主解雇员工

必须遵守一系列程序和实体法律规定。关于解雇的相关法律法规内

容相当复杂，由于篇幅原因，本章只能简要介绍解雇的主要法定条

件和大致程序。对于各种细节和例外情形，本章无法一一说明。492

实务中如遇到解雇方面的具体法律问题，读者可考虑咨询专业人士。 
本章所说的解雇，是指雇主与雇员就终止劳动合同不能达成一

致，雇主单方面寻求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况。荷兰法律对解雇作出了

很多限制性的规定。除少数法定例外情形外，493雇主解雇员工原则

 
490  《荷兰民法典》7:653 条第 3 款第 b 项。 
491  见荷兰斯沃勒地方法院在罗科索福特公司诉斯特勒姆拉案中的判决 Kantonrechter 

Zwolle 17 oktober 2006, JAR 2007, 12 (Locosoft BV/Erno Stremmelaar)。 
492  例如对于同时大量裁员（超过二十名员工）以及雇主破产等特殊情形，本书将不

作介绍。 
493  例如试用期解雇及法律明确规定可立即解雇的少数情形，见《荷兰民法典》

7:670a 条第 2 款第 b 项、7:671 条第 1 款第 b 项、7:676 条第 1 款、7:677 条第 1
款及 7:678 条等。 



荷兰经商投资主要法律问题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81 

上494至少必须符合三项主要条件，即（一）有法定理由、（二）无

其它合适岗位、（三）无法定禁止解雇情形。495 

6.5.1. 法定理由 

荷兰法律规定了九项解雇理由，原则上雇主不得基于这八项法

定理由之外的其他理由解雇员工。496法律条文对这八项解雇理由的

表述比较复杂而且要求相当严格，但简而言之，这八项理由最基本

的内容可以理解为：497 
1. 因雇主经营状况等商业原因而不得不裁员；498 
2. 雇员长期病休；499 
3. 雇员经常因病缺勤；500 
4. 雇员不能胜任工作；501 
5. 雇员有严重过错；502 

 
494  在某些法定例外情况下，解雇并非都必须符合所有这些基本条件，例如解雇神职

人员前不需要事先为其在用人单位内部寻找其它合适的工作岗位等，见《荷兰民

法典》7:669 条第 2 款、7:671b 条第 6 款等。 
495  除这三项基本条件外，雇主还不得违反关于反歧视的相关规定，且必须遵守其它

关于解聘的法规，例如荷兰社会事务及就业部颁布的《解雇条例》等。《解雇条

例》荷语称为 Ontslagregeling，英语一般译为 Redundancy Regulations。 
496  《荷兰民法典》7:669 条第 1 款及第 3 款。 
497  《荷兰民法典》7:669 条第 3 款第 a 至第 h 项。 
498  基于该理由裁员时不仅要考虑当前经营状况，而且要看将来半年左右的时间（法

条中规定的是二十六周的期限，但为行文简洁易懂，以下简称半年）经营状况是

否有可能好转从而能保住就业岗位，见《荷兰民法典》7:669 条第 3 款第 a 项。 
499  该理由中的“长期”一般指至少两年，某些情况下可能更长。此外，一般还要看

将来半年内雇员身体状况是否有可能恢复等情况才能确定是否符合该解雇理由。

详见《荷兰民法典》7:669 条第 3 款第 b 项及 7:670 条第 1 及第 11 款等。 
500  与第二项理由的重要区别之一是，该理由不是指雇员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因病不能

工作，而是指虽然雇员有时可以正常工作，但却经常因病不能工作，而且因此对

雇主的业务造成严重影响。与第二项理由的相似之处在于，基于该理由解聘雇员

也要看将来半年内雇员身体状况是否有可能恢复等其它方面的情况才能确定是否

符合解雇理由。详见《荷兰民法典》7:669 条第 3 款第 c 项。 
501  法律规定雇主必须就该问题与雇员及时进行沟通并给雇员合理的时间和机会改进

工作表现。具体要求详见《荷兰民法典》7:669 条第 3 款第 d 项。 
502  详见《荷兰民法典》7:669 条第 3 款第 e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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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雇员由于宗教信仰、道德或价值观等原因拒绝工作；503 
7. 雇主与雇员间关系严重恶化；504 
8. 基于公平原则不能要求雇主继续雇佣雇员的其他理由；505及 
9. 综合理由，即上述第三（雇员经常因病缺勤）、四（雇员不

能胜任工作）、五（雇员有严重过错）、七（雇主与雇员间

关系严重恶化）、八（基于公平原则的其他理由）项理由每

项单独均不足以构成充分解雇理由，但两项或两项以上这样

的理由综合起来致使基于公平原则不能要求雇主继续雇佣雇

员。506 

6.5.2. 无其它合适工作岗位 

第二项基本要求是，雇主原则上必须先看能否在其组织机构内

给员工安排其他合适工作，而且必须考虑如果员工接受适当培训，

是否有可能将其安排到其它工作岗位。原则上只有当无法在合理期

限内为雇员安排其它合适工作的时候，雇主才可以单方面终止劳动

合同。507 

6.5.3. 无法定禁止解雇情形 

为保护员工权益，荷兰法律规定了若干禁止解雇的情形，例如

雇员在怀孕或生病期间不得解雇等。508当存在这些法定禁止解雇的

情形时，雇主原则上不可单方终止劳动合同。509 

6.6. 基本解雇程序 

荷兰有两种解雇程序，一种是解雇许可程序，另一种是法院解

 
503  例如环保主义员工拒绝参与修建核电站等工作。详见《荷兰民法典》7:669 条第 3

款第 f 项。 
504  如果关系恶化的原因完全或主要在于雇主一方，则关系恶化一般不能构成解雇理

由。详见《荷兰民法典》7:669条第 3款第 g项及 Verhulp 2018对该法条的说明。 
505 详见《荷兰民法典》7:669 条第 3 款第 h 项及 Verhulp 2018 对该法条的说明。 
506 《荷兰民法典》7:669 条第 3 款第 i 项。 
507  《荷兰民法典》7:669 条第 1 款。 
508  详见《荷兰民法典》7:670 条。 
509  《荷兰民法典》7:671a 条第 11 款、7:671b 条第 2 及第 6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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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程序。具体应适用哪道程序，这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合同的期限，

另一方面取决于解雇理由。 
如果是定期劳动合同而双方又没有约定可提前终止合同，则适

用法院解除程序，即雇主必须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解除劳动

合同。510对于其它类型的合同，511则要看解雇理由。如果因雇主经

营状况等商业原因裁员，512或由于雇员长期病休而解雇，513则雇主

原则上必须先申请解雇许可。514如果基于其它法定理由解雇，则适

用法院解除程序。515这几种情形可列表总结如下： 

 解雇理由 
雇主商业原因或 
雇员长期病休 

其它解雇理由 

合

同

期

限 

未约定可提前终止

的定期劳动合同 
法院解除 法院解除  

可提前终止的定期

劳动合同、 
不定期劳动合同 

解雇许可 法院解除 

表 3 解雇程序适用表 

6.6.1. 解雇许可程序 

在必须适用解雇许可程序的情况下，雇主一般必须向荷兰社会

 
510 《荷兰民法典》7:671b 条第 1 款第 a 及第 c 项。 
511  具体包括两种类型：（一）双方约定可提前终止的定期劳动合同、（二）不定期

劳动合同。 
512  这是指本章第 6.5.1 节提到的第一项法定解雇理由，详见《荷兰民法典》7:669 条

第 3 款第 a 项。 
513  这是指本章第 6.5.1 节提到的第二项法定解雇理由，详见《荷兰民法典》7:669 条

第 3 款第 b 项。 
514  《荷兰民法典》7:671 条第 1 款第 a 项及 7:671a 条第 1 及第 2 款。 
515  《荷兰民法典》7:671b 条第 1 款第 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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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局516递交解雇申请，且只有在得到批准之后才能解雇员工。517

此外，集体劳动合同或有关行政机关可以指定一个独立委员会受理

并批准解雇申请，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必须向该委员会，而不是向

社会保障局递交申请。518由于实践中独立委员会受理解雇申请的情

况不常见，因此下文只介绍社会保障局解雇许可程序的基本内容。 
社会保障局解雇许可程序有三个基本步骤，分别为：（一）雇

主提交书面申请、519（二）雇员书面答辩、520（三）社会保障局作

出决定并同时书面通知雇主和雇员。521但是如果情况比较复杂，社

会保障局可能会要求雇主和雇员递交第二轮书面陈述及进一步的辅

助材料，并且可以征求专家等第三方意见。522相关程序规定的设计

初衷是尽量让社会保障局能在四周内作出决定，523但实际耗时取决

于雇主和雇员提供材料的完整度、案情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社

会保障局的法定审批期限是八周，524但如有特殊情况可以延期。525 
如果解雇申请得到批准，那么雇主原则上就可以在不经雇员同

意的情况下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526在这种情况下雇主至少需要注

意以下几点。首先，解雇许可有效期为签发后四周，所以要注意在

 
516  荷兰社会保障局是荷语 Uitvoeringsinstituut werknemersverzekeringen（简称

UWV）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Netherlands Employee Insurance Agency。 
517  《荷兰民法典》7:671 条第 1 款第 a 项及 7:671a 条第 1 及第 2 款。 
518  《荷兰民法典》7:671a 条第 2 款。 
519  递交申请时要使用社会保障局规定的表格，见荷兰社会事务及就业部颁布的《荷

兰社会保障局解雇程序规定》第 2条。《荷兰社会保障局解雇程序规定》的荷语名

为 Regeling UWV ontslagprocedure，英语一般译为 UWV Dismissal Procedure 
Regulations。 

520 《荷兰社会保障局解雇程序规定》第 4 条第 1 款。 
521 《荷兰民法典》7:671a 条第 4 款。 
522  《荷兰社会保障局解雇程序规定》第 4 条第 2 至第 4 款及第 6 条。 
523  Diebels & Buur 2018 第 537 页。 
524  法定审批期限从收到完整的申请材料时开始计算，详见《荷兰普通行政法》4:13

条第 2 款。《荷兰普通行政法》的荷语名称为 Algemene wet bestuursrecht（简

称 AWB），英语一般译为 General Administrative Law Act。 
525  《荷兰普通行政法》4:14 条第 3 款。 
526  《荷兰民法典》7:671 条第 1 款第 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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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周内通知雇员劳动合同将终止。527其次要注意必须以书面而不

是口头方式通知雇员劳动合同将终止，而且在书面通知中要说明解

雇理由。528 
此外还要注意的是，雇主必须遵守劳动合同终止通知期529的规

定，因此劳动合同不能立即终止。简单地说，终止通知期是指合同

终止前必须提前通知对方的期限。对于劳动合同的终止通知期，荷

兰法律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530根据这些法律规定，雇主必须遵

守的通知期为一至四个月不等，具体期限取决于劳动合同的持续时

间。531在劳动合同中双方可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约定通知期，但不得

违反强制性的法定期限。532 
关于通知期还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保障局审批解雇申请的时间

可从雇主必须遵守的通知期中扣除，但扣除后的通知期不能短于一

个月。533审批时间是指社会保障局收到完整的解雇申请至最终作出

决定之间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雇主最初提供的申请材料不全，而

因此在递交申请后补全材料，那么补材料的这段时间不能从通知期

里扣除。534 
以上介绍的是顺利的情况，即社会保障局对申请予以批准，且

雇员也接受社会保障局的决定。但在实际操作中雇员可能会对社会

保障局批准解雇申请的决定有异议。在这种情况下，雇员可以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劳动合同或要求雇主给予合理补偿。535而如

果社会保障局不批准解雇申请，则雇主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527  《荷兰民法典》7:671a 条第 6 款。 
528  《荷兰民法典》7:671a 条第 6 款。 
529  荷语为 opzegtermijn，英语一般译为 notice period。 
530 详见《荷兰民法典》7:672 条。 
531  例如，如果到雇主通知合同终止时为止劳动合同持续的时间不到五年，则雇主要

遵守的通知期为一个月，而如果劳动合同持续时间达到或超过了十五年，则雇主

要遵守四个月的通知期。详见《荷兰民法典》7:672 条第 2 款。  
532  例如劳动合同中规定雇员必须遵守的通知期不得超过六个月，而且雇主必须遵守

的通知期必须至少是雇员通知期的一倍，见《荷兰民法典》7:672 条第 8 款。 
533  《荷兰民法典》7:672 条第 6 款。 
534  参看 Bij de Vaate 2018 第 52 至 53 页。 
535  《荷兰民法典》7:682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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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法院解除劳动合同。536而初审之后如果任何一方对判决不服，原

则上还可依次向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提起上诉。537所以如果双方矛

盾比较尖锐且不易调和，那么解雇的过程可能会拖得很长。 

6.6.2. 法院解除程序 

本章所讲的法院解除程序，是指雇主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向有

管辖权的荷兰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程

序。538法院解除程序一般有四个基本步骤，分别为：（一）雇主递

交请求状、539（二）雇员递交答辩状、540（三）庭审、541（四）法

院作出判决。542荷兰法律没有详细规定法院的审理期限，仅规定庭

审应在请求状递交后四周内进行，但对于超过四周的情况并没有规

定强制措施，因此在实务操作中法院解除程序的最终耗时往往会有

不确定性。543  
如果雇主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定条件，则法院会在判决中宣

布解除劳动合同。544判决还会规定劳动合同解除的具体日期，而且

法院一般会按合同中约定或法定的合同终止通知期计算出合同的终

止日期，并宣布劳动合同自该日起解除，545但法院也可以根据实际

 
536  《荷兰民法典》7:671b 条第 1 款第 b 项。 
537  《荷兰民法典》7:683 条、《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358 条及第 426 条。《荷兰民事

诉讼法》的荷语名为 Wetboek van Burgerlijke Rechtsvordering，英语一般译为

Dutch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538  《荷兰民法典》7:671b 条第 1 款。 
539  《荷兰民法典》7:686a 条第 2 款及《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61 条第 2 款。“请求

状”是荷语 verzoekschrift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application 或 petition。关于请

求状与起诉状的区别见本书第 9 章第 9.5.3 节。 
540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82 条，但雇员也可以不提交答辩状而直接在庭审时进行

口头答辩，见 Bij de Vaate 2018 第 209 页及 Diebels & Buur 2018 第 544 页。 
541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79 条第 1 款。 
542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86 及 287 条。 
543  《荷兰民法典》7:686a条第 5款并参看 Vestering & Wetzels 2018第 40至 41页。 
544  《荷兰民法典》7:671b 条第 1 至 10 款。 
545  在按通知期计算终止日期时，一般应将审理所用的时间从通知期中扣除，但最少

必须有一个月通知期，详见《荷兰民法典》7:671b 条第 9 款第 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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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规定其它解除日期。546劳动合同会在法院规定的解除日自动终

止，因此雇主在法院作出判决后不需要通知雇员合同终止。 
根据具体案情，法院在宣布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还可依据公

平原则要求雇主向雇员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金。547例如，如果基于

本章第 6.5.1 节所述第九项综合理由解雇雇员，则法院可酌情判雇主

向雇员支付补偿金，其金额最多可以是雇员有权获得的过渡补偿金

的一半。548这种法院依法酌定的补偿金称为“公平补偿”。549一般

只有当雇主的严重过错550导致劳动合同解除时，法院才会判其向雇

员支付公平补偿，不过上文提到基于综合理由解雇而判的补偿金并

不要求雇主有严重过错。551 
这种公平补偿与下文将讲到的过渡补偿金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补

偿金，相互之间原则上不存在替代关系。也就是说不论雇主是否必

须支付过渡补偿金，只要满足法定条件，法院都可酌情要求雇主向

雇员支付公平补偿。552 
如上文所述，初审之后如果任何一方对判决不服，原则上还可

依次向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提起上诉。553由于篇幅原因，本书不介

绍上诉程序。 

6.7. 过渡补偿金 

如果雇主单方面解雇雇员，则一般必须向雇员支付一定数额的

 
546  详见《荷兰民法典》7:671b 条第 9 款第 b 项及该条第 10 款。 
547  《荷兰民法典》7:671b 条第 8 款、第 9 款第 c 项及第 10 款第 b 项。 
548  《荷兰民法典》7:671b 条第 8 款。关于过渡补偿金详见本章第 6.7 节。 
549  荷语为 billijke vergoeding，英语一般译为 fair compensation。 
550  例如雇主歧视雇员或对雇员进行性骚扰等情形，见 Bouwens, Duk & Bij de Vaate 

2018 第 339 至 340 页。 
551  《荷兰民法典》7:671b 条第 9 款第 c 项及第 10 款第 b 项、7:681 条、7:682 条第

1 款第 b 项、第 2 款第 b 项。法院不仅可在解雇的情况下要求雇主向雇员支付公平

补偿，而且也可以在其它法定条件下酌情要求雇主向雇员支付公平补偿，例如

《荷兰民法典》7:673 条第 9 款规定的情形。  
552  Bouwens, Duk & Bij de Vaate 2018 第 533 页。 
553  《荷兰民法典》7:683 条、《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358 条及第 42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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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补偿金。554过渡补偿金规则的设置意图之一是为雇员在找到新

工作前的过渡期内提供一定经济支持，但过渡补偿金的支付义务并

不以雇员的实际需要为条件。也就是说即使雇员在被辞退时已经找

到新工作，但只要符合领取过渡补偿金的法定条件，被解聘的雇员

就可以要求雇主支付过渡补偿金。555  
过渡补偿金的额度原则上取决于劳动合同的持续时间及雇员的

工资水平。雇员为雇主每工作一年即可获得月工资三分之一的过渡

补偿金，不足一年的按比例相应折算。556例如一名雇员的税前月工

资（包括 8%的休假津贴）是 3240 欧元，解雇时劳动合同持续时间

为 14 年，则过渡补偿金为：14 x 1/3 x 3240 = 15120 欧元。而如果

该雇员解雇时的劳动合同持续时间为十年零六个月，则过渡补偿金

为 10.5 x 1/3 x 3240 = 11340 欧元。此外，荷兰法律还规定了过渡

补偿金的最高额度。原则上过渡补偿金不得超过八万三千欧元。557

但如果雇员年工资高于该限额，则以其年工资为过渡补偿金上限。
558  

上述仅是一般情况下过渡补偿金的基本计算方法。荷兰法律还

规定了一些特殊情况的计算方法，并对劳动合同持续时间长度、可

从过渡补偿金中扣除的费用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559对这些细节

本书无法一一尽述，如在实践中遇到这方面的问题，读者可考虑咨

询专业人士。 

 
554  《荷兰民法典》7:673 条第 1 款第 a 项。这一规则也有例外，例如如果解雇系因雇

员严重过错而引起的，则原则上雇主不需要支付过渡补偿金，见《荷兰民法典》

7:673 条第 7 及第 8 款。“过渡补偿金”是荷语 transitievergoeding 的翻译，英语

一般译为 transition payment。 
555  参看 Bouwens, Duk & Bij de Vaate 2018 第 517 至 518 页。 
556  《荷兰民法典》7:673 条第 2 款。 
557  上限金额每年年初调整一次，见《荷兰民法典》7:673 条第 2 款及第 3 款。 
558  《荷兰民法典》7:673 条第 2 款。 
559  详见《荷兰民法典》7:673 条第 4 及第 6 款、7:673b 至 673c 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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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业合同 

7.1. 简介 

国内企业如果在荷兰开展业务活动，难免要涉及到各种各样的

合同，因此了解一些荷兰合同法的基本知识一般会对顺利开展业务

有所帮助。本章将简要介绍荷兰法关于商业合同成立及违约的一些

基本规则。 
在荷兰，商业合同一般是与消费者合同相对应使用的一个概念。

简单来说，商业合同可理解为企业之间调整商务关系的合同，而消

费者合同是指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合同。为避免内容过于复杂，本

章针对的是国内企业的荷兰全资子公司与位于荷兰、且依荷兰法成

立的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而且双方基于合同相互负有义务并享有

权利。为使行文简便，如果没有特殊说明，下文中“国内企业”或

“中方”的表述，实际上是指国内企业在荷兰的全资子公司。 
本章分两部分，前两节构成第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合同的成立，

包括合同成立的基本要求（7.2）以及合同订立过程中关于格式条款

的主要注意事项（7.3）。最后一节为第二部分，内容是对方违约时

可以采取的四种主要应对措施。    

7.2. 合同成立的基本要求 

简单来说，合同可以理解为合同方之间约定各自相应权利义务

的法律行为。560合同成立的基本要求，是双方561就合同的主要内容

达成一致。562对于这一基本要求，至少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7.2.1. 合同成立形式 

一提到合同，人们往往会想到一份由双方签字盖章的正式法律

 
560  合同的定义详见《荷兰民法典》6:213 条第 1 款。 
561  为行文简便并避免内容过于复杂，本章内容仅针对合同只有两方的情况，但在实

际操作中可能出现多方合同的情况。 
562  Hijma e.a. 2013 第 49 页及 Ruygvoorn 2013 第 13 至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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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但实际上，除了少数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外，563合同并不一

定要以书面形式，而是也可以通过口头方式成立。564例如甲公司法

定代表人对乙公司法定代表人说：“我们最近正在换公司公务车，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辆前年产的宝马三系列黑色轿车，只开了大概两

万公里，你们公司要的话，我们可以便宜一点卖给你们，三万欧元

就行。”假设乙公司正需要这样一辆公务车，于是乙公司法定代表

人说：“好，就这么定了。”通过这段对话，这两家公司之间就成

立了一则买卖合同。从法律技术上看，甲公司法定代表人说的内容

称为“要约”，565而乙公司法定代表人说的内容称为“承诺”。566

原则上说，一方通过承诺接受了另一方的要约，合同即告成立。567  
此外，即使以书面形式成立的合同，也并不一定要求双方把合

同的内容整合到一份法律文件中，然后在文件上签字盖章。例如上

文讲到两家公司之间买卖二手公务车的例子，假设甲公司法定代表

人不是以口头方式，而是以电子邮件方式将上述内容告诉对方，而

乙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确认愿意以甲公司提出的价

格购买该公务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甲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到该

邮件回复的时候，两家公司间关于这辆二手车的买卖合同就成立了。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合同成立并不需要双方就合同的所有

细节都达成一致，而只要就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一致即可。568至于

什么是主要内容、什么是次要内容，这一般要根据合同性质等具体

情况来定，此外荷兰法律也有一些具体规定。例如对于买卖合同，

荷兰法律明确规定，即使双方就购买价格没有作出具体约定，这也

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成立。如果合同双方对购买价格没有作出明确约

定，那么荷兰法律规定买方必须向卖方支付“合理价格”。569 
 

 
563 例如消费者购买住宅的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见《荷兰民法典》7:2 条第 1 款。 
564  《荷兰民法典》3:37 条第 1 款。 
565  荷语为 aanbod，英语一般称为 offer。 
566  荷语为 aanvaarding，英语一般称为 acceptance。 
567  《荷兰民法典》6:217 条第 1 款。 
568  Ruygvoorn 2013 第 13 至 16 页。 
569  《荷兰民法典》7: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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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主要注意点 

由以上内容可见，国内企业在与对方进行合同商谈的过程中宜

注意措辞谨慎。除非希望立即与对方成立合同，不然在交流过程中

宜注意不要把话说得太满，最好留有一定余地。否则对方可能会根

据中方通过口头、书信或电子邮件等形式表述的内容，主张认为双

方已经就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一致，因此合同已经成立。 
另外，如果在合同谈判过程中把话说得太满，那么即使对方不

能证明合同已经成立，但如果中方退出谈判，也有可能会要向对方

支付一定的赔偿。这是因为荷兰最高法院在相关案例中规定，如果

谈判一方的言行让对方有正当理由相信双方可以达成某种形式的协

议，而在这种情况下该谈判方退出谈判而不与对方最终达成合同，

那么退出谈判的一方必须向对方支付相应的赔偿。570赔偿的额度一

般限于对方因为合同谈判而支出的费用，但如果退出谈判的一方把

话说得太满，法院也可以判退出谈判的一方必须支付对方因为没能

最终达成合同而损失的利润。571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合同的成立不要求签订书面

合同，但对于比较重要的商业合同，最好还是以书面形式将合同内

容记录下来。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明确双方各自权利义务，而且万

一出现纠纷也便于举证。 

7.3. 格式条款 

7.3.1. 简介 

荷兰企业之间的合同经常会使用格式条款。572简单来说，格式

条款是指一方为了在不同合同中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标准化条款，

 
570  见荷兰最高法院在普拉斯建筑公司诉法尔堡市政府案中的判决 HR 18 juni 1982, 

NJ 1983, 723 (Plas/Valburg)。 
571  例如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在厅特吐恩公司诉阿尔克玛市政府等被告案中的判决

Gerechtshof Amsterdam 19 december 2017, ECLI:NL:GHAMS:2017:5293 (Tin-
teltuin B.V./Gemeente Alkmaar c.s.)。 

572  “格式条款”是荷语 algemene voorwaarden 的翻译，英语一般称为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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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会是一份单独的文件，而且印的字体通常比较小。573 
 表面上看格式条款好像并不重要，因为这些条款一般不会涉及

合同最核心的内容，而且其中的有些内容只是些细节，例如付款期

限等。但实际上在合同谈判过程中对格式条款并不能掉以轻心，因

为在一大堆看似琐碎的条款中，可能会有很多重要条款，例如违约

赔偿责任限制条款、质量保证期限条款、发现违约后的通知期限条

款等。这些条款实际上是合同双方进行风险分配的重要机制，而拟

定格式条款的一方一般会作出尽量有利于己方的规定。 
 基于上述原因，国内企业在商业合同谈判过程中不宜只关注主

合同而忽视格式条款。有条件的话，还宜考虑拟定自己的格式条款，

以便对一些重要的风险点作出尽量有利于己方的安排。 
 本节将简要针对两种情况简要介绍使用格式条款时的几点主要

注意事项。第一种情况是中方有自己的格式条款，并希望在与对方

订立的合同中适用己方格式条款。第二种是外方提出适用其格式条

款的情况。荷兰法律对于格式条款在程序和内容方面都有比较复杂

的规定，574但基于篇幅原因，本节原则上仅介绍程序方面的基本内

容，对于格式条款内容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及使用程序上的各种例

外和具体细节将不作介绍。 

7.3.2. 适用己方格式条款 

如果中方希望在合同中使用自己的格式条款，那么至少需要注

意两个基本要点。首先要及时告知对方己方格式条款将适用于双方

之间的合同，其次原则上应及时向对方提供己方格式条款文本。下

文将对这两方面分别作简短介绍。 
一、及时告知适用己方格式条款 
使用己方格式条款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必须及时告知对方己方条

款将适用于双方之间的合同。575至于以什么形式告知，荷兰法律没

 
573  格式条款的定义见《荷兰民法典》6:231 条第 a 项。 
574 见《荷兰民法典》6:231 至 6:247 条。 
575  这一规则也有例外。例如，如果双方长期有合同关系而且过去每则合同一直都适

用某一方的格式条款，而仅在某一次订立合同的过程中该方未提出适用其格式条

款，那么法院可能会判其格式条款依然适用。但为避免纠纷，即使和有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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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出强制规定，所以原则上既可以口头告知，也可以书面告知。

不过为了万一出现纠纷时便于举证，最好还是以书面形式告知对方。 
书面告知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例如可以在合同中加入一项明

确的条款，规定中方格式条款适用于该合同。此外也可以在给对方

发去的报价单或在公司信纸底部或其它合适位置预先印上一句话，

注明公司的格式条款适用于公司与其它主体之间的所有合同关系。 
那么什么是及时告知呢？简单来说，就是原则上不能在合同成

立后才告知对方该合同适用己方格式条款。576笔者办过的一起服务

合同纠纷案就出现过这个问题。对方与笔者的委托人口头达成了设

备维修合同，但修理工作完成后过了一段时间设备又出现故障，经

查发现对方提供的维修服务不合格。对方援引其格式条款中关于违

约通知期限的规定，称笔者的委托人未在通知期限内告知违约，因

此无权要求赔偿。作为证据，对方向法院提交了维修费发票，发票

下方确实印有“所有合同适用我司格式条款”字样。但发票是在双

方达成口头合同之后几周才寄出，而对方又无法证明口头合同达成

时就已经提出适用其格式条款，所以对方的格式条款根本就没有成

为双方合同关系的一部分，因此对双方没有约束力。 
 二、及时提供己方格式条款文本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基本方面是，应及时向对方提供己方格式条

款文本。577提供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当面提供，也可以通

过电子邮件或信件等方式向对方寄送己方格式条款。除了这些向对

方提供己方格式条款文本的方式之外，荷兰法律原则上也允许在特

定情况下，通过其它方式让对方能了解己方格式条款的内容，例如

将己方格式条款在荷兰商会或法院存档，或在公司网站公布等。578

但这些特殊情况在实务操作中其实并不太常见，为尽量避免纠纷，

国内企业如果想使用自己的格式条款，最好还是向对方当面提供或

寄送格式条款文本，而且宜注意保存好相关证据。 
 

关系的商事主体订立合同，中方最好也还是每次都告知对方合同将适用己方格式

条款。 
576  Hijma e.a. 2013 第 248 页。 
577  《荷兰民法典》6:233 条第 b 项及 6:234 条。 
578  《荷兰民法典》6:234 条。 



7 商业合同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94 

 至于及时提供，原则上也是指不得在合同成立之后才提供。579

为满足及时提供的要求，有些企业将格式条款全文印在公司信纸、

报价单或订单背面。这样一来，只要是通过书信、报价单或订单等

方式与对方就合同订立事项进行沟通，就同时也向对方提供了己方

格式条款。  
如果不提供或不及时向对方提供己方格式条款，而对方是消费

者或符合荷兰法律规定的小型企业，580那么对方原则上可以撤销格

式条款。581对方一旦依法行使撤销权，那么被撤销的格式条款就被

视为从来没有成为双方合同关系的一部分，因此对双方没有约束力。 

7.3.3. 应对对方格式条款 

如果对方在合同商谈过程中首先提出要求适用它自己的格式条

款，而中方又不愿意接受这些条款，那就应明确告知对方，声明对

方的格式条款不适用于双方之间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需要注

意以下三点。 
第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对方提出适用其格式条款的方式可能非

常隐蔽，例如对方的信件下方可能以极小的字体印有“适用我方格

式条款”等字样。因此在收到对方信件、订单、报价单或电子邮件

时，不仅要注意正文内容，也要注意检查其它一些预先印好的格式

化字样，看是否有宣称适用对方格式条款的内容。 
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发现对方首先表示要求适用其格式

条款，则必须明确拒绝这一要求，而不能以暗示的方式拒绝适用对

方格式条款。如果不拒绝或者不明确拒绝，而是简单地在回复对方

时笼统地表示合同适用己方格式条款，那么当双方就合同的主要内

容达成一致时，对方的格式条款原则上就构成双方合同关系的一部

分，从而对双方有约束力。582 
第三点值得注意的是，格式条款的内容并非雷打不动，其实原

则上也是可以谈判的。如果对方处于强势地位，中方没有足够的谈

 
579  《荷兰民法典》6:234 条第 1 款。 
580  具体法定条件见《荷兰民法典》6:235 条第 1 款。 
581  《荷兰民法典》6:233 条第 b 项及 6:235 条。 
582  《荷兰民法典》6:225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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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砝码彻底拒绝适用对方格式条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仔细

分析商业合同具体可能会给中方带来哪些风险，然后分析格式条款

对这些风险的分配是不是在中方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如果对方格式

条款中的某些规定会给中方造成极大或非常不合理的风险，那么中

方可以就这些条款再与对方进行具体协商，争取找到双方都可以接

受的解决方案。如果能够就这些内容达成一致，那就可以在双方签

订的合同里规定，对方的格式条款适用于该合同，但对于某几项条

款双方在合同中作出特别约定，而不适用格式条款的规定。583 

7.4. 如何应对对方违约 

7.4.1. 简介 

本章所讲的违约，是指对方完全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

约定的要求584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本节将简要介绍对方违约时可

采取的四种应对方案，585分别为中止履约、要求强制履行、解除合

同和要求损害赔偿。对这四种应对方案介绍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必

须在满足何种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被违约方才能采取这些应对方案。 
除本节将介绍的四种应对方案外，荷兰法律还规定了被违约方

的其它一些权利。而且对于本节将介绍的这四种应对方案，荷兰法

律也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形，例如双方可以约定不适用荷兰法律关于

解除合同的规定，或对于解除合同的条件及法律后果作出不同于荷

兰法律的规定。586但考虑到内容复杂度和篇幅，对其它应对方案和

各种可能出现的例外情形（例如双方约定排除适用荷兰法律关于违

约的某些规定），本节将不作介绍。 

7.4.2. 中止履约 

如果合同双方相互负有义务，而且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有关联

性，那么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被违约方原则上可以暂时不履行自

 
583  详见 Ruygvoorn 2013 第 222 至 224 页。 
584  例如不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数量或质量等要求履行合同义务。 
585 如果使用法律术语，这些应对方案应称为法律救济手段，荷语称为 rechtsmiddel，

英语称为 remedy。为便于非法律专业人士理解，本节将使用应对方案这一表述。 
586  详见 De Jong, Krans & Wissink 2018 第 218 至 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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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原本应该履行的义务。587例如甲公司根据合同为乙公司修缮厂房，

双方约定工程分三期，每期工作量基本相当，而工程款也相应地平

均分为三次在每期完工后两周内支付。假设第二期修缮过程中甲方

工作出现多处严重失误，导致工程质量极差、完全不符合合同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在甲方对第二期工程中的失误进行完全修复之前，

乙方原则上可以不支付第二期工程款。 
中止履约588有利于保全自身财产，而且也可以给对方施加一定

压力，以促使其按合同规定履行义务。不过在行使中止履约权时需

要谨慎，如果在不符合法定要求的情况下行使这一权利，那么原则

上说这会造成中止履约方本身出现违约，因而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

责任。589 
至于行使中止履约权的法定要求和条件，除了对方先出现违约

之外，还需要注意至少以下两点，即暂停履行的己方合同义务必须

与对方不按合同要求履行的义务有关联性，而且两者之间在性质和

范围等方面必须相称。590以上述厂房修缮合同为例，如果第二期工

程并非完全不符合合同要求，而只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程度的不足，

那么乙方原则上不可拒绝支付第二期全部工程款，而只能暂不支付

与工程质量问题相应数额的工程款。 

7.4.3. 强制履行 

被违约方的另一项基本权利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判对方按合同要求履行义务。591例如，假设对方不按合同规定的数

量交货，那么被违约方原则上可要求其补全尚未交付的货物。如果

对方虽然按时按量交付了货物，但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则被

违约方原则上可要求对方替换或者修复质量不合格的货物。 

 
587  《荷兰民法典》6:52 条及 6:262 条。 
588  荷语称为 opschorting，英语一般译为 suspension。 
589  参看 Dammingh & Klomp 2014 及 Klomp 2017。 
590  参看 Streefkerk 2013 第 30 至 39 页及 De Jong, Krans & Wissink 2018 第 123 至

130 页。 
591  《荷兰民法典》3:29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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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起要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的诉讼时，被违约方一般还会同

时要求法院在判决中规定一定额度的迟延履行金。592如果法院支持

被违约方诉讼请求，那么就会在判决中规定，对方如在规定期限内

不按判决要求履行合同义务，则必须向被违约方交纳一定数额的罚

金。593不过如果对方不履行的是付款义务，则法院不能就此判处迟

延履行金。594 
要求强制履行的权利也不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例如如果对方已

完全不可能履行合同义务，则被违约人不能要求强制履行，而只能

要求解除合同或损害赔偿等。595 

7.4.4. 解除合同 

有时违约行为可能会使被违约方不再信任对方，或者被违约方

因为其它原因可能不希望再与违约方继续合作下去，那么在这种情

况下，被违约方可以考虑解除合同。596不过，解除合同要具备的法

定条件比中止履约和要求强制履行严格一些。具体来说，除对方违

约外，解除合同还需要满足以下两项基本法定条件。 
首先，对方的违约必须在性质和情节等方面足够严重。597例如

甲乙两公司签订了一份三千吨大豆的买卖合同，但在验货时发现乙

方少交付了十吨。虽然严格来说乙方确实违约了，但如果甲方因此

而要求解除整个合同，那么乙方可能会以违约情节不严重为理由提

出抗辩。如果最终诉到法院，那么法院很可能会支持乙方抗辩，判

定甲方无权解除整个合同。不过，除了完全解除整个合同外，荷兰

法律也允许被违约方部分解除合同。598因此在上例中，甲方可以要

求部分解除大豆买卖合同，即乙方不必再交付尚未交付的十吨大豆，

 
592  荷语称为 dwangsom，英语一般译为 incremental penalty payment。见《荷兰民

事诉讼法》611a 条。 
593  详见《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611a 至 611i 条。 
594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611a 条第 1 款。 
595  De Jong, Krans & Wissink 2018 第 79 页。 
596  “解除”是荷语 ontbinden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terminate。 
597  《荷兰民法典》6:265 条第 1 款。 
598  《荷兰民法典》6:265 条第 1 款及 6:27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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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甲方则可少向乙方支付十吨大豆的价款。为避免内容过于复杂，

下文只讲完全解除合同，而不介绍部分解除合同的情况。 
其次，原则上只有在违约方出现“迟延”599的情况下，被违约

方才有权解除合同。600这一规则也有例外情况，即如果违约方暂时

不能、或永久无法履行合同义务，则被违约方可在满足其它法定条

件的情况下解除合同，而不需等到违约方出现迟延的情形。 
那么什么情况下违约方才出现“迟延”呢？荷兰法律对此作出

了比较详细的规定。601总的来说，这些规定的基本要求是，在合同

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被违约方原则上必须再给违约方最后一个补救

机会。也就是说，被违约方发现对方违约后，原则上必须给对方一

定时间，让对方可以在这个期限内按合同要求履行义务。具体来说，

被违约方必须以书面形式要求对方在一定合理期限内按合同要求履

行其义务。如果对方在这一规定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仍未按合同要求履行其义务，那么从该期限届满时起，对方就

进入到“迟延”状态。602 
上述关于给违约方最后补救机会的规定也有例外。603例如，如

果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合同义务履行的最终期限，那么只要违

约方不按该期限履行义务，则立即进入迟延状态，被违约方原则上

不需要再给对方履约的机会。604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满足了其它法

定条件，被违约方可立即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的方式有两种，既可以通过诉讼请求法院解除，也可

以由被违约方自行解除。605这里所说的自行解除，是指在满足法定

条件的情况下，被违约方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不能以口头方式，而必须以书面或电子方式通知对方。606 

 
599  荷语为 verzuim，英语一般译为 default。 
600  《荷兰民法典》6:265 条第 2 款。 
601  《荷兰民法典》6:81 至 83 条。 
602  《荷兰民法典》6:82 条第 1 款。 
603  详见《荷兰民法典》6:82 条第 2 款及 6:83 条。 
604  《荷兰民法典》6:83 条第 a 项。 
605  《荷兰民法典》6:267 条。 
606  《荷兰民法典》6:267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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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最主要的法律后果是合同关系原则上归于终止，607双

方尚未履行的合同义务不需要再履行，而对于已经履行的义务，双

方原则上必须承担“返还给付”608的义务。609例如，如果被违约方

因对方交付的货物质量不过关而解除合同，则原则上必须向对方退

还已收到的货物，而对方原则上必须向被违约方退还已收到的货款。 
但是有些合同义务一旦履行就很难返还，例如某装修公司为业

主粉刷厂房内墙，但粉刷质量不合格，在这种时候业主显然不太可

能将已经刷在墙上的涂料刮下来退还给装修公司。在这种情况下，

被违约方原则上要退还对方已履行义务的价值，即应向对方支付一

定数额的金钱。610但如果违约方提供的货物或服务不符合合同要求，

那么需要退还的价值仅限于违约方提供的服务或货物对被违约方来

说实际具有的价值。611以上述粉刷内墙为例，假设双方约定业主为

装修公司的服务应支付五万欧元的报酬，而且业主已经提前预付了

这笔款项，但完工后立即发现涂料颜色不均匀而且大片脱落，以至

于整个工作必须全面返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业主依法解除合同，

那么装修公司必须退还五万欧元，而业主可以主张装修公司提供的

粉刷服务对其没有任何价值，因此不需要向装修公司支付任何费用。 

7.4.5. 损害赔偿 

要求损害赔偿也是被违约人的重要权利之一（以下简称损害赔

偿请求权）。这一权利既可以单独行使，612也可以和其他权利（例

如要求强制履行或解除合同等）相结合行使。例如，如果原材料供

应商不按合同要求的期限供货，导致采购方因缺乏原材料而停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采购方一方面可以要求对方尽快供货，另一方

 
607  解除合同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合同条款都不再有效。有些合同条款，例如争议解

决条款、竞业限制条款等一般来说会继续有效，详见 De Jong, Krans & Wissink 
2018 第 229 页。  

608  荷语为 ongedaanmaking，英语一般译为 reversal。  
609  《荷兰民法典》6:271 条。 
610  《荷兰民法典》6:272 条第 1 款。 
611  《荷兰民法典》6:272 条第 2 款。 
612  《荷兰民法典》6:8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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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原则上还可以要求对方赔偿因停产而遭受的损害。 
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也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和要求，而且这些

法定条件和要求总的来说比上文讲到的三项权利的法定条件和要求

更加复杂。具体而言，除对方出现违约之外，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

使还必须满足以下四项基本法定条件。 
首先，与解除合同权一样，原则上只有在违约方出现“迟延”

的情况下，被违约方才可以要求对方赔偿其遭受的损害。613这一规

则也有例外，即如果违约方永久无法履行合同义务，那么被违约方

可以在满足其它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不需要

等违约方出现迟延的情形。614 
其次，荷兰法律还要求违约行为必须可以“归责于”违约方，

否则被违约方原则上无权请求损害赔偿。615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违约

行为才可以归责于违约方呢？简单来说，荷兰法律规定了两种归责

依据。首先，如果违约方存在过错，则一般要对违约行为负责。616

例如生产商在生产过程中粗制滥造，导致交付的产品不合格，那就

可以以违约方过错为依据进行归责。第二种归责依据是，如果法律

规定617、双方法律行为约定618或者公众意见619认为应由违约方对其

违约行为负责，那么即使违约方没有过错，其违约行为也还是可以

归责于违约方。620不过从法律技术层面来说，可归责性的举证责任

 
613  《荷兰民法典》6:74 条第 2 款。关于什么是迟延详见本章第 7.4.4 节。 
614  《荷兰民法典》6:74 条第 2 款。 
615  《荷兰民法典》6:74 条第 1 款。 
616  《荷兰民法典》6:75 条。 
617  例如《荷兰民法典》6:77 条规定，如果违约方使用的原材料等物品不适合履行合

同义务，那么因此而出现的违约行为原则上可归责于违约人。 
618  例如，一方在合同里明确保证按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交货，但最终交付的货物不

合格，那么即使违约方没有过错，也必须基于其作出的质量保证而对违约行为负

责，不能提出违约不可归责的抗辩。 
619  公众意见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例如因资金不足或经验不足而造成的违约，即使

违约人没有过错，一般也会依公众意见而被认定为应由违约人负责的情形，详见

De Jong, Krans & Wissink 2018 第 156 至 157 页及第 162 至 163 页。 
620  《荷兰民法典》6:7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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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违约方。621也就是说，被违约方原则上无需证明违约行为可归责

于违约方，而如果违约方提出不可归责的抗辩，那么违约方自己必

须证明不应由它来对违约行为负责。 
第三项法定条件是被违约方必须遭受了损害。这种损害原则上

可以是因为对方违约而支付的修理费等额外发生的费用，622也可以

是因对方违约而丧失的利润或其它可得利益。623此外，被违约方为

了防止或减少损害而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原则上也属于遭受损害的范

围。624 
第四项法定条件是违约行为与被违约方遭受的损害之间必须有

因果关系。625因果关系的基本要求是违约行为原则上必须是所受损

害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假设不出现违约行为，被违约方也会遭

受同样的损害，那原则上违约行为和损害之间就没有因果关系。626

不过即使满足了上述基本条件，也并非被违约方遭受的所有损害就

都可以说是由违约行为造成的。例如，如果违约行为没有直接造成

损害，而是通过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才最终造成被违约方的损害，那

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可能会对因果关系问题发生争议。对于这类

情况，荷兰法律适用“合理归责”627的原则，即必须考虑违约行为

性质、损害性质、损害发生的可预见性以及违约行为与损害之间的

中间环节等多方面因素，只有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能够合理地将

损害归于违约行为的后果时，违约行为与损害之间才具有法律意义

上的因果关系。628这种“合理归责”的判断标准有一定模糊性，如

果在实务中就因果关系发生争议，可考虑咨询专业人士以制定适当

的应对方案。 

 
621  Sieburgh 2016 第 370 节。 
622  这种损害荷语称为 geleden verlies，英语一般译为 loss。 
623  《荷兰民法典》6:96 条第 1 款。 
624  《荷兰民法典》6:96 条第 2 款。 
625  《荷兰民法典》6:74 条。 
626  见 Hartlief e.a. 2018 第 287 页。 
627  荷语称为 de leer der toerekening naar redelijkheid，英语一般译为 the doctrine 

of imputation according to reasonableness。 
628  见《荷兰民法典》6:98 条及 Sieburgh 2017 第 57 至 6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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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董事责任 

8.1. 简介 

许多国内企业在荷兰设立全资或合资子公司时会任命国内人员

担任子公司董事。在这种情况下，担任子公司董事职务的人员需要

注意遵守荷兰法律关于董事职责和义务的规定，否则可能引发民事

赔偿责任，而且有些违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 
本章将简要介绍荷兰法律关于荷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职责和义

务的几项主要规定以及违反这些规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为避免

内容过于复杂，本章所述内容仅针对由自然人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况，

对于由法人担任公司董事的一些特殊规定将不作介绍。 

8.2. 勤勉义务 

董事对公司应尽勤勉义务，必须有能力胜任董事职务并认真妥

善地履行职责。629如果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害，而董事

本人对此又负有严重过错，630则董事原则上必须向公司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631至于什么才构成严重过错，这需要根据具体案情，综合

考虑各方面相关因素来判断，例如要看公司业务性质、公司业务一

般会带来怎样的风险、董事之间的职责分配等。632不过一般来说，

如果董事违反了公司章程中旨在保护公司的规定（例如章程规定董

事会某项决定必须经监事会批准，但董事会无视这一规定而擅自作

出决定），则其行为原则上构成重大过错。633 

 
629  《荷兰民法典》2:9 条第 1 款及荷兰最高法院在斯塔勒曼诉范德芬公司案中的判决

HR 10 januari 1997, NJ 1997, 360 (Staleman/Van de Ven)第 3.3.1 节。 
630  “严重过错”是荷语 ernstig verwijt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serious blame。 
631  《荷兰民法典》2:9 条第 2 款。 
632  详见荷兰最高法院在斯塔勒曼诉范德芬公司案中的判决 HR 10 januari 1997, NJ 

1997, 360 (Staleman/Van de Ven)第 3.3.1 节。 
633  Van Schilfgaarde e.a. 2017 第 202 至 203 页。 



8 董事责任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104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荷兰法律虽然允许董事之间进行一定分

工，但荷兰有限责任公司原则上实行的是董事集体负责制。634在这

种集体负责制下，即使仅是某一名董事的失职给公司造成了损害且

该董事对此负有严重过错，则原则上同时构成董事会整体的工作失

职，因而其他董事原则上也必须就此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635

当然这种“连坐”制度并不是绝对的。如果其他董事能证明他们没

有严重过错，而且也尽力采取了适当措施以避免不利后果，那么其

他董事可以免责。636因此，如果董事看到董事会其他成员有失职行

为，则不宜对此不管不问，而应进行制止并尽量采取适当措施以避

免发生不利后果，否则可能无法免责，而要对公司遭受的损害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上文所述董事集体负责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所有董事对董事会工

作失职的连带赔偿责任不仅适用于本节所讲的勤勉义务，而且原则

上也适用于以下几节讲到的其它义务。如果董事想免于承担董事会

其它成员违反这些义务而引发的连带民事赔偿责任，则必须证明其

自身没有严重过错，而且也尽力采取了适当措施以避免发生不利后

果。637为使行文简便，在以下各节中对此将不再重复。 
 在实务操作中，荷兰很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在审阅批准公

司年度财务报表时，一般会对公司董事予以免责。638一旦股东大会

作出这样的免责决议，原则上公司便不能再就董事履职瑕疵而追究

其赔偿责任。639因此拿到股东大会的免责决议对于董事来说是有利

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股东大会授予的这种免责并不是绝对的。

首先，从时间上看，上述基于年度财务报表的免责仅对该财务年度

内董事的履职瑕疵有效。其次，免责是基于股东大会通过公司年度

财务报表或其它渠道所掌握的情况而作出的，所以对于董事向股东

 
634  Van Schilfgaarde e.a. 2017 第 180 至 181 页。 
635  《荷兰民法典》2:9 条第 2 款。 
636  《荷兰民法典》2:9 条第 2 款。 
637  但对于第 8.4 节所述因公司财务报表误导他人而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董事提出抗

辩时无需证明尽力采取了适当措施以避免不利后果，见《荷兰民法典》2:249 条。 
638 此句中的“免责”是荷语 decharge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discharge from liability。 
639  详见 Van Wijngaarden & Kouch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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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隐瞒的失职行为，公司还是可以在满足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追究

董事的赔偿责任。640 
 此外，在董事卸任或被解职时，不少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大会会作出完全免责决议。这种决议措辞一般较宽泛，通常是公司

无条件放弃就董事任职期间一切履职瑕疵追究其赔偿责任。641在离

职时能拿到股东大会作出的完全免责决议对董事来说当然也是有利

的，但这种完全免责决议对于董事隐瞒的失职行为是否也有效呢？

关于这个问题荷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立法或法院判决，法学界意见

也不明确。642如果董事在离职时想确保卸任后公司不会就其任职期

间的履职瑕疵追究赔偿责任，比较稳妥的方式是与公司签订免责合

同，要求公司明确放弃就其任职期间任何履职瑕疵（无论公司是否

知悉）进行索赔的权利，而在类似合同中公司一般也会要求离职的

董事明确放弃其对公司拥有的任何债权。643 

8.3. 维护公司偿付能力 

正如本书第 3 章第 3.2.1 节所述，荷兰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特点

之一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独立于股东的财产，并以其自身财

产对外承担法律责任。这一特点有利于股东将其风险限制在对公司

的注资范围内，但对于公司的债权人（例如公司的供应商等）来说，

这一特点会给他们带来风险。这是因为如果公司的偿付能力不足，

那么公司可能会因此破产，从而导致公司的债权人无法收回账款或

只能收回部分账款。644 

 
640  见荷兰最高法院在戴恩诉坡拉克石油公司案 HR 17 juni 1921, NJ 1921, 737 

(Deen/Perlak)、特鲁菲诺案 HR 20 juni 1924, NJ 1924, 1107 (Truffino)及艾勒姆

公司诉德布朗恩案 HR 20 oktober 1989, NJ 1990, 308 (Ellem/De Bruin) 中的判

决以及 Bier 2010 第 301 至 303 页。 
641  见 Quist 2011 第 402 至 403 页。 
642  见 Bier 2010 第 303 页及 Van Wijngaarden & Kouchi 2018。 
643  见 Bier 2010 第 303 页。 
644  见第 2 章第 2.2 节关于恒电公司在荷兰设立子公司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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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公司股东和董事滥用公司独立法人资格，“掏空”公

司资产而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荷兰法律要求董事645在特定情况下

必须维护公司偿付能力，否则必须承担赔偿责任。646这其中最典型

的例子是第 4 章第 4.4.4 节讲到的股息分派。 
如第 4 章第 4.4.4 节所述，当股东大会作出股息分派的决议之后，

该决议必须经董事会批准才能生效。647而公司董事在考虑是否批准

股息分派决议时必须维护公司偿付能力，即必须考虑如果公司按股

息分派决议支付股息，那么在一定期限内（通常为一年），公司是

否还有能力继续支付到期债务。648如果董事明知或者应该预见公司

在分派股息后的一定期限内将无力继续支付到期债务，那就不应批

准股息分派决议，否则原则上董事必须向公司649承担赔偿责任，而

赔偿范围则以股息分派造成的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额度及法定利息

为限。650还需注意的是，这种赔偿责任不仅适用于公司正式任命的

董事，而且也适用于虽然不是公司正式董事，但却掌握公司实权、

实际上象正式董事一样掌管公司事务的人（以下简称“实质董

事”）。651 

 
645  从理论上讲，本节和以下几节讲到的义务严格上来说是作为公司机构的董事会所

应履行的义务。但由于荷兰有限责任公司实行董事集体负责制，因此其实每个董

事也必须履行这些义务，否则就可能会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使行文简便，本

节及以下各节原则上将不严格区分董事会义务和董事义务这两个理论上的概念。 
646   Van Schilfgaarde e.a. 2017 第 44 至 46 页。 
647  公司章程也可以规定股东大会以外的公司其它机构有权作出分派股息的决议，见

《荷兰民法典》2:216 条第 1 款。 
648  《荷兰民法典》2:216 条第 2 款，详见 Van Schilfgaarde e.a. 2017 第 102 至 103

页。 
649  虽然维护公司偿付能力义务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但《荷兰民法

典》6:216 条第 3 款没有授予公司债权人因董事会批准股息分派决议而向公司董事

直接索赔的权利，而是规定由公司向董事索赔，详见 Van Schilfgaarde e.a. 2017
第 105 页。不过如果董事批准股息分派的行为同时构成对债权人的侵权行为，则

债权人可基于《荷兰民法典》6:162 条向董事提起侵权之诉，要求董事赔偿损害，

见 Dorresteijn & Van het Kaar 2014 第 107 页。 
650  《荷兰民法典》2:216 条第 3 款。 
651  《荷兰民法典》2:216 条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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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上述维护公司偿付能力的义务不仅适用于公司向股东分

派股息的情况，而且原则上也适用于公司向股东或其他主体以其它

形式分派现金或实物的情况，例如向股东退回股本溢价等。652而且

该义务和相应的赔偿责任也适用于公司股份回购653及减少已发行资

本654的情形。 

8.4. 会计及年度财务报表相关义务 

违反以上讲到的两项义务可能给董事带来“内部责任”，即公

司可能会因此而向董事追究赔偿责任。除此之外，荷兰法律还规定

了董事的一些其它义务，而违反这些义务可能会导致董事的“外部

责任”，即除公司以外的第三方可以追究董事的赔偿责任。而且在

特定情况下，违反这些义务还可能导致董事的刑事责任。本节将简

要介绍几项可能导致董事外部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且与公司会

计和财务报表有关的董事义务。 

8.4.1. 会计和存档义务 

首先，董事应保证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有账可查，即必须保证

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有清楚的记载并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和材料。655

该义务在荷兰一般被称为 administratieplicht，直译应是“保留相关

记录义务”，656但考虑到中文使用习惯，本书将该术语意译为“会

计义务”。 
除会计义务外，董事还有存档义务。657存档义务是指董事必须

保存好公司的账目、记账凭证、年度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保存期

 
652  详见 Van Schilfgaarde e.a. 2017 第 102 至 103 页。例外情形见《荷兰民法典》

2:216 第 11 款。 
653  《荷兰民法典》2:207 条第 3 款。 
654  《荷兰民法典》2:208 条第 6 款。 
655  《荷兰民法典》2:10 条第 1 款。 
656  英语一般译为 requirement to keep records。 
657 荷语称为 bewaarplicht，英语一般译为 retention obligation 或 duty to keep on file。 



8 董事责任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108 

限为相关文件制作完成期或相关凭证出具日期后七年，而且必须保

存好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纸质文本。658 
违反会计义务的行为构成经济犯罪，659法律责任见第 2 章第

2.4.7 节。此外，如果董事违反会计或存档义务，而公司被宣告破产

且因董事违反这些义务而导致破产清算难度加大，那么董事可能被

处以最高一年的有期徒刑或最多二万一千七百五十欧元的刑事罚款。
660在上述情况下，如果董事系故意违反会计或存档义务，则可能被

处以最高四年的有期徒刑或最多八万七千欧元的刑事罚款。661 
除以上刑事责任外，违反会计或存档义务还可能导致董事在公

司破产的情况下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662具体情况见本章第 8.5 节。 

8.4.2. 制作和公布年度财务报表义务 

       荷兰法律规定了比较细致的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制作和公布制度，

将公司按资产额、营业额和雇员人数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

公司四类，而每一类公司需要制作并公布的年度财务报表和其它资

料有所不同。663考虑到这些规定的技术性比较强，而且国内企业在

荷兰设立的子公司很多都会聘请当地会计师事务所来制作账目和年

度财务报表等法定材料，所以本书对财务报表制作和公布的技术细

节不作介绍。 
      不过对于公司董事来说，了解关于年度财务报表制作和公布程序

的一些基本规定还是会有好处。虽然董事原则上不需要自己制作相

关报表，但却要注意核查报表是否按时制作完成并公布，否则可能

会要承担赔偿责任。为避免内容过于复杂，本节仅针对国内企业在

荷兰只设一家独资子公司，且母公司不直接担任子公司董事职务的

 
658  《荷兰民法典》2:10 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以及 Lennarts 2018 关于该条的第 4 项说

明。 
659  《荷兰经济犯罪法》第 1 条第 4 款，但违反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制作期限的规

定并不构成经济犯罪。 
660  《荷兰刑法典》第 344b 条第 2 款及第 23 条第 4 款。 
661  《荷兰刑法典》第 344a 条第 2 款第 2 项及第 23 条第 4 款。 
662  《荷兰民法典》2:10 条及 2:248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 
663  例如中型和大型公司除制作并公布年度财务报表外，还需制作并公布董事会报告

等材料，详见《荷兰民法典》2:210 条第 1 款及 2:394 至 2:398 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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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因此不涉及上市公司财报制度、制作合并会计报表以及因集

团内公司制作合并会计报表而免于公布财务报表等特殊情形。 
       公司年度财务报表（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原则上必

须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五个月内制作完成。664股东大会可以作出

决议，将年度财务报表制作期限延长最多五个月，665即年度财务报

表制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十个月。666公司年度财

务报表可用荷、英、德、法四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制作。667 
       年度财务报表制作完成后原则上应由公司所有董事签字，而且

如果公司设有监事会的话，所有监事原则上也必须在年度财务报表

上签字。如果有的董事或监事因不同意财务报表内容或其它原因不

愿或不能签字，则必须在报表上注明原因。668中型和大型公司的年

度财务报表还必须经过审计。669 
        年度财务报表制作及审计670完成后应递交股东大会审议。671如

果股东大会审议后作出决议批准年度财务报表，则董事要注意必须

在批准后八日内公布报表，672公布方式是将财务报表及法律要求的

其它文件递交至荷兰商会存档，以供第三方向荷兰商会查询。673需

要注意的是，如果股东大会没有在年度财务报表法定制作期限结束

后的两个月内批准报表，则董事会必须在上述两个月期限结束后立

即将年度财务报表递交荷兰商会存档，而且必须在报表上注明报表

 
664  《荷兰民法典》第 2:10 条第 2 款及 2:210 条第 1 款。  
665  严格来说，荷兰法律规定只有基于特殊情况，股东大会才可延长年度财务报表制

作期限。但据笔者工作经验，在实务操作中对这一要求的把握并不严格，股东大

会延长年度财务报表制作期限的情况实际上比较普遍。 
666  《荷兰民法典》2:210 条第 1 款。 
667  《荷兰民法典》2:394 条第 1 款。 
668  《荷兰民法典》2:210 条第 2 款。 
669  《荷兰民法典》2:393 条第 1 款及 2:396 条第 7 款。 
670  如上文所述，荷兰法律不要求微型和小型公司对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见《荷

兰民法典》2:396 条第 7 款。但如果公司认为有必要，当然也可以对其年度财务报

表进行审计。 
671  《荷兰民法典》2:210 条第 3 款。 
672  中型和大型企业还必须公布董事会报告等其它法定材料，为行文简便，下文对此

不再重复。 
673  《荷兰民法典》2:394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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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股东大会批准。674此外还要注意，年度财务报表最迟不得晚于

会计年结束后十二个月报荷兰商会存档。675 
违反上述年度财务报表制作和公布义务可能导致董事在公司破

产的情况下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676具体情况见本章第 8.5 节。 
除注意以上程序规定外，董事还宜注意公司公开677的年度财务

报表、中期财务报表和董事会报告在内容上不能有误导性，否则因

受误导而遭受损害的公司债权人、股东和职工等第三方可要求董事

赔偿损害。678只有能证明其对具有误导性材料没有过错的董事才可

以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在实务操作中，除了董事因为不同意相

关材料的内容而未在材料上签字等少数情况外，一般很难证明董事

没有过错。679此外，如果董事故意公布680或故意允许公布不准确的

公司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或对这些财务报表的说明，则可能被处以

最高六年的有期徒刑或最高八万七千欧元的刑事罚款。681 

8.5. 公司破产债务偿付责任 

由于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以自身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所以如果出现公司因资不抵债而破产的情况，则公司的债权人可能

无法收回账款或只能收回部分账款。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收回682账

款的债权人原则上无权要求公司董事替公司还债。不过这一规则也

 
674  《荷兰民法典》2:394 条第 2 款。 
675  《荷兰民法典》2:394 条第 3 款。 
676  《荷兰民法典》2:248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 
677  “公开”不仅指按法律规定向荷兰商会存档，也包括广义上让他人知晓公司年度

财务报表等文件的内容，例如向他人寄送相关文件等方式，见 Huizink 2018 对

《荷兰民法典》2:249 条的第 3 项说明。 
678  《荷兰民法典》2:249 条。 
679  参看 Lennarts 2018 关于《荷兰民法典》2:249 条的第 4 项说明。 
680  这里所说的“公布”不仅指按照《荷兰民法典》2:394 条的规定将公司财务报表等

文件递交荷兰商会存档，而是泛指向客户或其它个人或机构提供公司财务报表等

文件，见 Van der Velden & De Jong 2018 对《荷兰刑法典》第 336 条的第 9.c 项

说明。 
681  《荷兰刑法典》第 23 条及 336 条。 
682  这既包括完全无法收回账款，也包括只能收回部分账款的情形。为使行文简洁，

以下对此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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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例外，其中重要的一项例外就是，683如果在公司破产前三年内董

事会工作有明显失职，且董事会工作的明显失职是导致公司破产的

重要原因，则公司每名董事原则上都必须就公司无法偿还的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684在这种情况下，破产管理人685原则上可以要求每个

董事偿还破产公司自身财产所不足以偿还的债务。686 
破产管理人如果想要求董事偿还破产公司无力偿还的债务，原

则上要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首先，破产管理人必须证明破产前三

年内董事会（即至少有一名董事）的工作有明显失职。所谓“明显

失职”不是指无意中犯下的管理错误，而是原则上要以“客观第三

人”的标准来衡量，即一般只有任何合理思考的董事在同等情况下

都不会采取的错误行动才构成明显失职，687而且只有当董事知道或

应当预见到其行为将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才构成明显失职。688 
其次，破产管理人必须证明单个董事或整个董事会的明显失职

是造成公司破产的重要原因。明显失职不一定必须是公司破产的唯

一原因，但必须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公司破产。689  
由上述内容可见，破产管理人想要董事偿还破产公司无力偿还

的债务，其实并不那么容易。但如果董事在公司破产前三年内未履

行本章第 8.4 节所述的会计或公司财务报表公布义务，那情况就不一

样了。根据荷兰法律规定，除非违规情节轻微，否则只要董事未按

《荷兰民法典》2:10 条的规定履行会计或存档义务，或未按《荷兰

民法典》2:394 条的规定履行公司财务报表及其它相关材料公布义务，

则其违规行为就被视为明显失职，而且该明显失职被推定为造成公

 
683  另一种重要例外情形见本章第 8.6 节。 
684  《荷兰民法典》2:248 条第 1 款及第 6 款。 
685 破产管理人是由法院指定、负责管理和清算破产企业财产的人，荷语称为 curator，

英语一般译为 trustee in bankruptcy。 
686  破产管理人的赔偿请求权以破产公司财产不足以偿还的债务额度为限，在这个限

度内，破产管理人原则上可以选择向哪一名或哪几名董事行使赔偿请求权。参看

Van Schilfgaarde e.a. 2017 第 207 页。 
687  见荷兰最高法院在潘默公司诉哈默林克案中的判决 HR 8 juni 2001, JOR 2001, 

171 (Panmo Produktie BV/Hamelinck)第 3.7 节。   
688  Van Schilfgaarde e.a. 2017 第 208 页。 
689  Lennarts 2018 对《荷兰民法典》2:248 条的第 3 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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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破产的重要原因。690这样一来其实就出现了举证责任倒置，即董

事必须证明公司破产是由其它重要原因造成，这对董事来说是非常

不利的。 
还需注意的是，上述关于董事在公司破产情况下的债务偿付责

任不仅适用于公司正式任命的董事，而且也适用于实质董事。691这

主要是为了应对通过任命傀儡董事而规避赔偿责任的作法。692 

8.6. 不得恶意损害公司债权人权益 

在特定情况下，无法收回账款的公司债权人可以基于侵权693要

求董事偿还公司无力偿还的债务。694这种请求可由一个或几个债权

人分别或共同向董事提出，也可以由破产管理人代表全体债务人向

董事提出。695不过公司债权人的这种要求一般很难成功，这是因为

根据相关法院判决，只有董事本人犯有严重过错时，才应向公司债

权人赔付公司自身无力偿付的债务。696至于什么行为才构成严重过

错，这要根据具体案情，综合考虑各方面相关因素来判断。但总的

来说，严重过错的举证门槛很高，一般意义上的错误并不构成严重

过错。697把董事赔偿责任的门槛定得较高，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经营公司难免会有风险，如果董事赔偿责任的门槛定得太低，那么

董事在经营公司时可能会过于谨慎，为避免个人承担赔偿责任而放

不开手脚，这不利于董事充分维护公司利益。698 
 

690  《荷兰民法典》2:248 条第 2 款。 
691  《荷兰民法典》2:248 条第 7 款。关于实质董事的说明见本章第 8.3 节。 
692   Van Schilfgaarde e.a. 2017 第 211 页。 
693  “侵权”是荷语 onrechtmatige daad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tort。 
694  《荷兰民法典》6:162 条。 
695  见荷兰最高法院在佩特斯诉加特森案中的判决 HR 14 januari 1983, NJ 1983, 597 

(Peeters/Gatzen)第 3.3 节。 
696  见荷兰最高法院在税务局诉鲁洛夫森案中的判决 HR 8 december 2006, NJ 2006, 

659 (Ontvanger/Roelofsen)第 3.5 节。 
697  Van Schilfgaarde e.a. 2017 第 214 至 216 页。 
698  见荷兰最高法院在威廉森诉 NOM 投资发展公司案中的判决 HR 20 juni 2008, NJ 

2009, 21 (Willemsen/NOM)第 5.3 节及 Fruytier, Van der Kooij & Van der Wiel 
2012 第 2.1 节对该案及相关案例的分析。更详尽的分析见 Assink & Slagter 2013 
第 1024 至 10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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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荷兰法院长期审判实践来看，在公司无力偿还债务时，债权

人以侵权为由向董事成功追讨欠款和损失的情况主要有两大类。第

一类是在代表公司订立699合同时，董事其实已经明知或应该能预见

到公司将无力履行合同义务或无法在合理期限内履行合同义务，而

且也明知或应该能预见到公司将无力承担违约责任。700例如，某公

司经营状况急剧恶化，董事明知公司将在一两周内破产，但仍然代

表公司购买货物并约定货到后一个月付款，结果供货商交货后两天

公司便破产，以致供货商无法收回账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供货

商向法院起诉，要求该董事偿付公司无力支付的货款并能证明上述

事实，那么法院原则上会认定董事负有严重过错。理论上说，董事

可以提出抗辩并举反证证明其本人没有严重过错，但在上述情况下

这种抗辩难度一般相当大。 
第二类情况是董事导致或默许公司不履行法定或合同义务而损

害到债权人利益，而董事对此负有严重过错。一般来说，如果董事

明知或应该预见到由其引发或默许的公司行为会导致公司违约或不

能履行法定义务，而且也知道或应该预见到公司将无力赔偿因此而

造成的损害，则法院原则上会认定董事负有严重过错。701这类情况

与第一类情况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第一类情况指的是合同订立阶

段，而第二类情况主要是指合同履行阶段。702 
上述第二类情况在实践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比较

常见的是在公司资产不足以偿还所有债务的情况下，董事让公司优

先偿付一部分债权人（特别是优先偿付董事本人或与董事有共同利

益关系的债权人），致使其它债权人无法收回账款，而董事明知或

应该预见到会出现这种结果。703不过如果董事能证明有正当理由优

 
699  根据中文习惯此处用了订立一词，但该规则并不限于签订书面合同，而是也适用

于通过口头或其它方式成立合同的情形。 
700  见荷兰最高法院在博克拉默公司案中的判决 HR 6 juni 1989, NJ 1990, 286 (Bekla-

mel)第 3.2 节。 
701  见荷兰最高法院在税务局诉鲁洛夫森案中的判决 HR 8 december 2006, NJ 2006, 

659 (Ontvanger/Roelofsen)第 3.5 节。 
702  详见 Assink & Slagter 2013 第 1114 至 1115 页。 
703  Fruytier, Van der Kooij & Van der Wiel 2012 第 2.2.3 节对相关案例的分析。 



8 董事责任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114 

先偿付部分债权人，则可以免责。此外，如果董事以极低的价格转

让公司财产，致使公司无力偿还债务，原则上也会被认定为负有严

重过错。704 

8.7. 公司无力缴付税款的报告义务 

       如果出现公司无力缴付工资税、增值税等税款的情况，那么董

事705应代表公司立即以书面形式向荷兰税务局报告该情况。706所谓

立即，是指原则上不得晚于出现税款滞纳后两周向税务局报告。707

如果税务局在收到报告后要求公司提供进一步信息和材料，则公司

必须按要求提供。708 
       如果公司按法定要求履行了上述报告义务，那么税务局理论上

可以要求每个董事偿付公司无力缴付的相关税款，但税务局必须承

担相当严格的举证责任。709首先，税务局必须证明在公司作出报告

之前三年内董事会（即至少有一名董事）的工作有明显失职。其次，

税务局要证明被要求偿付税款的董事对董事会工作的明显失职负有

过错。此外，税务局还必须证明董事会的明显失职导致了公司无力

缴付应纳税款。710在实践中，税务局通常很难达到上述举证要求。 
       但如果公司未履行、或未按法定期限或形式履行报告义务，那

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税务局无需证明董事会工作有明

显失职，而且公司董事被推定为对公司无力缴付税款负有过错。711

 
704  Kroeze, Timmerman & Wezeman 2013 第 181 页。 
705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名董事都有权代表公司向税务局报告，见《荷兰税收征管

法》第 36 条第 2 款。《荷兰税收征管法》荷语称为 Invorderingswet，英语一般译

为 Collection of State Taxes Act。 
706 其它税款还包括软饮料消费税等，详见《荷兰税收征管法》第 36 条第 1 及第 2 款，

但与企业关系最大的一般是工资税和增值税。 
707  《荷兰税收征管法实施规定》第 7 条第 1 款。《荷兰税收征管法实施规定》的荷语

名为 Uitvoeringsbesluit Invorderingswet，英语一般译为 Collection of State 
Taxes Act Implementation Decree。 

708  《荷兰税收征管法》第 36 条第 2 款。 
709  《荷兰税收征管法》第 36 条第 1 至第 3 款。 
710  《荷兰税收征管法》第 36 条第 3 款。 
711  《荷兰税收征管法》第 36 条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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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不利于董事的举证责任倒置。荷兰

法律规定，董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想免责，就必须首先证明不是因为

其个人过错而导致公司未履行或未按法定要求履行报告义务，而且

在证明这一点之后，还必须证明不是由于其个人过错而致使公司无

力缴付税款。712由此可见，对于上述报告义务还是应该认真对待，

否则董事可能会处于非常不利的举证地位。 
       本节所述内容不仅适用于公司正式任命的董事，也适用于实质

董事。713此外，本节内容原则上还适用于虽然已卸任，但相关税款

缴纳义务产生于其任期内的公司前董事。714也就是说，通过任命傀

儡董事，或在税务局追究税款偿付责任前辞职，原则上都无法规避

本节所述责任。715  

8.8. 其它义务和责任 

       荷兰法律还规定了董事的一些其它义务和责任。例如，董事会

必须书面记录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并将决议记录保存在公司以供

公司股东或其他有权参与股东大会的人查阅。应上述人员请求，董

事会还必须提供决议记录复印件，且不得为此收取高于成本价的费

用。716违反上述义务构成经济犯罪。717 
       此外，董事会必须按法律要求将各股东持股情况、在公司股份

上设置的质权718及用益权719等情况记录在公司股东名册720并对相关

信息进行及时更新。股东名册必须放在公司以供公司股东、质权人、

用益权人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人员查阅。应上述人员请求，董事会还

 
712  《荷兰税收征管法》第 36 条第 4 款及 Van Schilfgaarde e.a. 2017 第 212 页。 
713  《荷兰税收征管法》第 36条第 5款第 b项。关于实质董事的说明见本章第 8.3节。 
714  《荷兰税收征管法》第 36 条第 5 款第 a 项。 
715   Sijbers 2017 第 C.3 项说明。 
716  《荷兰民法典》2:230 条第 4 款。 
717  《荷兰经济犯罪法》第 1 条第 4 款，相关刑事处罚见第 2 章第 2.4.7 节。 
718  荷语为 pandrecht，英语称为 right of pledge。 
719  荷语为 vruchtgebruik，英语称为 usufruct。 
720  荷语为 aandeelhoudersregister，英语一般译为 shareholders’ 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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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免费提供股东名册中与其权利相关页的复印件。721违反上述义

务也构成经济犯罪。722  
       由于篇幅有限，对董事法律义务和责任本书无法一一尽述。不

过综合本章内容可见，这些法律规定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董事滥用

其管理公司的权利以及公司独立法人资格而损害公司或公司债权人

利益。荷兰法律有各种规定“处罚”董事不负责任的滥用行为，但

担任公司董事的人员也不必过于紧张。至少从民事赔偿责任的角度

来看，荷兰法律对于追究董事赔偿责任设置了比较高的门槛。董事

在正常情况下让公司承担合理风险，即使最终公司业务不成功而致

使股东或公司债务人遭受损失，原则上并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当

然，对于荷兰法律规定的各种义务，担任董事的人员还是宜予以重

视并认真遵守。 
荷兰不少保险公司都提供董事责任保险，担任董事的人员可考

虑要求公司为其购买此类保险，具体情况可向相关保险公司或保险

经纪人咨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董事故意致损或董事犯罪行

为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大多不予赔付。723

 
721  关于股东名册的详细规定和董事会相关义务见《荷兰民法典》2:194 条。 
722  《荷兰经济犯罪法》第 1 条第 4 款，相关刑事处罚见第 2 章第 2.4.7 节。 
723  详见 Assink & Slagter 2013 第 1165 至 1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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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争议解决 

9.1. 简介 

一提到争议解决人们往往会想到“打官司”，也就是到法院进

行诉讼。但解决纠纷的方式其实有多种，法院诉讼只是其中之一。

本章除简要介绍荷兰法院商事诉讼的基本情况之外（见第 9.5 节），

还将简要介绍其它三种荷兰比较常见的争议解决方式，分别为调解

（第 9.2 节）、724专家裁定（第 9.3 节）725和仲裁（第 9.4 节）726。 
 由于本书主要是针对国内企业来荷兰投资经商而写，所以除有

特殊说明外，本章仅介绍与商业纠纷有关的问题。此外，为避免内

容过于复杂，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本章原则上仅针对国内企业在荷

兰设立的一家独资子公司与一家荷兰商业主体之间的纠纷，也就是

说本章内容仅针对双边纠纷，而且从荷兰法角度来看，本章讲的内

容只涉及荷兰国内727商业纠纷，而不涉及跨国争议解决。 
 还需要说明的是，荷兰法律规定有些纠纷必须由法院解决，例

如宣布离婚和宣布破产等，728因此这类纠纷不能通过调解、专家裁

定或仲裁等方式解决。729不过在商事领域这种情况不多见，本章关

于调解、专家裁定和仲裁的介绍均假设所需解决的纠纷不属于必须

由法院解决的类型。 

9.2. 调解 

在荷兰，调解一般是指由作为中立第三方的调解人730在当事人

 
724  荷语和英语均称为 mediation。 
725  荷语称为 bindend advies，英语一般译为 binding decision 或 binding third-party 

ruling。 
726  荷语为 arbitrage，英语为 arbitration。 
727 由于荷兰子公司是基于荷兰法成立而且位于荷兰的法人，因此从荷兰法角度来看，

国内企业在荷兰设立的子公司是荷兰的国内法人，而不是外国法人。 
728  Bitter 2017 第 7 至 8 页。 
729  参看《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020 条第 3 款及 Ernste 2012 第 82 至 87 页。 
730  荷语和英语都称为 mediator。 



9 争议解决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118 

之间进行疏导，帮助当事人基于自愿、自主原则并通过协商谈判就

纠纷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的争议解决方式。731调解的根本特点在于，

当事人基于自愿原则，通过协商谈判共同寻求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

方案，因此从本质上说调解其实是由当事人自行解决矛盾，而不是

由第三方（例如法院或仲裁机构等）作出强制决定而解决纠纷。调

解人的作用主要是进行疏导、帮助沟通，而不是替当事人就纠纷解

决方案作出决定。732 
如果双方能在调解人的疏导下最终就纠纷解决方案达成一致，

那么这一般会有利于避免双方关系破裂，可为将来继续合作留下余

地，这被认为是调解相对于其它争议解决方式的重要优势之一。733

因此，如果双方将来还希望或需要继续合作，则可以考虑先尝试通

过调解来解决纠纷。 
与其它争议解决方式相比，调解的另一个优势在于调解程序一

般比较简单灵活。荷兰法律对调解程序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规定，

因此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通过协商灵活安排。一般来说，成功

的调解会有以下三个基本步骤。 
一、同意调解 
首先，争议双方同意选择调解而不是诉讼或其它方式来尝试解

决纠纷，这是调解自愿原则的重要体现之一。对调解的选择一般有

两种情况。一种是争议发生前选择，即双方在达成商业合同时就约

定，将来如果发生纠纷，将首先尝试通过调解而不是诉讼或其它方

式来解决。另一种是争议发生后，双方同意进行调解，并共同选定

调解人。 
对于调解人的资质，荷兰法律没有强制性要求，因此当事人有

相当大的选择自由度。近年来荷兰调解人的职业化趋势逐渐加强，

2014 年成立了作为行业联合自律机构的荷兰调解人总会。734该机构

 
731  参看 Brenninkmeijer 2017 第 32 页及 Santing-Wubs 2012 第 15 至 16 页。 
732  Ruygvoorn 2013 第 46 页及 Prein 2017 第 217 页。  
733  Ruygvoorn 2013 第 46 页及 Brenninkmeijer 2017 第 35 至 36 页。 
734  该机构荷语名称为 Mediatorsfederatie Nederland，简称（MfN），英语一般译为 

Netherlands Mediators Federation。详见 Van Zomeren 2017 第 433 至 439 页。

该机构网站为 https://mediatorsfederatienederland.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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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了调解人登记簿，只有符合调解人总会资质要求的人才可在该

登记簿注册。735如果需要，当事人可通过该登记簿的线上检索功能，

根据争议性质、工作语言等来选择调解人。当然，选择未在该机构

注册的其他调解人也可以，只要争议双方对调解人人选达成一致即

可。 
在选定调解人后，争议双方一般会共同与调解人签订一份调解

合同。736调解合同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调解程序、参与调解各方的

保密义务、调解人报酬标准以及争议当事人对调解人报酬的承担比

例等。737 
二、协商谈判 
完成上述准备步骤后就进入了实质上的调解环节，具体步骤可

灵活安排，耗时一般也不会太长。例如当事双方可先各自与调解人

单独进行一轮沟通，然后在调解人主持下进行协商谈判，但也可以

略过单独沟环节而直接进入协商谈判环节。738 
三、签订合同 
如果双方就争议解决方案达成一致，那么一般会签订一份书面

合同，将双方的约定记录下来，例如一方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

赔偿金，而另一方则放弃就争议问题提起诉讼等。这种合同从法律

性质上来看一般属于和解合同。739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当事人在调

解后签订的这种合同虽然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但原则上没有强制

执行力。740也就是说，如果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则被违

约方原则上不能马上采取扣押对方财产等强制手段，而是必须向法

 
735  该登记簿的荷语名称为 MfN-register，查询网址为 https://mfnregister.nl/zoek-

een-mfn-registermediator/。 
736  荷语为 mediationovereenkomst，英语一般称为 mediation agreement。 
737  一般来说争议双方会平摊调解人报酬，但在劳动合同纠纷调解中，调解人报酬一

般全部由雇主支付，或由雇主支付一大半。参看 Schutte & Spierdijk 2017a 第 399
至 401 页。 

738  详见 Bonenkamp 2017。 
739  “和解合同”是荷语 vaststellingsovereenkomst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settlement agreement。荷兰法律对这类合同有一些特殊规定，详见《荷兰民法典》

7:900 至 7:910 条。 
740  Santing-Wubs 2012 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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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起诉，申请法院判决强制履行。只有在拿到法院判决后，被违约

方才可以请求执行人741采取扣押对方财产等强制手段。 
如果想避免上述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弊端，当事人可以请荷兰公

证人将双方关于争议解决的约定以公证书形式记录下来。742根据荷

兰法律，这种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力，743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被

违约方可基于公证书要求执行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不需要再向

法院提起诉讼。 
除避免关系破裂及程序灵活之外，调解的另一项优势是费用一

般较低。一般来说当事双方仅需分担调解人报酬，而不需要交纳法

院或仲裁机构案件受理费等费用。 

9.3. 专家裁定 

在商事领域，专家裁定主要是指当事人根据《荷兰民法典》

7:900 条第 2 款，约定由中立第三方744就纠纷作出对当事人有拘束力

裁定的争议解决方式。745荷兰法律没有规定中立第三方必须具备特

定的资质或专业知识，但在荷兰的商事实务中，这种争议解决方式

通常用来解决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纠纷，例如股份估值纠纷等。746由

于这类商事纠纷专业性强，因此当事方一般会指定具有相关专业知

识的人来作出裁定，所以本书将这种争议解决方式翻译为专家裁定，

并将作出裁定的中立第三方称为专家。不过在商事领域之外，例如

 
741  “执行人”是荷语 gerechtsdeurwaarder（常简称为 deurwaarder）的翻译，英语

一般译为 bailiff。执行人是基于《荷兰执行人法》的规定由荷兰政府任命的公务人

员，其职责主要是送达诉讼文书并负责强制执行法院判决等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

文件。《荷兰执行人法》的荷语名为 Gerechtsdeurwaarderswet，英语一般译为

Bailiff Act。 
742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方式，详见 Schutte & Spierdijk 2017b 第 123 至 124 页。对于

公证书的要求详见 Ernste 2015 第 104 至 108 页。 
743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56 条第 2 款及第 430 条第 1 款。 
744  中立第三方不得为法院、仲裁员或仲裁机构，否则这种争议解决方式就不是专家

裁定了。 
745  参看 Brenninkmeijer, Van Ewijk & Van der Werf 2002 第 16 页, Ernste 2012 第

17 至 19 页及 Brenninkmeijer 2017 第 42 页. 
746  参看 Ernst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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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者权益纠纷中，作出裁定的第三方并不一定具有特别的专业

知识。747 
       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专家裁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

与法院诉讼相比，专家裁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事人可以自主指定

作出裁定的中立第三人，对于技术性较强的争议，当事人可以指定

具有特殊知识的专业人士来作出裁定。748而如果将争议诉至法院，

则原则上由法院安排适当的法官来审理，当事人原则上没有选择权。 
其次，专家裁定的过程和结果原则上都是不公开的，这与法院

诉讼正好相反。因此选择专家裁定一般比较有利于当事人对争议内

容、裁定程序和结果等进行保密。749 
此外，程序灵活也是专家裁定的重要特点。法院诉讼必须遵守

《荷兰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关于诉讼程序的各种规定，而且《荷兰

民事诉讼法》对仲裁程序也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规定。750但对于专家

裁定的程序，荷兰法律没有作出特殊规定，因此当事人可以通过协

商灵活安排，751而且专家裁定一般没有上诉程序，实行一裁终局，

这些特点使得专家裁定解决纠纷一般比较方便快捷。752 
 不过专家裁定也有和调解一样的弊端，即专家裁定虽然对当事

人有约束力，但却没有强制执行力。为避免这一弊端，当事人可通

过荷兰公证人将专家作出的裁定以公证书形式确立下来。753 
从争议解决步骤来看，专家裁定基本上包括两大步骤。第一步

是双方以合同方式明确选择通过专家裁定而不是法院诉讼或其它方

式来解决争议，并通过双方共同认可的方式指定一名或多名中立的

专家来解决纠纷。第二步则是按约定的程序由专家作出裁定。 
 

747  Ernste 2015 第 6 页。 
748  Ruygvoorn 2013 第 53 页. 
749  Ernste 2012 第 181 至 182 页及 Ernste 2015 第 79 至 80 页。 
750  例如《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033 至 1035 条关于申请仲裁员回避、第 1041 条关

于听取证人证词等规定，不过有些规定很多都不是强制性的，详见本章第 9.4 节。 
751 虽然当事人在程序安排上有很大自由度，但一些基本的程序公正原则还是要保证，

例如作出裁定的第三方必须独立公正，必须公平听取争议双方意见等，详见

Ernste 2012 第 180 页。 
752  Ruygvoorn 2013 第 53 页及 Ernste 2012 第 183 页。 
753  对于公证书的要求详见 Ernste 2015 第 104 至 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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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调解一样，双方选择专家裁定作为争议解决方式既可以是纠

纷发生前在成立商业合同时约定，也可以在纠纷发生后约定。而且

选定专家之后，争议当事人一般会共同与专家签订合同，约定专家

裁定纠纷的范围、裁定程序、各方保密义务、专家报酬标准和当事

人承担比例等内容。754 

9.4. 仲裁 

在荷兰法框架下，仲裁是指当事人根据《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020 条第 1 款，约定由仲裁庭755对纠纷作出有拘束力裁决的争议解

决方式。756仲裁在某些方面与专家裁定有相似性，而在另一些方面

又与法院诉讼有共同点，因此也可以说是界于专家裁定和法院诉讼

之间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757 
 具体来说，仲裁与专家裁定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仲裁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仲裁员，而且在实践中往往会选择

具有某方面特殊知识的专业人士。758其次，仲裁过程和结果原则上

也是不公开的，因此仲裁一般来说也有利于争议当事人保护商业机

密等敏感信息。759此外，虽然《荷兰民事诉讼法》对仲裁程序作出

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很多都不是强制性的，只要不违反平等对

待当事人、公平听取双方意见等法定原则，760当事人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按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来约定仲裁程序，这也就使得仲裁和专家

裁定一样，在程序上比法院诉讼更为灵活。761 
然而在某些方面仲裁又与专家裁定有所不同，而是呈现出与法

院诉讼相似的特征，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在裁决的强制执行力方面。

如上节所述，专家作出的裁定没有强制执行力，即如果当事一方不

 
754  参看 Ernste 2015 第 38 至 39 页、第 44 至 45 页及第 81 页。 
755  荷语称为 scheidsgerecht，英语一般称为 arbitral tribunal。仲裁庭可由一名或多

名仲裁员组成，详见 Bitter 2017 第 2 页。 
756  参看 Bitter 2017 第 1 至 4 页及 Snijders 2018 第 35 至 36 页。 
757  Ernste 2012 第 101 页。 
758  Ruygvoorn 2013 第 49 页及 Brenninkmeijer 2017 第 43 页。 
759  仲裁的不公开原则也有例外，详见 Bitter 2017 第 9 至 10 页。 
760  见《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036 条第 2 款。 
761  参看 Ruygvoorn 2013 第 49 至 50 页及 Bitter 2017 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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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裁定，则另一方原则上必须向法院起诉，只有法院判处对方履

行裁定所规定的义务之后，才能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仲裁裁决一

旦作出，胜诉方只需要经过很简单的申请程序，请求法院批准强制

执行，就可以使仲裁裁决具有象法院判决一样的强制执行力。762而

在欧盟以外的跨国强制执行方面，仲裁裁决不仅比专家裁定有优势，

而且甚至比荷兰法院的判决更容易得到外国法院的认可和强制执行。

这是因为荷兰参加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763因此根

据公约规定，荷兰的仲裁裁决可以在公约成员国通过很简单的程序

得到承认并强制执行。而由于荷兰与很多欧盟之外的国家没有签订

相互承认并执行法院判决的条约，因此荷兰法院的判决在这些国家

反倒不容易得到承认和强制执行。这也是跨国商业纠纷当事人倾向

于选择仲裁而不是法院诉讼的重要原因之一。764 
 当然，仲裁也并非没有缺点。例如，费用较高通常被视为仲裁

的缺点之一。765此外，虽然仲裁程序比法院诉讼灵活而且原则上实

行一裁终局，因此理论上比法院诉讼更快捷高效，但在实际操作中

也时常出现久拖不决的情况。因此从快捷性上看，仲裁并不一定比

专家裁定或法院诉讼有优势。766 
 至于争议解决步骤，仲裁和专家裁定一样，基本上也包括两大

步骤。第一步是双方以合同方式明确选择通过仲裁而不是法院诉讼

或其它方式来解决争议，767并通过双方共同认可的方式指定一名或

多名中立的仲裁员组成仲裁庭来解决纠纷。而第二步则是按约定的

程序由仲裁庭作出裁决。 
 
 

 
762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062 至 1063 条。参看 Ernste 2012 第 89 页。 
763  英语名称为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

bitral Awards，一般简称为 New York Convention，即《纽约公约》。 
764  Snijders 2018 第 54 页及 Ruygvoorn 2013 第 52 页。 
765  参看 Brenninkmeijer 2017 第 43 页及 Ruygvoorn 2013 第 52 至 53 页。  
766  参看 Ruygvoorn 2013 第 51 至 52 页及 Bitter 2017 第 9 页。 
767  这种约定也是既可以在争议发生前成立商业合同时作出，也可在纠纷产生后再约

定，见《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020 条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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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法院诉讼 

如果当事人对争议解决方式没有作出特殊约定，或者如果双方

明确约定由法院来解决争议，那么商事纠纷就要通过法院诉讼来解

决。本节将简要介绍与商事诉讼有关的荷兰审级制度、初审法院管

辖、初审基本程序等内容。 

9.5.1. 审级制度 

对于商事案件，荷兰原则上实行三级三审制。所谓三级，是指

荷兰共有三个级别的法院审理商事案件，分别为地方法院、768上诉

法院769和最高法院770。荷兰共有十一家地方法院，商事案件原则上

由地方法院初审。771当事人如果对初审判决不服，原则上可向上诉

法院提起上诉，要求二审。772对上诉法院判决不服的，原则上还可

向荷兰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要求进行三审。773荷兰最高法院的判决

具有终局效力，因此三审是荷兰国内商事诉讼的终审。 
一审和二审中，法院既审理事实问题，也审理法律问题。但荷

兰最高法院原则上只审理法律问题，不审理事实问题。774也就是说，

荷兰最高法院原则上不审查上诉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否准确，而仅

审查上诉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是否有错误，以及上诉法院在程

序方面是否有重大瑕疵。775为避免内容过于复杂，本节原则上仅简

要介绍初审的一些基本情况。 
 

 
768  荷语为 rechtbank，英语一般译为 district court。 
769  荷语为 gerechtshof，英语一般译为 court of appeal。 
770  荷语为 de Hoge Raad，英语一般译为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Netherlands。 
771  《荷兰司法机构组织法》第 42 条。《荷兰司法机构组织法》是荷语 Wet op de 

rechterlijke organisatie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Judiciary Organisation Act。 
772  并非所有初审法院的判决都可上诉，例如，如果初审诉讼标的额不超过一千七百

五十欧元，则原则上不可上诉，见《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332条、358条及《荷兰

司法机构组织法》第 60 条。 
773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398 条、426 条及《荷兰司法机构组织法》第 78 条。 
774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419 条第 3 款。 
775  《荷兰司法机构组织法》第 79 条。 



荷兰经商投资主要法律问题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125 

9.5.2. 初审管辖 

如上文所述，荷兰共有十一家地方法院负责商事案件初审。至

于具体应在哪家地方法院诉讼，在起诉程序中776荷兰原则上适用被

告住所地原则，即原则上由对被告住所地有管辖权的地方法院受理。
777不过该原则也有例外，其中重要的例外之一是当事人原则上可以

约定在哪家初审法院进行诉讼。778实际上，在商业合同中约定法院

管辖的情况在荷兰十分常见，很多商业合同或格式条款里都有法院

管辖条款。一般来说，合同方都会倾向于选择己方住所地的地方法

院作为对合同争议有管辖权的法院，这倒不是因为荷兰法院有地方

保护主义倾向，而主要是因为在己方住所地法院诉讼相对会比较便

捷，可节省差旅费和时间。 
此外还需说明的是，荷兰每个地方法院都设有特殊独任庭，779

主要负责几类特殊民事和商事案件的初审。所谓独任庭，是与合议

庭相对应的概念，其区别在于独任庭由一名法官构成，而合议庭由

多名法官构成。荷兰地方法院特殊独任庭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方面。 
首先，特殊独任庭的管辖权有特殊性。简而言之，以下几类民、

商事案件由特殊独任庭，而不是其它法庭审理： 
一、诉讼标的额不超过两万五千欧元的民、商事案件。780 
二、因特定类型的合同而引发的纠纷（原则上不论诉讼标的额

是多少），例如劳动合同、租赁合同、消费信贷合同及消费者买卖

合同纠纷等。781 
其次，特殊独任庭审理的案件在诉讼代理方面基本上没有特别

要求。在荷兰法院进行民商事诉讼，当事人原则上必须委托荷兰注

 
776 关于起诉程序与请求程序的区别详见本章第 9.5.3 节。 
777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99 条第 1 款。 
778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08 条第 1 款。 
779 《荷兰司法机构组织法》第 47 条。“特殊独任庭”是荷语 kantonrechter 的翻译，

英语一般译为 subdistrict court。 
780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93 条第 a 款和 b 款。 
781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93 条第 c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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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律师782代理，而不得自己进行诉讼。783荷兰注册律师是根据《荷

兰律师法》784在荷兰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并在荷兰律师协会785注册的

法律专业人士。786至于为什么法律要求原则上必须由荷兰注册律师

代理诉讼，笔者理解主要是因为荷兰法律体系复杂，没有受过律师

训练的非专业人士一般难以熟练掌握。此外，荷兰注册律师必须遵

守《荷兰律师法》及荷兰律师协会制定的相关规定和行为准则，特

别是必须对委托人尽保密和谨慎等义务，787因此规定由荷兰注册律

师代理诉讼也是为了保护当事人权益。788为防止需要律师服务的人

受到欺骗或误导，荷兰刑法规定冒充荷兰注册律师的行为构成犯罪。
789 

但如果是特殊独任庭审理的案件，则当事人可以自行诉讼，790

 
782  “荷兰注册律师”是荷语 advocaat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advocate，lawyer 或

attorney-at-law，但严格地说宜译为 lawyer admitted to the Dutch Bar。 
783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79 条第 2 款。 
784  荷语为 Advocatenwet，英语一般译为 Advocates Act。 
785  荷语为 Nederlandse Orde van Advocaten，简称 NOvA，英语一般译为 The Ne-

therlands Bar。 
786 关于获得荷兰律师执业资格的条件和要求详见笔者撰写的文章《在荷兰当律师随

笔之一：怎样成为荷兰注册律师》 , 文章链接为 https://jinglawfirm.nl/bar-
admission/。 

787  见《荷兰律师法》第 10a 条和第 11a 条以及《荷兰律师行为规范》第 3 条和第 12
条等。《荷兰律师行为规范》的荷语名称为 Gedragsregels advocatuur，英语一

般译为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788 详见笔者撰写的文章《在荷兰当律师随笔之二：荷兰注册律师与“法律人士”有

什么区别》，文章链接为 https://jinglawfirm.nl/advocaat-vs-jurist/。 
789  《荷兰刑法典》第 326 条及 435 条。因冒充荷兰注册律师而被判刑的例子见笔者

录制的系列视频《荷兰法律故事汇》第三集《从一起诈骗案教您怎样分辨真假荷

兰律师》，视频链接见 https://guojing.nl/law-stories/。如希验证某人是否为荷兰

注 册 律 师 ， 可 通 过 荷 兰 律 师 协 会 律 师 检 索 网 页 查 询 ， 网 址 为

https://zoekeenadvocaat.advocatenorde.nl/zoeken/uitgebreid。在此页“Naam”
搜索栏输入对方的姓（只输入姓，不必输入全名），查无其人的即不是荷兰注册

律师。详细图文说明见笔者撰写的文章《鉴别真假荷兰律师的权威网站改版，教

您一招轻松使用新版网站》，文章链接为 https://jinglawfirm.nl/new-data-base/。 
790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79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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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委托不具有荷兰注册律师资格的代理人代为进行诉讼。791这

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降低特殊独任庭案件的诉讼门槛，便于诉讼标

的额较小以及劳动和消费者合同等纠纷的解决。792 

9.5.3. 初审基本程序 

荷兰的民、商事案件有两种基本审理程序，一种可以译为“起

诉程序”，793另一种可译为“请求程序”794。凡是法律没有规定必

须适用请求程序的，就都适用起诉程序。795 
在起诉程序中，提起诉讼的一方称为原告796，原告必须起草并

向法院递交起诉状797，但法院不负责将起诉状送达至被告798，而是

由原告自行委托执行人799来负责送达。800而在请求程序中，提起诉

讼的一方称为请求人801，请求人应起草并向法院递交请求状802，之

后由法院负责将请求状送达至案件的利害关系人。803总的来说，请

求程序比起诉程序相对简便一些，常用在婚姻家庭804和劳动合同纠

 
791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80 条第 1 款。 
792  参看 Snijders, Klaassen & Meijer 2017 第 327 页。 
793  荷语为 dagvaardingsprocedure，英语一般译为 summons proceeding。 
794  荷语为 verzoekschriftprocedure，英语一般译为 application proceeding 或 peti-

tion proceeding。 
795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78 条第 1 款。 
796  荷语为 eiser，英语一般译为 claimant 或 plaintiff。 
797  荷语为 dagvaarding，英语一般译为 summons。 
798  荷语为 gedaagde，英语一般译为 defendant。 
799  如本章第 9.2 节所述，执行人是基于《荷兰执行人法》的规定由荷兰政府任命的公

务人员，其职责主要是送达诉讼文书并负责强制执行法院判决等有强制执行力的

法律文件。 
800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45 至 66 条及第 111 条第 1 款。  
801  荷语为 verzoeker，英语一般译为 applicant。  
802  荷语为 verzoekschrift，英语一般译为 application 或 petition。 
803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79 条第 1 款及第 271 至 277 条。“利害关系人”是荷语

belanghebbende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respondent。  
804  例如离婚案件，见《荷兰民法典》1:15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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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805中，在商事案件中适用得相对少一些。806 
考虑到起诉程序是荷兰民、商事案件初审的默认程序，而且在

商事案件中应用较多，因此本节将简要介绍起诉程序的基本步骤，

而对请求程序则不作进一步介绍。此外，为避免内容过于复杂，本

节仅针对只有一名原告和一名被告参与诉讼的情况，而且不考虑被

告提出反诉或被告不应诉等特殊情况。 
一般来说，起诉程序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步骤： 
一、原告起草起诉状。起诉状应包括原告及被告姓名或名称、

住所、管辖法院名称及地址、诉讼请求及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被

告提出的抗辩及所依据的理由、原告掌握的证据及原告方证人姓名

等信息。807 
二、原告委托执行人将起诉状送达至被告。808 

 三、原告向法院递交起诉状。809 
 四、原告和被告向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810 
 五、被告向法院递交答辩状。811 
 六、法院开庭审理。812 
 七、法院作出判决。813 
 以上仅是简单案件的基本步骤。如果案情比较复杂，法院可能

在庭审后要求原告和被告再提交进一步的书面材料，而且应诉讼当

 
805  例如本书第 6 章第 6.6.2 节讲到的解除劳动合同诉讼就适用请求程序，而不适用起

诉程序，见《荷兰民法典》7:671b 条第 1 款、第 7:686a 条第 2 款及《荷兰民事诉

讼法》第 261 条第 2 款。 
806  Snijders, Klaassen & Meijer 2017 第 414 至 416 页。 
807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45 条第 3 款及第 111 条。 
808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46 至 66 条及第 111 条第 1 款。 
809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25 条第 2 款。 
810  《荷兰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费法》第 3 条及《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27a 条及第 128

条第 6 款。《荷兰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费法》荷语称为 Wet griffierechten burger-
lijke zaken，英语一般译为 Civil Cases Court Fees Act。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原

告或被告无需缴纳案件受理费，例如由特殊独任庭审理的案件中，被告无需支付

案件受理费，详见《荷兰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费法》第 4 条。 
811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28 条。 
812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31 条。 
813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29 条及 23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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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请求，法院可能还会传唤证人进行听证。814如果有必要，法院

还可以组织进一步的庭审。815 
至于案件审结的期限，荷兰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根据荷兰法

院系统的统计数据，2018 年荷兰商事案件初审审结耗时平均为三十

七周，即大约九个月。816荷兰法院系统也承认案件审理耗时偏长，

正在采取改进措施。817 

9.5.4. 初审简易程序 

由上文可见，要拿到荷兰法院一审商事案件的判决，一般需要

好几个月时间。但有时案情紧急，原告可能等不了那么久。例如，

假设原告的竞争对手在其网站上对原告的产品大肆进行贬低和丑化，

公布大量不实信息，对原告声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原告不能通过法院及时制止对方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即

使几个月后最终胜诉，但在诉讼期间对方可能继续进行不利于原告

的虚假宣传，因而可能给原告声誉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在这种情

况下，原告可以通过简易程序818，请求法院尽快责令对方删除其网

站上关于原告产品的不实信息，并且禁止对方继续进行不实宣传。 
与上一小节所述初审普通程序相比，简易程序有一些特殊之处，

其中一项重要区别就是简易程序的审理环节紧凑、程序简便灵活，

因此耗时一般较少，法院能较快作出判决。一般来说，简易程序有

以下几个基本步骤： 
一、原告起草起诉状，填写简易程序诉讼申请表，并向法院递

交起诉状稿和申请表，请求法院尽快确定开庭日期和时间。819 

 
814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32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以及第 163 至 185 条。 
815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87 条。 
816  Raad voor de rechtspraak 2018 第 60 页。 
817  详见 https://www.rechtspraak.nl/Organisatie-en-contact/Organisatie/Raad-voor-

de-rechtspraak/Nieuws/Paginas/Rechtspraak-duur-rechtszaak-moet-kor-
ter.aspx?pk_campaign=redactie&pk_medium=e-mail&pk_source=nieuws-
brief&pk_keyword=nieuwsbrief。 

818  “简易程序”是荷语 kort geding 的翻译，英语一般译为 preliminary relief pro-
ceeding 或 interim injunction proceeding。 

819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54 条第 2 款及 Van Schaick 2016 第 2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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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法院收到申请后会立即审查，只要案件符合简易程序受理

条件，法院会确定尽早的开庭日期和时间。如果案件特别紧急，法

院甚至可以决定在周末开庭。820开庭日期和时间确定后，法院会立

即通知原告。 
 三、原告委托执行人将起诉状送达至被告。821如果被告同意，

原告甚至可以直接将起诉状寄给被告，并与被告约定在法院规定的

日期和时间共同出庭，从而省略由执行人送达起诉状的环节。822 
 四、开庭审理。在开庭审理这个环节，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有

一些重要区别。例如，即使原告和被告尚未缴纳案件受理费，法院

也会开庭审理。823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不论案件性质和争议标的额，

被告均可自行应诉，而不必委托荷兰注册律师进行诉讼。824开庭前

被告无需向法院递交答辩状，可在开庭时口头答辩。825此外，普通

程序中的举证规则也不适用于简易程序，因此简易程序中一般没有

证人听证环节，主审法官在证据采信方面有很大自由度。826 
 五、法院作出判决。法院通常会在庭审后两周内作出判决。827  
 虽然简易程序有快速便捷的特点，但并非所有案件都能适用简

易程序。首先，只有紧急且原告需要法院立即采取措施的案件才能

适用简易程序。828其次，如果案情过于复杂，则法院可认定案件不

适合通过简易程序审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只能通过普通程

序进行诉讼。829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从性质上来看，荷兰的初审简易程序其

 
820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54 条第 2 款。 
821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46 至 66 条及第 111 条第 1 款。 
822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55 条第 2 款。 
823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54 条第 4 款。 
824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55 条第 1 款。 
825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54 条第 4 款。 
826   Rueb, Gras & Jongbloed 2015 第 318 页。 
827  见 https://www.rechtspraak.nl/Organisatie-en-contact/Rechtsgebieden/Civiel-

recht/Civiele-rechter/procedures/Paginas/Civiel-recht-kort-geding.aspx。 
828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54 条第 1 款。不过在实践中，法院对案件紧急程度的要

求其实并不是太严格，见 Van Schaick 2016 第 218 节。 
829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5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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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只是一种“预审”。最初设计简易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诉讼

当事人在通过普通程序获得法院判决之前，能通过简易程序请求法

院先行判定采取一些必要的临时措施，以保护有关诉讼当事人迫在

眉睫的合法利益。830由于简易程序的这一特点，因此诉讼当事人原

则上只能通过简易程序请求法院作出临时性的决定，而不能请求法

院对双方法律关系作出根本性的认定或改变。831例如在合同纠纷中，

原告不能通过简易程序请求法院解除合同，因为一旦法院作出解除

合同的判决，那么双方的合同法律关系就会因此终止，这不符合简

易程序作为预审程序的性质。 
简易程序作为预审程序的另一个后果是，如果对简易程序判决

不服，诉讼当事人可以在以下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来推翻该判决。

第一种方式是在满足上诉条件的情况下提起上诉，要求上诉法院撤

销初审法院简易程序判决。832另一种方式是当事人不上诉，而是在

初审法院通过普通程序就同一案件再次提起诉讼。通过普通程序审

理该案的法官不受简易程序判决约束，因此可以推翻简易程序的判

决。833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荷兰法律并没有规定诉讼当事人在简易

程序审结之后必须按普通程序在初审法院再次提起诉讼，而且绝大

部分诉讼当事人之所以使用简易程序就是为了尽快解决纠纷，因此

简易程序审结后，实际上当事人一般都不会在初审法院通过普通程

序再提起诉讼。834基于以上原因，虽然简易程序的设计初衷是作为

初审的预审程序，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简易程序的判决实际上就

是初审的最终判决。 

9.5.5. 诉讼时效 

在发生法律纠纷后，权利受到侵犯的一方应注意及时采取相应

 
830 参看 Rueb, Gras & Jongbloed 2015 第 309 至 310 页及 Heemskerk & Teuben 

2018 第 213 页。 
831  Van Schaick 2016 第 228 节及 Heemskerk & Teuben 2018 第 216 页。 
832  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上诉期限为初审法院判决作出后的四周，见《荷兰民事诉讼

法》第 339 条第 2 款。 
833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57 条。 
834  Snijders, Klaassen & Meijer 2017 第 457 页。 



9 争议解决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132 

行动，否则一旦法定诉讼时效期间835届满，那么对方就可以提出诉

讼时效抗辩，而法院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836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向荷兰法院请求保护民、商事权利的诉讼

时效期限为二十年。837这一期限虽然很长，但实际上荷兰法律对许

多常见的情形都规定了较短的诉讼时效期限。例如，要求对方按合

同规定履行给付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限为五年，838而要求撤销合同的

诉讼期限为三年839。此外，荷兰法律对不同类型权利的诉讼时效计

算起点、诉讼时效的中断和中止等都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840基

于篇幅原因在此不细述这些细节问题。 
除诉讼时效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荷兰法律对某些权利的行使规

定了消灭期限841，即一旦期限届满，则权利归于消灭。例如，买卖

合同中的买方如果发现卖方交付的货物质量不合格，则必须及时842

将发现的问题告知卖方，否则买方原则上将丧失基于卖方供货不合

格而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843  

9.5.6. 诉讼费用 

进行诉讼难免会引发各种费用，例如法院收取的案件受理费和

执行人收取的起诉状送达费等。如果聘请律师，就会涉及律师费。

如果审理过程中传唤证人，则会涉及证人误工和差旅费等。844在一

些涉及技术性细节问题的案件中可能需要聘请专家就技术问题进行

 
835  荷语为 verjaringstermijn，英语一般译为 limitation period。 
836  Rueb, Gras & Jongbloed 2015 第 6 页及 Hijma & Olthof 2017 第 95 节。 
837  《荷兰民法典》3:306 条。 
838  《荷兰民法典》3:307 条。 
839  《荷兰民法典》3:52 条。 
840  详见《荷兰民法典》3:306 至 3:326 条。 
841   荷语为 vervaltermijn，英语一般译为 expiry period。 
842  至于什么是及时，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买方是消费者，那么只要在发现

问题后两个月内告知卖方，就属于及时，见《荷兰民法典》7:23 条第 1 款及 Hijma 
& Olthof 2017 第 333a 及 547 节。 

843  《荷兰民法典》7:23 条第 1 款。 
844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8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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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并出具意见，因此还会涉及专家调查费用。845 
诉讼当事人一般都会请求法院判对方承担己方支付的诉讼费用。

荷兰法律原则上也规定法院应判败诉方支付胜诉方诉讼费用，但这

一规则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不少例外情况，而且法院在判决诉讼

费用承担方面有比较大的自由度，因此胜诉方很少能从对方获得全

部诉讼费用的赔偿。846例如，律师费往往在诉讼费用中占很大比例，

但除知识产权类案件等极少数情况外，847法院原则上不会判败诉方

支付胜诉方的全部律师费，而一般会按一套既定的评估规则，根据

案件争议标的额以及律师在诉讼中递交的诉讼文书种类、数量和出

庭次数等指标，计算出律师费赔偿额，而这种推算出来的额度与胜

诉方实际支付的律师费可能有相当大的差距。848  

9.6. 总结 

由本章内容可见，法院诉讼并非争议解决的唯一途径，不同的

争议解决方式有各自的优点和弊端，很难说哪一种方式绝对最好。

如果国内企业在荷兰遇到纠纷，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解决

方式。 
此外，大部分的商业合同都有一项争议解决条款。因此国内企

业在荷兰订立商业合同时宜未雨绸缪，根据合同可能引发的问题、

合同标的额等具体情况，约定最适合该合同而且尽量有利于己方的

争议解决方式。 

 
845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195 条及第 199 条。 
846  《荷兰民事诉讼法》第 237 条第 1 款及第 5 款、第 239 条、第 240 条及第 242 条

等。 
847  即使在知识产权类案中也并不是胜诉方就一定能获得全部律师费赔偿，实际上法

院还是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判败诉方仅承担胜诉方的部分律师费，详见《荷兰民事

诉讼法》第 1019h 条。 
848  计算方法详见 https://www.rechtspraak.nl/Voor-advocaten-en-juristen/ 
Reglementen-procedures-en-formulieren/Civiel/Paginas/Liquidatietarief.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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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荷兰主要外商投资促进机构 

 英语名称849 中文译名850 

1 
Netherlands Foreign Investment 
Agency (NFIA)851 

荷兰外商投资局 

2 Amsterdam in Business852 阿姆斯特丹投资局 

3 
Brabant Development Agency 
(BOM)853 

布拉邦省经济发展

署 

4 
Development Agency Noord-Holland 
Noord (NHN)854 

北荷兰北地区发展

局 

5 
East Netherlands Development 
Agency (Oost NL)855 

东荷兰经济发展局 

6 Innovation Quarter856 荷兰创新中心 
7 Invest in Zeeland857 泽兰省投资发展局 

8 Invest Utrecht858 
乌特勒支省外商投

资局 

9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 
for the Northern Netherlands 
(NOM)859 

北荷兰地区投资发

展局 

 
849  除荷兰外商投资局外，其它机构以英语名称字母排序。各机构简介见 

https://china.investinholland.com/invest-in-holland-network/。 
850  中文译名是基于荷兰外商投资局网站公布的译名，详见

https://china.investinholland.com/invest-in-holland-network/。 
851  https://china.investinholland.com/。 
852  http://www.amsterdaminbusiness.cn/。 
853  https://www.investinbrabant.com/。 
854  https://investinnhn.com/。  
855  https://oostnl.com/en。 
856  https://www.innovationquarter.nl/en/。 
857  https://www.investinzeeland.com/en。 
858  https://invest.utrechtregion.com/ 。 
859  https://www.nvn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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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名称849 中文译名850 
10 LIOF860 林堡省投资开发署 
11 Rotterdam Partners861 鹿特丹发展促进署 
12 The Hague Business Agency862 海牙商务局 

 
 

 

 
860  https://www.liof.com/en。 
861  https://en.rotterdampartners.nl/。 
862  http://www.thehagu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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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主要荷语术语及专有名词 

荷语术语或 
专有名词863 

常用英语 
译文 

中文释义 本书主要有

关章节 
aanbod offer 要约 7.2.1 
aandeelhou-
dersregister 

shareholders’ 
register 

股东名册 3.7.2、8.8 

aanvaarding acceptance 承诺 7.2.1 

administratie-
plicht 

duty to keep 
records 

认可保荐人的

存档义务、董

事和董事会的

会计义务 

5.4.3、
8.4.1、8.5 

advocaat 
lawyer admitted 
to the Dutch 
Bar 

荷兰注册律师 9.5.2 

Advocatenwet Advocates Act 
《荷兰律师

法》 9.5.2 

algemene ver-
gadering 

general mee-
ting 

股东大会 
4.4.3、
4.4.4、
8.4.2 

algemene voor-
waarden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格式条款 7.3 

Algemene wet 
bestuursrecht 

General Admin-
istrative Law 
Act 

《荷兰普通行

政法》 6.6.1 

antecedenten-
verklaring 

antecedents 
certificate 

无犯罪及其他

严重违法行为

声明 
5.3.1 

 
863  括号内为缩写。表格以荷语术语及专有名词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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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语术语或 
专有名词863 

常用英语 
译文 

中文释义 本书主要有

关章节 
arbitrage arbitration 仲裁 9.4 

Autoriteit Con-
sument en 
Markt (ACM) 

Netherlands 
Authority for 
Consumer and 
Markets 

荷兰反垄断局 4.2 

beherende ven-
noot 

general partner 普通合伙人 4.3.1 

belangheb-
bende 

respondent 利害关系人 9.5.3 

Belastingdienst 
Dutch Tax and 
Customs Ad-
ministration 

荷兰税务局 
2.4.4、
5.2.2、8.7 

Besluit modern 
migratiebeleid 

Modern Migra-
tion Policy De-
cree 

《荷兰现代移

民政策规定》 5.3.1 

Besluit uitvoe-
ring Wet arbeid 
vreemdelingen 

Foreign Nation-
als Employment 
Implementation 
Decree 

《荷兰外国人

工作法实施规

定》 
5.3.1 

bestuur 
board of direc-
tors 或 manage-
ment board 

董事会 

3.6.6、
4.4.3.1、
4.4.4、第 8
章 

bestuurder director 董事 

3.6.6、
4.4.3.1、
4.4.4、第 8
章 



荷兰经商投资主要法律问题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139 

荷语术语或 
专有名词863 

常用英语 
译文 

中文释义 本书主要有

关章节 

bewaarplicht 
retention obli-
gation 或 duty 
to keep on file 

董事和董事会

的存档义务 
8.4.1、8.5 

billijke vergoe-
ding 

fair compensa-
tion 

公平补偿 6.6.2 

bindend advies 

binding deci-
sion 或 binding 
third-party rul-
ing 

专家裁定 9.3 

blokkeringsre-
geling 

share transfer 
restriction 

股份转让限制 
3.6.5、
4.4.5 

Burgerlijk Wet-
boek 

Dutch Civil 
Code 

《荷兰民法 
典》 

第 3 章、第

4 章、第 6
章、第 7
章、第 8 章 

commanditaire 
vennoot 

limited partner 有限合伙人 4.3.1 

commanditaire 
vennootschap 

limited partner-
ship 

有限合伙企业 4.3.1 

concurrentiebe-
ding 

non-compete 
clause 

竞业限制条款 6.4 

coöperatie cooperative 荷兰合作社 4.3.2.1 

curator 
trustee in bank-
ruptcy 

破产管理人 8.5、8.6 

dagvaarding summons 起诉状 
9.5.3、
9.5.4 

dagvaardings-
procedure 

summons pro-
ceeding 

起诉程序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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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语术语或 
专有名词863 

常用英语 
译文 

中文释义 本书主要有

关章节 

decharge 
discharge from 
liability 

股东大会对董

事的免责决议 8.2 

deurwaarder bailiff 

执行人，是

gerechtsdeur-
waarder 的简

称 

9.2、
9.5.3、
9.5.4、
9.5.6 

doel 
objects 或 ob-
jectives 

公司经营范围 3.6.3 

drag along drag along 领售权 4.4.5.3 

dwangsom 
incremental 
penalty pay-
ment 

迟延履行金 7.4.3 

eenpersoons-
vennootschap 

single-share-
holder company 

一人公司 3.7.1 

Eerste Kamer the Senate 荷兰议会上院 3.7.2 

eiser 
claimant 或
plaintiff 

原告 
9.5.3、
9.5.4 

erkend referent 
recognised 
sponsor 

认可保荐人 第 5 章 

Europese 
blauwe kaart 

EU blue card 欧洲蓝卡 5.1 

gedaagde defendant 被告 
9.5.3、
9.5.4 

Gedragsregels 
advocatuur 

Rules of Pro-
fessional Con-
duct 

《荷兰律师行

为规范》 9.5.2 

geplaatst kapi-
taal 

issued capital 已发行资本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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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语术语或 
专有名词863 

常用英语 
译文 

中文释义 本书主要有

关章节 

gerechtsdeur-
waarder 

bailiff 执行人 

9.2、
9.5.3、
9.5.4、
9.5.6 

Gerechtsdeur-
waarderswet 

Bailiff Act 
《荷兰执行人

法》 9.2 

gerechtshof court of appeal 上诉法院 9.5.1 

Grondwet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荷兰宪法》 6.4 

handelsnaam trade name 商号 2.4.2 
Handelsnaam-
wet 

Trade Name 
Act 

《荷兰商号

法》 
2.4.2、
3.6.1 

handelsregister trade register 
荷兰工商登记

簿 

2.2、2.3、
2.4、3.3、
3.7、
4.3.1.2 

Handelsregis-
terbesluit 

Trade Register 
Decree 

《荷兰工商登

记簿规定》 

2.2、2.3、
2.4、3.3、
3.7、
4.3.1.2 

Handelsregis-
terwet 

Trade Register 
Act 

《荷兰工商登

记簿法》 

2.2、2.3、
2.4、3.3、
3.7、
4.3.1.2 

Hoge Raad 
Supreme Court 
of the Nether-
lands 

荷兰最高法院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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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语术语或 
专有名词863 

常用英语 
译文 

中文释义 本书主要有

关章节 
Immigratie- en 
Naturalisatie-
dienst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sa-
tion Service 

荷兰移民局 第 5 章 

informatieplicht 
dut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认可保荐人的

告知义务 5.4.2 

Invorderingswet 
Collection of 
State Taxes Act 

《荷兰税收征

管法》 8.7 

Kamer van 
Koophandel 
(KvK) 

Chamber of 
Commerce 

荷兰商会 

2.2、2.3、
2.4、3.3、
3.7、
4.3.1.2 

kantonrechter subdistrict court 
荷兰地方法院

特殊独任庭 9.5.2 

kennismigrant 
highly skilled 
migrant 

高技术移民 第 5 章 

kort geding 

preliminary re-
lief proceeding
或 interim in-
junction pro-
ceeding 

简易程序 9.5.4 

KvK-nummer 
registration 
number 

荷兰商会注册

号 

2.4.3、
2.4.7、
3.7.4 

lock-up period lock-up period 锁定期 4.4.5.1 

maatschap 
professional 
partnership 

特殊普通合伙

企业 4.3.1 

machtiging tot 
voorlopig ver-
blijf (mvv) 

authorisation 
for temporary 
stay 

临时居留签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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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语术语或 
专有名词863 

常用英语 
译文 

中文释义 本书主要有

关章节 
Mededingings-
wet 

Competitive 
Trading Act 

《荷兰反垄断

法》 4.2 

mediation mediation 调解 9.2 
mediationover-
eenkomst 

mediation 
agreement 

调解合同  9.2 

mediator mediator 调解人 9.2 
Mediatorsfede-
ratie Nederland 
(MfN) 

Netherlands 
Mediators Fe-
deration 

荷兰调解人总

会 9.2 

Nederlandse 
Orde van Advo-
caten (NOvA) 

 
The Nether-
lands Bar 

荷兰律师协会 9.5.2 

niet uitvoe-
rende bestuur-
der 

non-executive 
director 

非执行董事 3.6.7 

non-concurren-
tiebeding 

non-compete 
clause 

竞业限制条款 4.4.7 

notariële akte 
van oprichting 

notarial deed of 
incorporation 

成立公证书 3.3、3.5 

notaris civil-law notary 公证人 
3.3、3.5、
9.2、9.3 

one tier board one tier board 
董监合一型董

事会 
3.6.7 

ongedaanma-
king 

reversal 返还给付 7.4.4 

onrechtmatige 
daad 

tort 侵权 8.6 

ontbinden terminate 解除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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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语术语或 
专有名词863 

常用英语 
译文 

中文释义 本书主要有

关章节 

Ontslagregeling 
Redundancy 
Regulations 

荷兰社会事务

及就业部《解

雇条例》 
6.5 

Openbaar Mi-
nisterie 

Public Prosecu-
tion Service 

荷兰检察院 2.4.7 

openbaar regis-
ter erkende re-
ferenten arbeid 
regulier en ken-
nismigranten 

public register 
of recognised 
sponsors for 
regular labour 
and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认可保荐人登

记簿 5.2.3 

opschorting suspension 中止履约 7.4.2 

opzegtermijn notice period 
合同终止通知

期 
6.6.1、
6.6.2 

overplaatsing 
binnen een on-
derneming 

intra corporate 
transferees 

集团内部人员

派遣 5.1 

pandrecht right of pledge 质权 8.8 

proeftijd 
probationary 
period 或 trial 
period 

试用期 6.3 

raad van com-
missarissen 

supervisory 
board 

监事会 3.6.7 

rechtbank district court 地方法院 

6.6.2、
9.5.1、
9.5.2、
9.5.3、
9.5.4 



荷兰经商投资主要法律问题  

© 郭景律师知识分享 2020 145 

荷语术语或 
专有名词863 

常用英语 
译文 

中文释义 本书主要有

关章节 
Regeling UWV 
ontslagproce-
dure 

UWV Dismissal 
Procedure Reg-
ulations 

《荷兰社会保

障局解雇程序

规定》 
6.6.1 

reserve reserve 公积金 
3.6.7、
4.4.4 

Rijksdienst voor 
Ondernemend 
Nederland 

Netherlands 
Enterprise 
Agency 

荷兰企业局 5.2.2.2 

scheidsgerecht arbitral tribunal 仲裁庭 9.4 
tag along tag along 拖售权 4.4.5.4 
tewerkstellings-
vergunning 

work permit 普通工作许可 5.1 

transitievergoe-
ding 

transition pay-
ment 

过渡补偿金 6.7 

uitvoerende be-
stuurder 

executive direc-
tor 

执行董事 3.6.7 

Uitvoeringsbe-
sluit Invorde-
ringswet 

Collection of 
State Taxes Act 
Implementation 
Decree 

《荷兰税收征

管法实施规

定》 
8.7 

Uitvoeringsin-
stituut werkne-
mersverzeke-
ringen（UWV） 

Nether-
lands Employee 
Insurance 
Agency 

荷兰社会保障

局 
6.6.1 

ultimate benefi-
cial owner 
(UBO) 

ultimate benefi-
cial owner 
(UBO) 

最终受益所有

人 3.7.2 

vaststellings-
overeenkomst 

settlement 
agreement 

和解合同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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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语术语或 
专有名词863 

常用英语 
译文 

中文释义 本书主要有

关章节 
vennoot partner 合伙人 4.3.1 
vennootschap 
onder firma 

general part-
nership 

普通合伙企业 4.3.1 

vennootschap-
pelijk belang 

company inter-
ests 

公司利益 4.4.3.1 

verblijfsvergun-
ning 

residence per-
mit 

居留证 5.3 

vergadering 
van houders 
van aandelen 
van een be-
paalde soort of 
aanduiding 

meeting of 
holders of 
shares of a cer-
tain class or in-
dication 

特定股份股东

会 4.4.3 

verjaringster-
mijn 

limitation period 诉讼时效期限 9.5.5 

verklaring om-
trent het gedrag 

certificate of 
conduct 

荷兰司法部   
出具的品行证

明 

5.2.2.3、
5.2.3 

verklaring van 
bekendheid 

declaration of 
familiarity 

荷兰外商投资

局推荐信 5.2.2.2 

verklaring van 
betalingsgedrag 

statement of 
payment be-
haviour 

荷兰税务局出

具的缴税纪录

证明 
5.2.2.2 

vervaltermijn expiry period 权利消灭期限 9.5.5 
verzoeker applicant 请求人 9.5.3 

verzoekschrift 
application 或

petition 
请求状 

6.6.2、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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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语术语或 
专有名词863 

常用英语 
译文 

中文释义 本书主要有

关章节 

verzoekschrift-
procedure 

application pro-
ceeding 或 peti-
tion proceeding 

请求程序 
6.6.2、
9.5.3 

verzuim default 迟延 
7.4.4、
7.4.5 

Voorschrift 
Vreemdelingen 

Aliens Regula-
tions 

荷兰司法部

《移民条例》 

5.2.2.2、
5.2.3、
5.3.2、5.4 

Vreemdelingen-
besluit 

Aliens Decree 
《荷兰移民规

定》 
第 5 章 

Vreemdelingen-
circulaire 

Aliens Act and 
Regulations Im-
plementation 
Guidelines 

荷兰移民局

《移民法律法

规实施细则》 

5.2.2.2、
5.3.1 

Vreemdelingen-
wet 

Aliens Act 
《荷兰移民 
法》 

第 5 章 

vruchtgebruik usufruct 用益权 8.8 

Wet arbeid 
vreemdelingen 

Foreign Nation-
als Employment 
Act 

《荷兰外国人

工作法》 
5.3 

Wet griffierech-
ten burgerlijke 
zaken 

Civil Cases 
Court Fees Act 

《荷兰法院民

事案件受理费

法》 
9.5.3 

Wet justitiële en 
strafvorderlijke 
gegevens 

Judicial Data 
and Criminal 
Records Act 

《荷兰司法数

据及犯罪记录

法》 
5.2.3 

Wet modern mi-
gratiebeleid 

Modern Migra-
tion Policy Act 

《荷兰现代移

民政策法》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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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语术语或 
专有名词863 

常用英语 
译文 

中文释义 本书主要有

关章节 

Wet op de 
economische 
delicten 

Economic Of-
fences Act 

《荷兰经济犯

罪法》 

2.4.7、
3.3、
3.7.2、
3.7.4、
4.3.1.2、
4.3.2.1、
8.4.1、8.8 

Wet op de rech-
terlijke organi-
satie 

Judiciary Orga-
nisation Act 

《荷兰司法机

构组织法》 
9.5.1、
9.5.2 

Wetboek van 
Burgerlijke 
Rechtsvorde-
ring 

Dutch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荷兰民事诉

讼法》 9.5 

Wetboek van 
Koophandel 

Dutch Commer-
cial Code 

《荷兰商法 
典》 

4.3.1 

Wetboek van-
Strafrecht 

Dutch Penal 
Code 或 Dutch 
Criminal Code 

《荷兰刑法 
典》 

2.4.7、8.4 

Wet ter voorko-
ming van wit-
wassen en fi-
nancieren van 
terrorisme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Anti-Terrorist 
Financing Act 

《荷兰反洗钱

及反恐怖主义

融资法》 
3.7.2 

Wet vereenvou-
diging en flexi-
bilisering bv-
recht (Wet Flex 
BV) 

Private Com-
pany Law Sim-
plification and 
Flexibilization 
Act 

《荷兰有限责

任公司简化 
法》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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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语术语或 
专有名词863 

常用英语 
译文 

中文释义 本书主要有

关章节 
zetel statutory seat 法人的住所 3.6.2 

zorgplicht duty of care 
认可保荐人的

谨慎义务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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